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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重点生态功能区实行产业准入负面清单，是党的十八届五中

全会明确的重要任务。建立健全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

面清单制度，是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保障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

举措，对于引导和约束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发展，增强生态服务

功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为贯彻《国务院关于同意新增部分县（市、区、旗）纳入国

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批复》精神，落实自治区人民政府印发的《广

西重点生态功能区监管制度工作方案（试行）》部署，根据国家发

展改革委《关于建立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度

的通知》要求，结合各县实际，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牵头制定形成

了《广西第二批重点生态功能区县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征求意见

稿）》（以下简称《负面清单》）。《负面清单》共涵盖 14 个县（市），

包括 11个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增的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市），

2个自治区级重点生态功能区县，以及生态地位重要、环境优势明

显的贺州市昭平县（农产品主产区）。 

一、《负面清单》基本情况 

《负面清单》共涉及28个行业406类项目，分限制和禁止类。

其中，限制类产业主要指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工艺技术落后，

低水平重复建设、生产能力明显过剩，不符合国家行业准入条件

和规定，不利于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生态环保、产业结构优化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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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需要督促加快改造和禁止新建的生产能力、工艺技术、装备

及产品。禁止类产业主要指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严重浪费

资源、污染环境、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产品质量低于国家规定

或行业规定的最低标准等需要淘汰的落后工艺技术、装备及产品。

禁止类严禁新建项目，现有生产能力在规定的期限内停产或关闭。 

二、《负面清单》管控重点 

（一）《负面清单》主要针对《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中的第一产业（指农、林、牧、渔业，参见《三次产

业划分规定》国统字〔2003〕14 号）、第二产业（指采矿业，制造

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第三产业中的第

一层次中的交通运输业、商业饮食业、物资供销与仓储业和第二

层次中的房地产开发经营（K-70-701-7010）、水利管理业（N76）、

绿化管理（N-78-784-7840）、公园和游览景区管理（N-78-785）

等产业制定，并将现有产业（包括主导产业、一般产业）和具有

区域资源要素禀赋的规划发展产业作为《负面清单》的管控重点。 

（二）上述产业中，由国家规划布局的产业，如核力发电

（D-44-441-4413）、航空运输业（G-56）、跨流域调水工程等，不

列入《负面清单》。 

三、《负面清单》管控要求 

（一）《负面清单》结合各县所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规划目

标和发展方向，按照《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确定的开发管制原

则，提出严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2013年调

整本）的管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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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根据《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对不同主体功能区国家

鼓励类以外的投资项目实行更加严格的投资管理，其中属于限制

类的新建项目按照禁止类进行管理”（摘自第十一章区域政策中第

三节产业政策）的要求，以下三类产业列入《负面清单》的禁

止类。 

1.列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2013年修正）

中淘汰类产业均应列入禁止类，管控要求：列入禁止类产业涉及

的项目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企业立即关闭或搬迁。 

2.列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2013年修正）

中限制类，且与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主体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不

相符合的产业应列入禁止类（例如在防风固沙型生态功能区内、

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内发展纸浆制造、饮料制造等高耗水行业），

管控要求：列入禁止类产业涉及的项目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

企业提出关闭时限要求。 

3.列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2013年修正）

中鼓励类，但在该区域不具备区域资源要素禀赋，且与所处重点

生态功能区主体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不相符合的产业应列入禁止

类。管控要求：列入禁止类产业涉及的项目禁止新建、改扩建，

现有企业提出关闭时限要求。 

（三）列入《负面清单》限制类的产业包括以下两类：  

1.列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2013年修正）

中限制类产业均列入《负面清单》限制类。 

2.列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2013年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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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鼓励类，具有区域资源要素禀赋，但与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主

体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不相符合的产业也列入限制类。对于限制

类产业的管控应针对现有企业和新建、改扩建企业分别提出管控

要求。对于列入限制类产业的现有企业，提出生产工艺和环保设

施升级改造，清洁生产水平提升，未入园区的企业进入园区的管

控要求；对于列入限制类产业的新建、改扩建，提出规模和生产

工艺（应优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布局（应进入现有的、完

成生态型改造的产业园区）、清洁生产水平（应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等管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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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阳朔县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 

产业准入负面清单 

 

阳朔县地处南岭山地森林及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类型为

水源涵养型。本负面清单涉及国民经济 6门类 13大类 24 中类 39

小类。其中禁止类涉及国民经济 2门类 4大类 6中类 13小类；限

制类涉及国民经济 6门类 12大类 18 中类 28小类。 

1.负面清单所列产业不涉及由国家层面规划布局的产业，如：

核能发电、航空运输、跨流域调水等。 

2.负面清单所列产业的准入条件均严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

指导目录（2011年本）（2013年修正）》（以下简称《指导目录》）

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草案（试点版）》（以下简称《清单草案》）。

涉及与《指导目录》中限制类、淘汰类和《清单草案》中的限制

准入类、禁止准入类要求相一致的产业，本负面清单不再重复列出。 

3.列入负面清单禁止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淘汰类和《清

单草案》中的禁止准入类，以及不具备区域资源禀赋条件、不符

合水土保持型重点生态功能区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的限制

类、允许类、鼓励类产业。 

4.列入负面清单限制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限制类和《清

单草案》中的限制准入类（已列入清单禁止类的产业除外），以及

与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不相符合的允许

类、鼓励类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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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负面清单所列的各类管控要求依据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规

划目标、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以及《指导目录》、各类行业

规范条件、产业准入条件、地方相关产业准入政策等提出。 

6.本行政区域内的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风景名

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的管控要

求,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不在负面清单表格中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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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
朔
县
产
业
准
入
负
面
清
单
 

序
号
 

门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大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中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小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管
控
要
求
 

备
注
 

限
制
类
 

1
 

A
 
农
、

林
、
牧
、

渔
业
 

0
1
农
业
 

0
1
1
谷
物
种
植
 

0
1
1
1
稻
谷
种
植
 

现
有
主
导
产
业
 

1
.
禁
止
在
大
于

2
5
度
的
陡
坡
地
开
荒
性
种
植
，
现
有

2
5
度
以
上
坡
耕
地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退
耕
还
林
还
草
（
已
划
为
基
本
农
田
的

2
5
度
以
上

陡
坡

耕
地
除
外
）
。
 

2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迎
水
面

1
5
-
2
5

度
非
基
本
农
田
耕
地
退
耕
还
林
、
还
草
、
还
湿
。
 

3
.
禁
止
毁
林
、
烧
山
、
天
然
草
地
垦
殖
。
 

4
.
限
制
农
药
化
肥
施
用
量
，
禁
止
高
毒
农
药
施
用
。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2
 

0
1
3
棉
麻
糖
烟
草
种
植

 
0
1
3
3
糖
料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3
 

0
1
4
蔬
菜
、
食
用
菌
及

园
艺
作
物
种
植
 

0
1
4
2
食
用
菌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禁
止
利
用

天
然
林
资
源
发
展
食
（
药
）
用
菌
。
不
得
采

用
椴
木
生

产
工
艺
，
应
利
用
玉
米
芯
、
麦
秸
、
稻
草
、

木
屑
、
豆

秸
等
农
林
作
物
废
弃
物
生
产
食
用
菌
。
现
有

食
用
菌
产

业
发
展
模
式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调
整
为

上
述
模
式
。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4
 

0
1
5
水
果
种
植
 

0
1
5
3
柑
橘
类
种

植
 

现
有
主
导
产
业
 

1
.
禁
止
果

园
基
地
使
用
灭
生
性
化
学
除
草
剂
，
现
有
基

地
应
当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采
取
修
建
截
水
沟
、

排
水
沟
等

水
土
保
持
措
施
，
防
止
水
土
流
失
。
 

2
.
科
学
选

择
树
种
，
禁
止
使
用
带
有
危
险
性
病
、
虫
的

种
子
。
 

3
.
限
制
农

药
化
肥
施
用
量
，
禁
止
高
毒
农
药
施
用
。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5
 

0
2
林
业
 

0
2
1
林
木
育
种
和
育
苗
 

0
2
1
2
林
木
育
苗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禁
止
速
生

桉
树
育
苗
，
现
有
速
生
桉
树
育
苗
产
业
应
当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全
部

退
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鼓
励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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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门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大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中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小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管
控
要
求
 

备
注
 

6
 

A
 
农
、

林
、
牧
、

渔
业
 

0
2
林
业
 

0
2
2
 
造
林
和
更
新
 

0
2
2
0
造
林
和
更

新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新

种
植
速
生
桉
树
。
 

2
.
现
有
在

基
本
农
田
、
自
治
区
级
以
上
公
益
林
区
、
自

然
保
护
区

、
江
河
源
头
、
饮
用
水
源
保
护
区
、
风
景
名

胜
区
、
高

速
公
路
和
铁
路
两
旁
以
及
主
要
河
流
两
岸

2
0
0
米
范
围
内
的
速
生
桉
应
当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全
部
清

除
。
其
他
区
域
范
围
内
的
速
生
桉
轮
伐
后
禁

止
新
种
，

逐
步
清
除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鼓
励
类
 

7
 

0
2
4
木
材
和
竹
材
采
运

 
0
2
4
1
木
材
采
运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天

然
林
商
业
性
采
伐
。
 

2
.
禁
止
公

益
林
采
伐
（
二
级
国
家
级
公
益
林
抚
育
和
更

新
性
质
的

采
伐
除
外
）
。
 

3
.
现
有
天

然
林
实
行
封
禁
抚
育
。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8
 

0
3
畜
牧
业
 

0
3
1
牲
畜
饲
养
 

0
3
1
1
牛
的
饲
养
 

现
有
主
导
产
业
 

1
.
禁
止
在
禁
养
区
（
范
围
：
县
城
城
区
、
各
乡
（
镇
）

居
民
区
、
文
化
教
育
科
学
研
究
区
、
工
业
园
区
等
人
口

集
中
区
。
县
城
规
划
区
、
各
乡
（
镇
）
政
府
所
在
地
规

划
区
、
工
业
园
及
新
农
村
集
中
住
宅
规
划
区
。
县
城
和

各
乡
（
镇
）
饮
用
水
水
源
地
一
级
保
护
区
；
各
村
、
组

集
中
供
给
饮
用
水
水
源
周
边

5
0
0
米
以
内
陆
域
。
重
要

地
表
水
体
功
能
区
范
围
：
全
县
小
（
二
）
型
以
上
水
库

及
周
边

5
0
0
米

以
内
陆
域
范
围
；
境
内
漓
江
河
、
遇
龙

河
等
主
河
道
及
两
岸

5
0
0
米
以

内
陆
域
范
围
。
十
里
画

廊
景
区
、
世
外
桃
源
景
区
、
漓
江
景
区
、
龙
颈
河
漂
流

景
区
、
大
源
林
场
森
林
公
园
等
景
点
景
区
，
漓
江
风
景

名
胜
保
护
区
的
核
心
区
，
葡
萄
峰
林
平
原
、
海
洋
山
及

架
桥
岭
自
然
保
护
区
的
核
心
区
和
缓
冲
区
，
世
界
文
化

与
自
然
遗
产
保
护
地
，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
阳
朔
县
辖
区

高
速
公
路
、
铁
路
、
国
道
、
省
道
及
县
城
到
乡
镇
的
交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9
 

0
3
1
2
马
的
饲
养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1
0
 

0
3
1
3
猪
的
饲
养
 

现
有
主
导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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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号
 

门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大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中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小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管
控
要
求
 

备
注
 

1
1
 

A
 
农
、
林
、
牧
、

渔
业
 

0
3
畜
牧
业
 

0
3
1
牲
畜
饲
养
 

0
3
1
4
羊
的
饲
养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通
干
道
两
侧
外
延

2
0
0
米
以
内

。
山
洪
、
泥
石
流
、
滑

坡
、
雷
击
区
等
自
然
灾
害
多
发
地
带
，
自
然
环
境
污
染

和
破
坏
严
重
的
地
区
）
内
新
建
改
扩
建
规
模
养
殖
场
。

 

2
.
限
制
在
限
养
区
（
范
围
：
范
围
：
县
城
规
划
区
周
边

禁
养
区
外
延

2
0
0
0
米
以
内
的
区
域
，
乡
镇
城
镇
建
成
区

及
城
镇
规
划
区
禁
养
区
外
延

1
0
0
0
米
以
内
的
区
域
，
行

政
村
、
自
然
村
人
口
聚
集
区
及
规
划
住
宅
区
周
边
禁
养

区
外
延

5
0
0
米

以
内
的
区
域
，
新
建
的
规
模
化
养
殖
场

（
小
区
）
不
得
位
于
上
述
敏
感
点
常
年
主
导
风
向
的
上

风
向
处
。
规
模
化
畜
禽
养
殖
场
界
周
围
的
卫
生
防
护
距

离
应
控
制
在

5
0
0
米
以
上
。
高
速
公
路
、
国
道
、
铁
路

两
侧
禁
养
区
外
延

1
0
0
0
米
以
内

的
区
域
，
省
道
两
侧
禁

养
区
外
延

5
0
0
米
以
内
的
区
域
。
饮
用
水
水
源
保
护
区
、

自
然
保
护
区
、
旅
游
景
区
、
重
要
地
表
水
体
功
能
区
禁

养
区
外
延

1
0
0
0
米
以
内
。
饮
用
水
水
源
二
级
保
护
区
、

漓
江
风
景
名
胜
保
护
区
的
二
级
、
三
级
保
护
区
范
围
内
。

根
据
城
镇
发
展
规
划
和
区
域
污
染
物
排
放
总
量
控
制
要

求
，
应
当
限
制
养
殖
的
区
域
）
内
新
建
规
模
养
殖
场
，

实
行
封
禁
抚
育
、
轮
封
轮
牧
，
主
要
废
弃
物
要
进
行
资

源
化
利
用
，
污
水
要
经
过
无
害
化
处
理
后
集
中
排
放
。
 

3
.
其
他
区
域
为
适
养
区
，
实
行
舍
饲
圈
养
，
以
草
定
畜
，

并
配
套
建
设
牲
畜
排
泄
等
集
中
处
理
设
施
。
 

4
.
禁
养
区
内
现
有
规
模
养
殖
场
应
在

2
0
1
7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关
停
或
搬
迁
；
其
他
区
域
现
有
规
模
养
殖
场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建
设
牲
畜
粪
便
无
害
化
处
理
设

施
、
达
标
排
放
。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1
2
 

0
3
2
家
禽
饲
养
 

0
3
2
1
鸡
的
饲
养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1
3
 

0
3
2
2
鸭
的
饲
养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1
4
 

0
3
2
3
鹅
的
饲
养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1
5
 

0
4
渔
业
 

0
4
1
水
产
养
殖
 

0
4
1
2
内
陆
养
殖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禁
止
在
湖
泊
、
水
库
投
饵
网
箱
养
殖
，
现
有
项
目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全
部
清
退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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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门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大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中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小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管
控
要
求
 

备
注
 

1
6
 

B
 
采
矿
业
 

1
0
非
金
属
矿
采

选
业
 

1
0
1
土
砂
石
开
采
 

1
0
1
1
石
灰
石
、
石

膏
开
采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在
城
镇
规
划
区
、
基
本
农
田
保
护
区
、
水
源
保

护
区
、
草
原
等
范
围
内
以
及
高
速
公
路
、
二
级
公
路
、

国
省
道
沿
线
可
视
范
围
内
开
山
采
石
。
 

2
.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必
须
达
到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3
.
现
有
项
目
对
生
态
造
成
破
坏
的
以
及
现
有
废
弃
矿

坑
，
立
即
开
展
水
土
流
失
治
理
和
生
态
修
复
。
位
于
水

土
流
失
重
点
治
理
区
、
生
态
问
题
突
出
区
的
现
有
项
目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退

出
，
并
对
尾
矿
库
进
行

生
态
修
复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1
7
 

1
0
1
2
建
筑
装
饰

用
石
开
采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1
8
 

1
0
1
9
粘

土
及
其

他
土
砂
石
开
采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1
9
 

1
0
9
石

棉
及
其
他
非
金

属
矿
采
选
 

1
0
9
9
其
他
未
列

明
非
金
属
矿
采

选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0
 

C
制
造
业
 

1
3
农
副
食
品
加

工
业
 

1
3
5
 
屠
宰
及
肉
类
加

工
 

1
3
5
1
牲
畜
屠
宰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新
建
项
目
仅
限
布
局
于
屠
宰
场
规
划
区
，
规
划
区
外

现
有
项
目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搬
迁
或
关

闭
。
 

2
.
屠
宰
工
艺
必
须
达
到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恶
臭
污
染
物

排
放
浓
度
必
须
达
到
国
家
一
级
标
准
，
已
有
项
目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改
造
升
级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1
 

1
3
5
3
 
肉
制
品
及

副
产
品
加
工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工
业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2
.
严
格
污

水
及
废
弃
物
的
排
放
和
治
理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2
 

2
4
文
教
、
工
美
、

体
育
和
娱
乐
用

品
制
造
业
 

2
4
3
工
艺
美
术
品
制
造

 
2
4
3
1
雕
塑
工
艺

品
制
造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禁
止
珍
稀
植
物
的
根
雕
制
造
业
；
禁
止
以
野
外
资
源
为

源
材
料
的
濒
危
野
生
动
植
物
加
工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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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门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大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中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小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管
控
要
求
 

备
注
 

2
3
 

C
制
造
业
 

3
0
非
金
属
矿
物

制
品
业
 

3
0
1
水
泥
、
石
灰
和
石

膏
制
造
 

3
0
1
1
水
泥
制
造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新
建
水
泥
熟
料
建
设
项
目
，
现
有
项
目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合
规
产
业

园
区
。
 

2
.
现
有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低
于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工

业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4
 

3
0
3
砖
瓦
、
石
材
等
建

筑
材
料
制
造
 

3
0
3
1
粘
土
砖
瓦

及
建
筑
砌
块
制

造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在
基
本
农
田
保
护
区
、
城
镇
规
划
区
（
合
规
工

业
园
区
除
外
）
、
草
原
等
范
围
内
以
及
高
速
铁
路
、
高

速
公
路
、
二
级
公
路
、
国
省
道
可
视
范
围
内
从
事
粘
土

砖
瓦
及
建
筑
砌
块
制
造
，
禁
止
区
已
有
项
目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搬
迁
或
关
闭
。
 

2
.
禁
止
新
建

2
0
万
立
方
米
/
年
以
下
的
粘
土
砖
瓦
及
建

筑
砌
块
制
造
项
目
，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工
艺
必
须
达

到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所
有
项
目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合
规
产
业
园
区
。
已
有
项
目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改
造
升
级
，
对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5
 

D
电
力
、
热
力
、

燃
气

及
水

生
产

和
供
应
业
 

4
4
电
力
、
热
力

生
产
和
供
应
业
 

4
4
1
电
力
生
产
 

4
4
1
2
水
力
发
电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严
格
按
照
绿
色
小
水
电
建
设
要
求
。
 

2
.
禁
止
新

建
无
下
泄
生
态
流
量
的
引
水
式
水
力
发
电
项

目
，
现
有
无
下
泄
生
态
流
量
的
引
水
式
水
电
站
需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改
造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鼓
励
类
 

2
6
 

4
4
1
4
 
风
力
发
电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1
.
禁
止
在

现
有
林
地
、
草
原
、
耕
地
、
水
土
流
失
预
防

区
和
重
点

防
治
区
、
河
道
和
湖
泊
管
理
范
围
内
新
建
风

力
发
电
项

目
。
 

2
.
新
建
项

目
建
设
中
同
时
进
行
生
态
恢
复
、
水
土
保
持

与
环
境
治
理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鼓
励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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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门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大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中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小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管
控
要
求
 

备
注
 

2
7
 

K
房
地
产
业
 

7
0
房
地
产
业
 

7
0
1
房
地
产
开
发
经
营

 
7
0
1
0
房
地
产
开

发
经
营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仅
限
在
现
有
城
镇
规
划
范
围
内
集
中
布
局
，
禁
止
成

片
蔓
延
式
扩
张
。
 

2
.
禁
止
新
建
别
墅
类
房
地
产
开
发
项
目
。
 

3
.
禁
止
在
现
有
林
地
、
草
原
、
退
耕
还
林
还
草
区
域
新

建
、
改
扩
建
房
地
产
开
发
项
目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8
 

N
 
水
利
、
环
境
和

公
共

设
施

管
理

业
 

7
8
 
公
共
设
施
管

理
业
 

7
8
5
 
公
园
和
游
览
景

区
管
理
 

7
8
5
2
 
游
览
景
区

管
理
 

现
有
主
导
产
业
 

1
.
规
范
旅
游
景
区
开
发
建
设
秩
序
，
规
定
新
建
、
改
建
、

扩
建
旅
游

景
区
及
其
配
套
设
施
，
应
当
符
合
自
治
区
和

所
在
市
、

县
的
总
体
规
划
、
旅
游
发
展
规
划
以
及
旅
游

景
区
开
发
专
项
规
划
，
提
高
资
源
开
发
利
用
水
平
和
效

益
，
避
免
无
序
开
发
和
重
复
建
设
。
 

2
.
旅
游
景

区
开
发
建
设
，
应
当
依
法
保
护
旅
游
景
区
内

的
森
林
草
原
植
被
、
水
资
源
、
湿
地
、
野
生
动
物
、
地

质
遗
址
、

文
物
古
迹
、
历
史
文
化
建
筑
、
古
树
名
木
等

资
源
。
 

3
.
旅
游
景

区
接
待
旅
游
者
不
得
超
过
核
定
的
最
大
承
载

量
。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禁
止
类
 

1
 

B
 
采
矿

业
 

0
8
黑
色
金
属
矿

采
选
业
 

0
8
1
铁
矿
采
选
 

0
8
1
0
铁
矿
采
选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禁
止
新
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0
8
2
锰
矿
、
铬
矿
采
选
 

0
8
2
0
锰
矿
、
铬
矿

采
选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禁
止
新
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3
 

0
8
9
其
他
黑
色
金
属
矿

采
选
 

0
8
9
0
其
他
黑
色

金
属
矿
采
选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禁
止
新
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4
 

0
9
有
色
金
属
矿

采
选
业
 

0
9
1
常
用
有
色
金
属
矿

采
选
 

0
9
1
1
铜
矿
采
选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禁
止
新
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5
 

0
9
1
3
镍
钴
矿
采

选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禁
止
新
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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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序
号
 

门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大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中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小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管
控
要
求
 

备
注
 

6
 

B
 
采
矿

业
 

0
9
有
色
金
属
矿

采
选
业
 

0
9
1
常
用
有
色
金
属
矿

采
选
 

0
9
1
4
锡
矿
采
选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禁
止
新
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7
 

0
9
1
9
其
他
常
用

有
色
金
属
矿
采

选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禁
止
新
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8
 

0
9
3
稀
有
稀
土
金
属
矿

采
选
 

0
9
3
1
钨
钼
矿
采

选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禁
止
新
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9
 

0
9
3
2
稀
土
金
属

矿
采
选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禁
止
新
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1
0
 

0
9
3
9
其
他
稀
有

金
属
矿
采
选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禁
止
新
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1
1
 

1
0
非
金
属
矿
采

选
业
 

1
0
9
石

棉
及
其
他
非
金

属
矿
采
选
 

1
0
9
9
其
他
未
列

明
非
金
属
矿
采

选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禁
止
新
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1
2
 

C
制
造
业
 

2
2
造
纸
和
纸
制

品
业
 

2
2
1
纸
浆
制
造
 

2
2
1
1
木
竹
浆
制

造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禁
止
新
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1
3
 

2
2
1
2
非
木
竹
浆

制
造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禁
止
新
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注
：
1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分
为
现
有
主
导
产
业
、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和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
 

2
.
管
控
要
求
：（

1
）
对
于
列
入
限
制
类
产
业
的
现
有
企
业
，
要
提
出
生
产
工
艺
和
环
保
设
施
升
级
改
造
、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提
升
、
进
入
现
有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合
规
产
业

园
区
等
时
限
要
求
（
原
则
上
不
超
过

3
年
）
和
具
体
管
控
措
施
；
列
入
限
制
类
产
业
的
新
建
、
改
扩
建
产
业
，
要
提
出
规
模
和
生
产
工
艺
（
优
于
产
业
结
构
调
整
要
求
）
、

布
局
（

工
业
企
业
进
入
现
有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合
规
产
业
园
区
）
、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
达
到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以
上
）
等
具
体
管
控
要
求
。
（
2
）
列
入
禁
止
类
的
产

业
，

对
现
有
企
业
要
提
出
关
闭
时
限
要
求
和
具
体
管
控
措
施
，
国
家
要
求
淘
汰
的
要
提
出
立
即
关
闭
的
管
控
要
求
。（

3
）
涉
及
自
然
保
护
区
、
世
界
文
化
自
然
遗
产
、
风
景
名

胜
区
、
森
林
公
园
、
地
质
公
园
、
饮
用
水
水
源
保
护
区
等
由
法
律
法
规
管
控
的
区
域
，
其
管
控
要
求
依
法
执
行
。
 

3
.
备
注
：
说
明
限
制
类
、
禁
止
类
产
业
在
《
指
导
目
录
》
《
清
单
草
案
》
中
所
属
类
型
（
鼓
励
类
、
允
许
类
、
限
制
类
、
淘
汰
类
、
禁
止
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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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 

产业准入负面清单 

 

灌阳县地处南岭山地森林及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类型为

水源涵养型。本负面清单涉及国民经济 7 门类 18 大类 27 中类 42

小类。其中禁止类涉及国民经济 2 门类 3 大类 3 中类 6 小类；限

制类涉及国民经济 7门类 15 大类 24 中类 36 小类。 

1.负面清单所列产业不涉及由国家层面规划布局的产业，如：

核能发电、航空运输、跨流域调水等。 

2.负面清单所列产业的准入条件均严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

指导目录（2011 年本）（2013 年修正）》（以下简称《指导目录》）

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草案（试点版）》（以下简称《清单草案》）。

涉及与《指导目录》中限制类、淘汰类和《清单草案》中的限制

准入类、禁止准入类要求相一致的产业，本负面清单不再重复列出。 

3.列入负面清单禁止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淘汰类和《清

单草案》中的禁止准入类，以及不具备区域资源禀赋条件、不符

合水土保持型重点生态功能区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的限制

类、允许类、鼓励类产业。 

4.列入负面清单限制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限制类和《清

单草案》中的限制准入类（已列入清单禁止类的产业除外），以及

与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不相符合的允许

类、鼓励类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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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负面清单所列的各类管控要求依据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规

划目标、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以及《指导目录》、各类行业

规范条件、产业准入条件、地方相关产业准入政策等提出。 

6.本行政区域内的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风景名

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的管控要

求,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不在负面清单表格中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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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

 

 

灌
阳
县
产
业
准
入
负
面
清
单
 

序 号
 

门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大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中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小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管
控
要
求
 

备
注
 

限
制
类
 

1
 

A
 
农
、
林
、
牧
、
渔
业
 

0
1
农
业
 

0
1
1
谷
物
种
植
 

0
1
1
1
稻
谷
种
植
 

现
有
主
导
产
业
 

1
.
禁
止
在
大
于

2
5
度
的
陡
坡
地
开
荒
性
种
植
，
现
有

2
5

度
以
上
坡
耕
地
应
在

2
0
2
0
年

1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退
耕

还
林
还
草
（
已
划
为
基
本
农
田
的

2
5
度
以
上
陡
坡
耕
地

除
外
）
。
 

2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迎
水
面

1
5
-
2
5
度

非
基
本
农
田
耕
地
退
耕
还
林
、
还
草
、
还
湿
。
 

3
.
禁
止
毁
林
、
烧
山
、
天
然
草
地
垦
殖
。
 

4
.
限
制
农
药
化
肥
施
用
量
，
禁
止
高
毒
农
药
施
用
。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2
 

0
1
1
2
小
麦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3
 

0
1
1
3
玉
米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4
 

0
1
2
豆
类
、
油
料
和

薯
类
种
植
 

0
1
2
1
豆
类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5
 

0
1
2
2
油
料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6
 

0
1
2
3
薯
类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7
 

0
1
5
水
果
种
植
 

0
1
5
1
仁
果
类
和
核

果
类
水
果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果
园
基
地
使
用
灭
生
性
化
学
除
草
剂
，
现
有
基
地

应
当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采
取
修
建
截
水
沟
、
排

水
沟
等
水
土
保
持
措
施
，
防
止
水
土
流
失
。
 

2
.
科
学
选
择
树
种
，
禁
止
使
用
带
有
危
险
性
病
、
虫
的
种

子
。
 

3
.
限
制
农
药
化
肥
施
用
量
，
禁
止
高
毒
农
药
施
用
。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8
 

0
2
林
业
 

0
2
2
造
林
和
更
新
 

0
2
2
0
造
林
和
更
新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新
种
植
速
生
桉
树
。
 

2
.
现
有
在
基
本
农
田
、
自
治
区
级
以
上
公
益
林
区
、
自
然

保
护
区
、
江
河
源
头
、
饮
用
水
源
保
护
区
、
风
景
名
胜
区
、

高
速
公
路
和
铁
路
两
旁
以
及
主
要
河
流
两
岸

2
0
0
米
范
围

内
的
速
生
桉
应
当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全

部
清
除
。

其
他
区
域
范
围
内
的
速
生
桉
轮
伐
后
禁
止
新
种
，
逐
步
清

除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鼓
励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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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
 
-
 

 

序 号
 

门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大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中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小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管
控
要
求
 

备
注
 

9
 

A
 
农
、
林
、
牧
、
渔
业
 

0
3
畜
牧
业
 

0
3
1
牧
畜
饲
养
 

0
3
1
1
牛
的
饲
养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在
禁
养
区
（
范
围
：
县
城
建
成
区
内
，
各
乡
镇
、

村
人
口
集
中
区
；
县
城
、
乡
镇
饮
用
水
源
保
护
区
和
居
民

取
水
点
周
边
半
径

5
0
0
米
范
围

陆
域
；
自
然
保
护
区
核
心

区
和
缓
冲
区
；
高
铁
、
高
速
路
两
侧
外
延

5
0
0
米
范

围
内
）

内
新
建
改
扩
建
规
模
养
殖
场
。
 

2
.
限
制
在
限
养
区
（
范
围
高
铁
、
高
速
路
两
侧
外
延

1
0
0
0

米
范
围
内
；
饮
用
水
源
保
护
区
、
自
然
保
护
区
、
旅
游
景

区
外
延

1
0
0
0
米
范
围
内
）
内
新
建
规
模
养
殖
场
，
实
行

封
禁
抚
育
、
轮
封
轮
牧
，
主
要
废
弃
物
要
进
行
资
源
化
利

用
，
污
水
要
经
过
无
害
化
处
理
后
集
中
排
放
。
 

3
.
其
他
区
域
为
适
养
区
，
实
行
舍
饲
圈
养
，
以
草
定
畜
，

并
配
套
建
设
牲
畜
排
泄
等
集
中
处
理
设
施
。
 

4
.
禁
养
区
内
现
有
规
模
养
殖
场
应
在

2
0
1
7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关
停
或
搬
迁
；
其
他
区
域
现
有
规
模
养
殖
场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建
设
牲
畜
粪
便
无
害
化
处
理
设

施
、
达
标
排
放
。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1
0
 

0
3
1
3
猪
的
饲
养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1
1
 

0
3
1
4
羊
的
饲
养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1
2
 

0
3
1
9
其
他
牧
畜
饲

养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1
3
 

0
3
2
家
禽
饲
养
 

0
3
2
1
鸡
的
饲
养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1
4
 

0
3
2
2
鸭
的
饲
养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1
5
 

0
3
2
3
鹅
的
饲
养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1
6
 

0
4
渔
业
 

0
4
1
水
产
养
殖
 

0
4
1
2
内
陆
养
殖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禁
止

在
湖
泊

、
水
库
投
饵
网
箱

养
殖

，
现

有
项

目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全
部
清
退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1
7
 

B
 
采
矿
业
 

1
0
非
金
属
矿
采
选

业
 

1
0
1
土
砂
石
开
采
 

1
0
1
1
石
灰
石
开
采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在
城
镇
规
划
区
、
基
本
农
田
保
护
区
、
水
源
保
护

区
、
草
原
等
范
围
内
以
及
高
速
公
路
、
二
级
公
路
、
国
省

道
沿
线
可
视
范
围
内
开
山
采
石
。
 

2
.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必
须
达
到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3
.
现
有
项
目
对
生
态
造
成
破
坏
的
以
及
现
有
废
弃
矿
坑
，

立
即
开
展
水
土
流
失
治
理
和
生
态
修
复
。
位
于
水
土
流
失

重
点
治
理
区
、
生
态
问
题
突
出
区
的
现
有
项
目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退
出
，
并
对
尾
矿
库
进
行
生
态
修
复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1
8
 

1
0
1
2

建
筑
装
饰

用

石
开
采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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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4
 
-

 

 

序 号
 

门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大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中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小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管
控
要
求
 

备
注
 

1
9
 

C
 
制
造
业
 

1
5
酒
、
饮
料
和
精

制
茶
制
造
业
 

1
5
1
酒
的
制
造
 

1
5
1
2
白
酒
制
造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2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工
业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0
 

2
0
木
材
加
工
和
木

竹
藤
棕
草
制
品
业
 

2
0
1
木
材
加
工
 

2
0
1
1
锯
材
加
工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新

建
以
优
质

林
木

为
原

料
的

一
次

性
木

制
品
与

木
制
包
装

的
生

产
和

使
用

以
及
木
竹
加
工
综
合

利
用
率

偏
低
的
木
制
加
工
项
目
。
 

2
.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工

业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1
 

2
0
2
人
造
板
制
造
 

2
0
2
1
胶
合
板
制
造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新
建

2
万
立
方
米
/
年
以
下
的
胶
合
板
和
细
木
工

板
生
产
线
。
 

2
.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工

业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2
 

2
0
2
3
刨
花
板
制
造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新
建
单
线

6
万
立
方
米
/
年
以
下
的
刨
花
板
生
产

项
目
。
 

2
.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工

业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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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5
 
-
 

 

序 号
 

门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大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中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小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管
控
要
求
 

备
注
 

2
3
 

C
 
制
造
业
 

2
0
木
材
加
工
和
木

竹
藤
棕
草
制
品
业
 

2
0
3
木
制
品
制
造
 

2
0
3
9
软
木
制
品
及

其
他
木
制
品
制
造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新

建
以
优
质

林
木

为
原

料
的

一
次

性
木

制
品
与

木
质
包
装
的
生
产
项
目
。
 

2
.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工

业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4
 

2
7
医
药
制
造
业
 

2
7
1
化
学
药
品
原
料

药
制
造
 

2
7
1
0
化
学
药
品
原

料
药
制
造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1
.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2
.
新
建
项
目
“
三
废
”
排
放
标
准
要
严
于
国
家
排
放
标
准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5
 

2
7
2
化
学
药
品
制
剂

制
造
 

2
7
2
0
化
学
药
品
制

剂
制
造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6
 

2
7
3
中
药
饮
品
加
工

 
2
7
3
0
中
药
饮
品
加

工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7
 

2
7
4
中
成
药
生
产
 

2
7
4
0
中
成
药
生
产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8
 

2
7
6
生
物
药
品
制
造

 
2
7
6
0
生
物
药
品
制

造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9
 

3
0
非
金
属
矿
物
制

品
业
 

3
0
3
砖
瓦
、
石
材
等

建
筑
材
料
制
造
 

3
0
3
1
粘
土
砖
瓦
及

建
筑
砌
块
制
造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在
基
本
农
田
保
护
区
、
城
镇
规
划
区
（
合
规
工
业

园
区
除
外
）
、
草
原
等
范
围
内
以
及
高
速
铁
路
、
高
速
公

路
、
二
级
公
路
、
国
省
道
可
视
范
围
内
从
事
粘
土
砖
瓦
及

建
筑
砌
块
制
造
，
禁
止
区
已
有
项
目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搬
迁
或
关
闭
。
 

2.
禁
止
新
建

20
万
立
方
米
/年

以
下
的
粘
土
砖
瓦
及
建
筑
砌

块
制
造
项
目
，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工
艺
必
须
达
到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所
有
项
目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合
规
产

业
园
区
。
已
有
项
目
应
在

20
20

年
12

月
31

日
前
完
成
改

造
升
级
，
对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3
0
 

3
1
铁
合
金
冶
炼
 

3
1
5
铁
合
金
冶
炼
 

3
1
5
0
铁
合
金
冶
炼
 

现
有
主
导
产
业
 

1
.
禁
止
新
建
铁
合
金
冶
炼
项
目
。
 

2
.
现

有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工

业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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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6
 
-

 

 

序 号
 

门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大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中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小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管
控
要
求
 

备
注
 

3
1
 

D
 
电

力
、

热
力

、
燃

气

及
水
生
产
和
供

应
业
 

4
4
电
力
、
热
力

生

产
和
供
应
业
 

4
4
1
电
力
生
产
 

4
4
1
2
水
力
发
电
 

现
有
主
导
产
业
 

1
.
严
格
按
照
绿
色
小
水
电
建
设
要
求
。
 

2
.
禁

止
新

建
无
下

泄
生
态

流
量

的
引

水
式

水
力
发
电
项

目
，
现
有
无
下
泄
生
态
流
量
的
引
水
式
水
电
站
需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改
造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鼓
励
类
 

3
2
 

4
4
1
4
 
风
力
发
电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在
现
有
林
地
、
草
原
、
耕
地
、
水
土
流
失
预
防
区

和
重
点
防
治
区
、
河
道
和
湖
泊
管
理
范
围
内
新
建
风
力
发

电
项
目
，
在
该
区
域
范
围
内
的
项
目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关
闭
退
出
。
 

2
.
新
建
项
目
建
设
中
同
时
进
行
生
态
恢
复
、
水
土
保
持
与

环
境
治
理
。
 

3
.
现
有
项
目
或
在
建
项
目
，
必
须
在

2
0
2
0
年

1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生
态
修
复
、
水
土
保
持
与
环
境
治
理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鼓
励
类
 

3
3
 

K
 
房
地
产
业
 

7
0
房
地
产
业
 

7
0
1
房
地
产
业
 

7
0
1
0
房
地
产
开
发

经
营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仅
限
在
现
有
城
镇
规
划
范
围
内
集
中
布
局
，
禁
止
成
片

蔓
延
式
扩
张
。
 

2
.
禁
止
新
建
别
墅
类
房
地
产
开
发
项
目
。
 

3
.
禁
止
在
现
有
林
地
、
草
原
、
退
耕
还
林
还
草
区
域
新
建
、

改
扩
建
房
地
产
开
发
项
目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3
4
 

N
 
水

利
、

环
境

和
公

共

设
施
管
理
业
 

7
8
 
公
共

设
施
管

理
业
 

7
8
5
 
公
园
和
游
览
景

区
管
理
 

7
8
5
2
 
游
览
景
区
管

理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规
范
旅
游
景
区
开
发
建
设
秩
序
，
规
定
新
建
、
改
建
、

扩
建
旅
游
景
区
及
其
配
套
设
施
，
应
当
符
合
自
治
区
和
所

在
市
、
县
的
总
体
规
划
、
旅
游
发
展
规
划
以
及
旅
游
景
区

开
发
专
项
规
划
，
提
高
资
源
开
发
利
用
水
平
和
效
益
，
避

免
无
序
开
发
和
重
复
建
设
。
 

2
.
旅
游
景
区
开
发
建
设
，
应
当
依
法
保
护
旅
游
景
区
内
的

森
林
草
原
植
被
、
水
资
源
、
湿
地
、
野
生
动
物
、
地
质
遗

址
、
文
物
古
迹
、
历
史
文
化
建
筑
、
古
树
名
木
等
资
源
。
 

3.
旅
游
景
区
接
待
旅
游
者
不
得
超
过
核
定
的
最
大
承
载
量
。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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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7
 
-
 

 

序 号
 

门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大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中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小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管
控
要
求
 

备
注
 

3
5
 

R
 
文

化
、

体
育

和
娱

乐

业
 

8
8
体
育
 

8
8
3
休
闲
健
身
活
动
 

8
8
3
0
休
闲
健
身
活

动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禁
止
新
建
改
扩
建
高
尔
夫
球
场
项
目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禁
止
类
 

1
 

B
 
采
矿
业
 

0
9
有
色
金
属
矿
采

选
业
 

0
9
1
常
用
有
色
金
属

矿
采
选
 

0
9
1
1
铜
矿
采
选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禁
止
新
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0
9
1
4
锡
矿
采
选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3
 

0
9
1
5
锑
矿
采
选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4
 

C
 
制
造
业
 

2
2
造
纸
和
纸
制
品

业
 

2
2
1
纸
浆
制
造
 

2
2
1
1
木
竹
浆
制
造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禁
止
新
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5
 

3
2
有
色
金
属
冶
炼

和
压
延
加
工
业
 

3
2
3
稀
有
稀
土
金
属

冶
炼
 

3
2
3
1
钨
钼
冶
炼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禁
止
新
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6
 

3
2
3
2
稀
土
金
属
冶

炼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注
：
1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分
为
现
有
主
导
产
业
、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和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
 

2
.
管
控
要
求
：（

1
）
对
于
列
入
限
制
类
产
业
的
现
有
企
业
，
要
提
出
生
产
工
艺
和
环
保
设
施
升
级
改
造
、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提
升
、
进
入
现
有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合
规
产
业

园
区
等
时
限
要
求
（
原
则
上
不
超
过

3
年
）
和
具
体
管
控
措
施
；
列
入
限
制
类
产
业
的
新
建
、
改
扩
建
产
业
，
要
提
出
规
模
和
生
产
工
艺
（
优
于
产
业
结
构
调
整
要
求
）
、

布
局
（

工
业
企
业
进
入
现
有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合
规
产
业
园
区
）
、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
达
到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以
上
）
等
具
体
管
控
要
求
。
（
2
）
列
入
禁
止
类
的
产

业
，

对
现
有
企
业
要
提
出
关
闭
时
限
要
求
和
具
体
管
控
措
施
，
国
家
要
求
淘
汰
的
要
提
出
立
即
关
闭
的
管
控
要
求
。（

3
）
涉
及
自
然
保
护
区
、
世
界
文
化
自
然
遗
产
、
风
景
名

胜
区
、
森
林
公
园
、
地
质
公
园
、
饮
用
水
水
源
保
护
区
等
由
法
律
法
规
管
控
的
区
域
，
其
管
控
要
求
依
法
执
行
。
 

3
.
备
注
：
说
明
限
制
类
、
禁
止
类
产
业
在
《
指
导
目
录
》
《
清
单
草
案
》
中
所
属
类
型
（
鼓
励
类
、
允
许
类
、
限
制
类
、
淘
汰
类
、
禁
止
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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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 

 

 

广西壮族自治区恭城瑶族自治县国家重点 

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 

 

恭城瑶族自治县地处南岭山地森林及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

区，类型为水源涵养型。本负面清单涉及国民经济 6门类 15 大类

26 中类 46 小类。其中禁止类涉及国民经济 2门类 3大类 5中类 7

小类；限制类涉及国民经济 6门类 13 大类 21 中类 39 小类。 

1.负面清单所列产业不涉及由国家层面规划布局的产业，如：

核能发电、航空运输、跨流域调水等。 

2.负面清单所列产业的准入条件均严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

指导目录（2011 年本）（2013 年修正）》（以下简称《指导目录》）

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草案（试点版）》（以下简称《清单草案》）。

涉及与《指导目录》中限制类、淘汰类和《清单草案》中的限制

准入类、禁止准入类要求相一致的产业，本负面清单不再重复列出。 

3.列入负面清单禁止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淘汰类和《清

单草案》中的禁止准入类，以及不具备区域资源禀赋条件、不符

合水土保持型重点生态功能区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的限制

类、允许类、鼓励类产业。 

4.列入负面清单限制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限制类和《清

单草案》中的限制准入类（已列入清单禁止类的产业除外），以及

与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不相符合的允许

类、鼓励类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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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负面清单所列的各类管控要求依据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规

划目标、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以及《指导目录》、各类行业

规范条件、产业准入条件、地方相关产业准入政策等提出。 

6.本行政区域内的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风景名

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的管控要

求,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不在负面清单表格中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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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

 

 

恭
城
瑶
族
自
治
县
产
业
准
入
负
面
清
单

 

序 号
 

门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大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中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小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1
 

管
控
要
求

2
 

备
注

3
 

限
制
类
 

1
 

A
 
农
、
林
、
牧
、

渔
业
 

0
1
农
业
 

0
1
1
谷
物
种
植
 

0
1
1
1
稻
谷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在
大
于

2
5
度
的
陡
坡
地
开
荒
性
种
植
，
现
有

2
5

度
以
上
坡
耕
地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退
耕
还

林
还
草
（
已
划
为
基
本
农
田
的

2
5
度
以
上
陡
坡
耕
地
除

外
）
。
 

2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迎
水
面

1
5
-
2
5
度
非

基
本
农
田
耕
地
退
耕
还
林
、
还
草
、
还
湿
。
 

3
.
禁
止
毁
林
、
烧
山
、
天
然
草
地
垦
殖
。
 

4
.
限
制
农
药
化
肥
施
用
量
，
禁
止
高
毒
农
药
施
用
。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2
 

0
1
1
3
玉
米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3
 

0
1
2
豆
类
、
油
料
和
薯

类
种
植
 

0
1
2
1
豆
类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4
 

0
1
2
2
油
料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5
 

0
1
2
3
薯
类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6
 

0
1
5
水
果
种
植
 

0
1
5
3
柑
橘
类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果
园
、
茶
园
、
中
草
药
基
地
使
用
灭
生
性
化
学
除

草
剂
，
现
有
基
地
应
当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采

取
修

建
截
水
沟
、
排
水
沟
等
水
土
保
持
措
施
，
防
止
水
土
流
失
。
 

2
.
科
学
选
择
树
种
，
禁
止
使
用
带
有
危
险
性
病
、
虫
的
种

子
。
 

3
.
限
制
农
药
化
肥
施
用
量
，
禁
止
高
毒
农
药
施
用
。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7
 

0
1
5
9
其
他
水
果
种
植
 

现
有
主
导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8
 

0
1
6
 
坚
果
、
含
油
果
、

香
料
和
饮
料
作
物
种

植
 

0
1
6
9
 
茶
及
其
他
饮
料

作
物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9
 

0
1
7
中
药
材
种
植
 

0
1
7
0
 
中
药
材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1
0
 

0
2
林
业
 

0
2
1
林
木
育
种
和
育

苗
 

0
2
1
2
林
木
育
苗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禁
止
速
生
桉
树
育
苗
，
现
有
速
生
桉
树
育
苗
产
业
应
当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全
部
退
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鼓
励
类
 

1
1
 

0
2
2
造
林
和
更
新
 

0
2
2
0
造
林
和
更
新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新
种
植
速
生
桉
树
。
 

2
.
现
有
在
基
本
农
田
、
自
治
区
级
以
上
公
益
林
区
、
自
然

保
护
区
、
江
河
源
头
、
饮
用
水
源
保
护
区
、
风
景
名
胜
区
、

高
速
公
路
和
铁
路
两
旁
以
及
主
要
河
流
两
岸

2
0
0
米
范
围

内
的
速
生
桉
应
当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全

部
清
除
。

其
他
区
域
范
围
内
的
速
生
桉
轮
伐
后
禁
止
新
种
，
逐
步
清

除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鼓
励
类
 

1
2
 

0
2
4
木
材
和
竹
材
采

运
 

0
2
4
1
木
材
采
运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天
然
林
商
业
性
采
伐
。
 

2
.
禁
止
公
益
林
采
伐
（
二
级
国
家
级
公
益
林
抚
育
和
更
新

性
质
的
采
伐
除
外
）
。
 

3
.
现
有
天
然
林
实
行
封
禁
抚
育
。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1
3
 

0
2
4
2
竹
材
采
运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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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
 

 

序 号
 

门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大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中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小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1
 

管
控
要
求

2
 

备
注

3
 

1
4
 

A
 
农
、
林
、

牧
、

渔
业
 

0
3
畜
牧
业
 

0
3
1
牲
畜
饲
养
 

0
3
1
1
牛
的
饲
养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在
禁
养
区
（
范
围
：
县
城
建
成
区
内
，
各
乡
镇
、

村
人
口
集
中
区
；
县
城
、
乡
镇
饮
用
水
源
保
护
区
和
居
民

取
水
点
周
边
半
径

5
0
0
米
范
围

陆
域
；
自
然
保
护
区
核
心

区
和
缓
冲
区
；
高
铁
、
高
速
路
两
侧
外
延

5
0
0
米
范
围
内
）

内
新
建
改
扩
建
规
模
养
殖
场
。
 

2
.
限
制
在
限
养
区
（
范
围
高
铁
、
高
速
路
两
侧
外
延

1
0
0
0

米
范
围
内
；
饮
用
水
源
保
护
区
、
自
然
保
护
区
、
旅
游
景

区
外
延

1
0
0
0
米

范
围
内
）
内
新
建
规
模
养
殖
场
，
实
行
封

禁
抚
育
、
轮
封
轮
牧
，
主
要
废
弃
物
要
进
行
资
源
化
利
用
，

污
水
要
经
过
无
害
化
处
理
后
集
中
排
放
。
 

3
.
其
他
区
域
为
适
养
区
，
实
行
舍
饲
圈
养
，
以
草
定
畜
，

并
配
套
建
设
牲
畜
排
泄
等
集
中
处
理
设
施
。
 

4
.
禁
养
区
内
现
有
规
模
养
殖
场
应
在

2
0
1
7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关
停
或
搬
迁
；
其
他
区
域
现
有
规
模
养
殖
场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建
设
牲
畜
粪
便
无
害
化
处
理
设
施
、
达

标
排
放
。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1
5
 

0
3
1
3
猪
的
饲
养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1
6
 

0
3
1
4
羊
的
饲
养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1
7
 

0
3
2
家
禽
饲
养
 

0
3
2
1
鸡
的
饲
养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1
8
 

0
3
2
2
鸭
的
饲
养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1
9
 

0
3
2
3
鹅
的
饲
养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2
0
 

0
3
2
9
其
他
家
禽
饲
养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2
1
 

0
4
渔
业
 

0
4
1
水
产
养
殖
 

0
4
1
2
内
陆
养
殖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禁
止
在
湖
泊
、
水
库
投
饵
网
箱
养
殖
，
现
有
项
目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全
部
清
退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2
 

B
采
矿
业
 

0
9
有
色
金
属
矿

采
选
业
 

0
9
1
常
用
有
色
金
属

矿
采
选
 

0
9
1
2
铅
锌
矿
采
选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新
建
采
矿
项
目
。
 

2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3
.
现
有
项
目
对
生
态
造
成
破
坏
的
以
及
现
有
废
弃
矿
坑
，

立
即
开
展
水
土
流
失
治
理
和
生
态
修
复
。
位
于
水
土
流
失

重
点
治
理
区
、
生
态
问
题
突
出
区
的
现
有
项
目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退
出
，
并
对
尾
矿
库
进
行
生
态
修
复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3
 

1
0
非
金
属
矿
采

选
业
 

1
0
1
土
石
砂
开
采
 

1
0
1
1
石
灰
石
、
石
膏

开
采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在

城
镇
规
划
区
、
基
本
农
田
保
护
区
、
水
源
保
护

区
、
草
原

等
范
围
内
以
及
高
速
公
路
、
二
级
公
路
、
国
省

道
沿
线
可
视
范
围
内
开
山
采
石
。
 

2
.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必
须
达
到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3
.
现
有
项

目
对
生
态
造
成
破
坏
的
以
及
现
有
废
弃
矿
坑
，

立
即
开
展

水
土
流
失
治
理
和
生
态
修
复
。
位
于
水
土
流
失

重
点
治
理

区
、
生
态
问
题
突
出
区
的
现
有
项
目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退
出
，
并
对
尾
矿
库
进
行
生
态
修
复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4
 

1
0
1
2
建
筑
装
饰
用
石

开
采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2
5
 

1
0
1
3
耐
火
土
石
开
采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2
6
 

1
0
1
9
粘
土
及
其
他
土

砂
石
开
采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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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

 

 

序 号
 

门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大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中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小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1
 

管
控
要
求

2
 

备
注

3
 

2
7
 

C
制
造
业
 

1
3
农
副
食
品
加

工
 

1
3
5
 
屠
宰
及
肉
类
加

工
 

1
3
5
1
牲
畜
屠
宰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新
建
项
目
仅
限
布
局
于
屠
宰
场
规
划
区
，
规
划
区
外
现

有
项
目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搬
迁
或
关
闭
。
 

2
.
屠
宰
工
艺
必
须
达
到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恶
臭
污
染
物
排

放
浓
度
必
须
达
到
国
家
一
级
标
准
，
已
有
项
目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改
造
升
级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8
 

1
3
5
3
 
肉
制
品
及
副
产

品
加
工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工
业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2
.
严
格
污
水
及
废
弃
物
的
排
放
和
治
理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9
 

2
0
木
材
加
工
和

木
、
竹
、
藤
、
棕

、

草
制
品
业
 

2
0
2
人
造
板
制
造
 

2
0
2
1
胶
合
板
制
造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新
建
人
造
板
制
造
项
目
。
 

2
.
现
有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低
于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工
业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3
0
 

2
0
2
2
纤
维
板
制
造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3
1
 

2
0
2
3
刨
花
板
制
造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3
2
 

2
0
2
9
其
他
人
造
板
制

造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3
3
 

3
0
非
金
属
矿
物

制
品
业
 

3
0
1
水
泥
、
石
灰
和
石

膏
制
造
 

3
0
1
1
水
泥
制
造
 

现
有
主
导
产
业
 

1
.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并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2
.
现
有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必
须
达
到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未
达
到
的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并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3
4
 

3
0
2
石
膏
、
水
泥
制
品

及
类
似
制
品
制
造
 

3
0
2
1
水
泥
制
品
制
造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1
.
新
建
项
目
仅
限
布
局
在
现
有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合
规

工
业
园
区
。
 

2
.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必
须
达
到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3
5
 

D
电
力
、
热
力
、

燃
气

及
水

生
产

和
供
应
业
 

4
4
电
力
 
、
热
力

生
产
和
供
应
业
 

4
4
1
电
力
生
产
 

4
4
1
2
水
力
发
电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严
格
按
照
绿
色
小
水
电
建
设
要
求
。
 

2
.
禁
止
新
建
无
下
泄
生
态
流
量
的
引
水
式
水
力
发
电
项

目
，
现
有
无
下
泄
生
态
流
量
的
引
水
式
水
电
站
需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改
造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鼓
励
类
 

3
6
 

4
4
1
4
 
风
力
发
电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在
现
有
林
地
、
草
原
、
耕
地
、
水
土
流
失
预
防
区

和
重
点
防
治
区
、
河
道
和
湖
泊
管
理
范
围
内
新
建
风
力
发

电
项
目
，
在
该
区
域
范
围
内
的
项
目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关
闭
退
出
。
 

2
.
新
建
项
目
建
设
中
同
时
进
行
生
态
恢
复
、
水
土
保
持
与

环
境
治
理
。
 

3
.
现
有
项
目
或
在
建
项
目
，
必
须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生
态
修
复
、
水
土
保
持
与
环
境
治
理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鼓
励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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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
 

 

序 号
 

门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大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中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小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1
 

管
控
要
求

2
 

备
注

3
 

3
7
 

K
房
地
产
业
 

7
0
房
地
产
业
 

7
0
1
房
地
产
开
发
经

营
 

7
0
1
0
房
地
产
开
发
经

营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仅
限
在

现
有
城
镇
规
划
范
围
内
集
中
布
局
，
禁
止
成
片

蔓
延
式
扩
张
。
 

2
.
禁
止
新

建
别
墅
类
房
地
产
开
发
项
目
。
 

3
.
禁
止
在

现
有
林
地
、
草
原
、
退
耕
还
林
还
草
区
域
新
建
、

改
扩
建
房

地
产
开
发
项
目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3
8
 

N
 
水
利
、
环
境
和

公
共

设
施

管
理

业
 

7
8
 
公
共
设

施
管

理
业
 

7
8
5
 
公
园
和
游
览
景

区
管
理
 

7
8
5
2
 
游
览
景
区
管
理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规
范
旅
游
景
区
开
发
建
设
秩
序
，
规
定
新
建
、
改
建
、

扩
建
旅
游
景
区
及
其
配
套
设
施
，
应
当
符
合
自
治
区
和
所

在
市
、
县
的
总
体
规
划
、
旅
游
发
展
规
划
以
及
旅
游
景
区

开
发
专
项
规
划
，
提
高
资
源
开
发
利
用
水
平
和
效
益
，
避

免
无
序
开
发
和
重
复
建
设
。
 

2
.
旅
游
景
区
开
发
建
设
，
应
当
依
法
保
护
旅
游
景
区
内
的

森
林
草
原
植
被
、
水
资
源
、
湿
地
、
野
生
动
物
、
地
质
遗

址
、
文
物
古
迹
、
历
史
文
化
建
筑
、
古
树
名
木
等
资
源
。
 

3
.
旅
游
景
区
接
待
旅
游
者
不
得
超
过
核
定
的
最
大
承
载

量
。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禁
止
类
 

1
 

B
采
矿
业
 

0
9
有
色
金
属
矿

采
选
业
 

0
9
1
常
用
有
色
金
属

矿
采
选
 

0
9
1
4
锡
矿
采
选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禁
止
新
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0
9
3
稀
有
稀
土
金
属

矿
采
选
 

0
9
3
1
钨
钼
矿
采
选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禁
止
新
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3
 

0
9
3
9
其
他
稀
有
金
属

采
选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禁
止
新
建
、
改
扩
建
，
现
有
项
目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全
部
关
停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4
 

C
制
造
业
 

3
1
黑
色
金
属
冶

炼
和
压
延
加
工

业
 

3
1
5
铁
合
金
冶
炼
 

3
1
5
0
铁
合
金
冶
炼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禁
止
新
建

、
改
扩
建
，
现
有
项
目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全
部
关
停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注
：
1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分
为
现
有
主
导
产
业
、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和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
 

2
.
管
控
要
求
：（

1
）
对
于
列
入
限
制
类
产
业
的
现
有
企
业
，
要
提
出
生
产
工
艺
和
环
保
设
施
升
级
改
造
、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提
升
、
进
入
现
有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合
规
产
业

园
区
等
时
限
要
求
（
原
则
上
不
超
过

3
年
）
和
具
体
管
控
措
施
；
列
入
限
制
类
产
业
的
新
建
、
改
扩
建
产
业
，
要
提
出
规
模
和
生
产
工
艺
（
优
于
产
业
结
构
调
整
要
求
）
、

布
局
（

工
业
企
业
进
入
现
有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合
规
产
业
园
区
）
、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
达
到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以
上
）
等
具
体
管
控
要
求
。
（
2
）
列
入
禁
止
类
的
产

业
，

对
现
有
企
业
要
提
出
关
闭
时
限
要
求
和
具
体
管
控
措
施
，
国
家
要
求
淘
汰
的
要
提
出
立
即
关
闭
的
管
控
要
求
。（

3
）
涉
及
自
然
保
护
区
、
世
界
文
化
自
然
遗
产
、
风
景
名

胜
区
、
森
林
公
园
、
地
质
公
园
、
饮
用
水
水
源
保
护
区
等
由
法
律
法
规
管
控
的
区
域
，
其
管
控
要
求
依
法
执
行
。
 

3
.
备
注
：
说
明
限
制
类
、
禁
止
类
产
业
在
《
指
导
目
录
》
《
清
单
草
案
》
中
所
属
类
型
（
鼓
励
类
、
允
许
类
、
限
制
类
、
淘
汰
类
、
禁
止
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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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蒙山县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 

产业准入负面清单 

 

蒙山县地处南岭山地森林及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类型为

水土保持型。本负面清单涉及国民经济 8 门类 16 大类 23 中类 37

小类。其中禁止类涉及国民经济 2 门类 3 大类 3 中类 3 小类；限

制类涉及国民经济 8门类 16 大类 23 中类 37 小类。 

1.负面清单所列产业不涉及由国家层面规划布局的产业，如：

核能发电、航空运输、跨流域调水等。 

2.负面清单所列产业的准入条件均严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

指导目录（2011 年本）（2013 年修正）》（以下简称《指导目录》）

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草案（试点版）》（以下简称《清单草案》）。

涉及与《指导目录》中限制类、淘汰类和《清单草案》中的限制

准入类、禁止准入类要求相一致的产业，本负面清单不再重复列出。 

3.列入负面清单禁止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淘汰类和《清

单草案》中的禁止准入类，以及不具备区域资源禀赋条件、不符

合水土保持型重点生态功能区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的限制

类、允许类、鼓励类产业。 

4.列入负面清单限制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限制类和《清

单草案》中的限制准入类（已列入清单禁止类的产业除外），以及

与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不相符合的允许

类、鼓励类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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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负面清单所列的各类管控要求依据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规

划目标、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以及《指导目录》、各类行业

规范条件、产业准入条件、地方相关产业准入政策等提出。 

6.本行政区域内的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风景名

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的管控要

求,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不在负面清单表格中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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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6
 
-

 

 

蒙
山
县
产
业
准
入
负
面
清
单

 

序 号
 

门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大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中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小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管
控
要
求
 

备
注
 

限
制
类
 

1
 

A
 
农
、
林
、
牧
、

渔
业
 

0
1
农
业
 

0
1
1
谷
物
种
植
 

0
1
1
2
玉
米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在
大
于

2
5
度
的
陡
坡
地
开
荒
性
种
植
，
现
有

2
5
度

以
上
坡
耕
地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退
耕
还
林
还

草
（
已
划
为
基
本
农
田
的

2
5
度

以
上
陡
坡
耕
地
除
外
）
。
 

2
.
禁
止
毁
林
、
烧
山
、
天
然
草
地
垦
殖
。
 

3
.
禁
止
发
展
非
节
水
农
业
，
现
有
非
节
水
农
业
于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农
业
节
水
灌
溉
改
造
，
达
到
节
水
农
业
要
求
。
 

4
.
限
制
农
药
化
肥
施
用
量
，
禁
止
高
毒
农
药
施
用
。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2
 

0
1
2
豆
类
、
油
料

和
薯
类
种
植
 

0
1
2
1
豆
类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3
 

0
1
2
2
油
料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4
 

0
1
2
3
薯
类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5
 

0
1
3
水
果
种
植
 

0
1
3
1
柑
橘
类
种
植
 

现
有
主
导
产
业
 

1
.
禁
止
果
园
基
地
使
用
灭
生
性
化
学
除
草
剂
，
现
有
基
地
应

当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采

取
修
建
截
水
沟
、
排
水
沟

等

水
土
保
持
措
施
，
防
止
水
土
流
失
。
 

2
.
科
学
选
择
树
种
，
禁
止
使
用
带
有
危
险
性
病
、
虫
的
种
子
。
 

3
.
限
制
农
药
化
肥
施
用
量
，
禁
止
高
毒
农
药
施
用
。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6
 

0
1
4
蔬
菜
、
食
用

菌
园

艺
作

物
种

植
 

0
1
4
2
食
用
菌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不
得
利
用
天
然
林
资
源
发
展
食
（
药
）
用
菌
。
不
得
采
用
椴

木
生
产
工
艺
，
应
利
用
玉
米
芯
、
麦
秸
、
稻
草
、
木
屑
、
豆

秸
等
农
林
作
物
废
弃
物
生
产
食
用
菌
。
现
有
食
用
菌
产
业
发

展
模
式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调
整
为
上
述
模
式
。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7
 

0
2
林
业
 

0
2
2
造
林
和
更
新
 

0
2
2
0
造
林
和
更
新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新
种
植
速
生
桉
树
。
 

2
.
现
有
在
基
本
农
田
、
自
治
区
级
以
上
公
益
林
区
、
自
然
保

护
区
、
江
河
源
头
、
饮
用
水
源
保
护
区
、
风
景
名
胜
区
、
高

速
公
路
和
铁
路
两
旁
以
及
主
要
河
流
两
岸

2
0
0
米
范
围
内
的

速
生
桉
应
当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全
部
清
除
。
其
他

区

域
范
围
内
的
速
生
桉
轮
伐
后
禁
止
新
种
，
逐
步
清
除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鼓
励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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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7
 
-
 

 

序 号
 

门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大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中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小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管
控
要
求
 

备
注
 

8
 

A
 
农
、
林
、
牧
、

渔
业
 

0
3
畜
牧
业
 

0
3
1
牲
畜
饲
养
 

 

0
3
1
1
猪
的
饲
养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在
禁
养
区
（
范
围
：
饮
用
水
源
保
护
区
、
老
虎
跳
、

德
孚
自
然
保
护
区
的
核
心
区
和
缓
冲
区
及
其
物
理
边
界
向
外

延
伸

5
0
0
米
范

围
、
县
城
建
成
区
、
文
教
科
卫
区
等
人
口
集

中
区
域
及
其
边
界
向
外
延
伸

5
0
0
米
范
围
、
县
城
境
内
县
级

河
流
干
流
及
一
级
支
流
两
侧

2
0
0
米
区
域
范
围
）
内
新
建
改

扩
建
规
模
养
殖
场
。
 

2
.
限
制
在
限
养
区
（
范
围
：
县
城
禁
养
区
边
界
向
外
延
伸

1
0
0
0

米
的
范
围
区
域
、
乡
镇
城
镇
建
成
区
、
机
关
和
文
教
科
卫
养

等
人
口
集
中
区
域
及
其
区
域
边
界
向
外
延
伸

1
0
0
0
米
范
围
的

区
域
、
高
速
公
路
、
国
省
道
、
县
城
至
乡
镇
主
要
公
路
两
侧

外
延

5
0
0
米
的

区
域
、
各
类
产
业
园
区
规
划
控
制
区
域
边
界

外
延

1
0
0
0
米
范

围
）
内
新
建
规
模
养
殖
场
，
实
行
封
禁
抚
育
、

轮
封
轮
牧
，
主
要
废
弃
物
要
进
行
资
源
化
利
用
，
污
水
要
经

过
无
害
化
处
理
后
集
中
排
放
。
 

3
.
其
他
区
域
为
适
养
区
，
实
行
舍
饲
圈
养
，
以
草
定
畜
，
并

配
套
建
设
牲
畜
排
泄
等
集
中
处
理
设
施
。
 

4
.
禁
养
区
内
现
有
规
模
养
殖
场
应
在

2
0
1
7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关
停
或
搬
迁
；
其
他
区
域
现
有
规
模
养
殖
场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建
设

牲
畜
粪
便
无
害
化
处
理
设
施
、
达
标
排
放
。
 

5
.
禁
止
在
石
漠
化
敏
感
区
无
序
放
养
。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9
 

0
3
1
2
牛
的
饲
养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1
0
 

0
3
1
3
羊
的
饲
养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1
1
 

0
3
1
9
其
他
牲
畜
饲

养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1
2
 

0
3
2
 
家
禽
饲
养
 

0
3
2
1
 
鸡
的
饲
养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1
3
 

0
3
2
2
鸭
的
饲
养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1
4
 

0
4
渔
业
 

0
4
1
水
产
养
殖
 

0
4
1
2
内
陆
养
殖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禁
止
在
湖
泊
、
水
库
投
饵
网
箱
养
殖
，
现
有
项
目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全
部
清
退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1
5
 

B
 
采
矿
业

 
0
9
有
色
金
属
矿

采
选
业
 

0
9
1
常
用
有
色
金

属
矿
采
选
 

0
9
1
2
铅
锌
矿
采
选
 

现
有
主
导
产
业
 

1
.
禁
止
新
建
采
矿
项
目
。
 

2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3
.
现
有
项
目
对
生
态
造
成
破
坏
的
以
及
现
有
废
弃
矿
坑
，
立

即
开
展
水
土
流
失
治
理
和
生
态
修
复
。
位
于
水
土
流
失
重
点

治
理
区
、
生
态
问
题
突
出
区
的
现
有
项
目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退
出

，
并
对
尾
矿
库
进
行
生
态
修
复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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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8
 
-

 

 

序 号
 

门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大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中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小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管
控
要
求
 

备
注
 

1
6
 

C
 
制
造
业

 

1
3
农
副
食
品
加

工
 

1
3
9
其
他
农
副
食

品
加
工
 

1
3
9
1
淀
粉
及
淀
粉

制
品
制
造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新
建
淀
粉
及
淀
粉
制
品
制
造
项
目
。
 

2
.
现
有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必
须
达
到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未

达
到
的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1
7
 

1
7
纺
织
业
 

1
7
4
丝
绢
纺
织
及

印
染
精
加
工
 

1
7
4
1
缫
丝
加
工
 

现
有
主
导
产
业

 

1
.
禁
止
投
资
工
业
用
水
重
复
利
用
率
低
于
9
5
%
的
缫
丝
加
工

业
。
新
建
项
目
一
律
进
入
现
有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建
设
。
 

2
.
清
洁
生
产
工
艺
必
须
达
到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工
业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3
.
民
族
传
统
工
艺
项
目
不
在
限
制
范
围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1
8
 

1
7
4
2
绢
纺
和
丝
织

加
工
 

现
有
主
导
产
业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工
业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1
9
 

1
7
4
3
丝
印
染
精
加

工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并
仅
限
布

局
在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2
0
 

2
0
木
材
加
工
和

木
竹
藤
棕
草
制

品
业
 

2
0
1
木
材
加
工
 

2
0
1
1
锯
材
加
工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新
建
以
优
质
林
木
为
原
料
的
一
次
性
木
制
品
与
木
制

包
装
的
生
产
和
使
用
以
及
木
竹
加
工
综
合
利
用
率
偏
低
的
木

制
加
工
项
目
。
 

2
.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工
业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1
 

2
0
2
人
造
板
制
造
 

2
0
2
1
胶
合
板
制
造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新
建

2
万
立
方
米
/
年
以
下
的
胶
合
板
和
细
木
工
板
生

产
线
。
 

2
.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工
业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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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9
 
-
 

 

序 号
 

门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大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中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小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管
控
要
求
 

备
注
 

2
2
 

C
 
制
造
业
 

2
0
木
材
加
工
和

木
竹
藤
棕
草
制

品
业
 

2
0
2
人
造
板
制
造
 

2
0
2
3
刨
花
板
制
造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禁
止
新
建
单
线

6
万
立
方
米
/年

以
下
的
刨
花
板
生
产
项
目
。
 

2
.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工
业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3
 

2
7
医
药
制
造
业
 

2
7
3
中
药
饮
品
加

工
 

2
7
3
0
中
药
饮
品
加

工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1
.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2
.
新
建
项
目
“
三
废
”
排
放
标
准
要
严
于
国
家
排
放
标
准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鼓
励
类
 

2
4
 

2
7
4
中
成
药
生
产
 

2
7
4
0
中
成
药
生
产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鼓
励
类
 

2
5
 

2
7
6
生
物
药
品
制

造
 

2
7
6
0
生
物
药
品
制

造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鼓
励
类
 

2
6
 

3
0
非
金
属
矿
物

制
品
业
 

3
0
1
水
泥
、
石
灰

和
石
膏
制
造
 

3
0
1
1
水
泥
制
造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新
建
水
泥
项
目
。
 

2
.
现
有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必
须
达
到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未

达
到
的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7
 

3
0
3
砖
瓦
、
石
材

等
建
筑
材
料
制

造
 

3
0
3
1
粘
土
砖
瓦
及

建
筑
砌
块
制
造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在
基
本
农
田
保
护
区
、
城
镇
规
划
区
（
合
规
工
业
园

区
除
外
）
、
草
原
等
范
围
内
以
及
高
速
铁
路
、
高
速
公
路
、

二
级
公
路
、
国
省
道
可
视
范
围
内
从
事
粘
土
砖
瓦
及
建
筑
砌

块
制
造
，
禁
止
区
已
有
项
目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搬
迁
或
关
闭
。
 

2
.
禁
止
新
建

2
0
万
立
方
米
/
年
以
下
的
粘
土
砖
瓦
及
建
筑
砌

块
制
造
项
目
，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工
艺
必
须
达
到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所
有
项
目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合
规
产

业
园
区
。
已
有
项
目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改
造

升
级
，
对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3
.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工
业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8
 

3
1
黑
色
金
属
冶

炼
和
压
延
加
工

业
 

3
1
5
铁
合
金
冶
炼
 

3
1
5
0
铁
合
金
冶
炼
 

现
有
主
导
产
业
 

1
.
禁
止
新
建
铁
合
金
冶
炼
项
目
。
 

2
.
现
有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必
须
达
到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未

达
到
的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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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0
 
-

 

 

序 号
 

门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大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中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小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管
控
要
求
 

备
注
 

2
9
 

D
 
电
力
、

热
力
、

燃
气

及
水

生
产

和
供
应
业

 

4
4
电
力
、
热
力

生

产
和
供
应
业
 

4
4
1
电
力
生
产
 

4
4
1
2
水
力
发
电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严
格
按
照
绿
色
小
水
电
建
设
要
求
。
 

2
.
禁
止
新
建
无
下
泄
生
态
流
量
的
引
水
式
水
力
发
电
项
目
，

现
有
无
下
泄
生
态
流
量
的
引
水
式
水
电
站
需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改
造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鼓
励
类
 

3
0
 

4
4
1
4
 
风
力
发
电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1
.
禁
止
在
现
有
林
地
、
草
原
、
耕
地
、
水
土
流
失
预
防
区
和

重
点
防
治
区
、
河
道
和
湖
泊
管
理
范
围
内
新
建
风
力
发
电
项

目
。
 

2
.
新
建
项
目
建
设
中
同
时
进
行
生
态
恢
复
、
水
土
保
持
与
环

境
治
理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鼓
励
类
 

3
1
 

4
4
1
5
 
太
阳
能
发
电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新
建
项
目
不
占
用
耕
地
、
林
地
、
草
原
、
河
湖
、
湿
地
等

区
域
，
仅
限
布
局
在
建
筑
物
屋
顶
或
农
业
大
棚
等
设
施
顶
部

及
农
光
互
补
、
水
光
互
补
等
综
合
利
用
项
目
，
且
符
合
发
展

规
划
；
地
面
电
站
需
要
符
合
用
地
条
件
、
并
网
吸
纳
条
件
等

政
策
条
件
。
 

2
.
现
有
项
目
对
生
态
造
成
破
坏
的
，
应
在

2
0
2
0
年
前
完
成
治

理
恢
复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鼓
励
类
 

3
2
 

E
 
建
筑
业

 
4
8
 
土

木
工
程

建

筑
 

4
8
1
铁
路
、
道
路

、

隧
道

和
桥
梁

工

程
建
筑
 

4
8
1
1

铁
路

工
程

建

筑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新
建
项
目
路
线
要
尽
量
避
让
相
关
自
然
保
护
区
域
，
无
法
避

让
的
，
要
修
建
野
生
动
物
迁
徙
通
道
。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3
3
 

4
8
1
2
公
路
工
程
建

筑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3
4
 

4
8
1
9
其
他
道
路
、
隧

道
和
桥
梁
工
程
建
筑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3
5
 

K
 
房
地
产

业
 

7
0
房
地
产
业
 

7
0
1
房
地
产
业
 

7
0
1
0
房
地
产
开
发

经
营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仅
限
在
现
有
城
镇
规
划
范
围
内
集
中
布
局
，
禁
止
成
片
蔓

延
式
扩
张
。
 

2
.
禁
止
新
建
别
墅
类
房
地
产
开
发
项
目
。
 

3
.
禁
止
在
现
有
林
地
内
、
退
耕
还
林
区
域
新
建
、
改
扩
建
房

地
产
项
目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3
6
 

N
 
水
利
、
环
境
和

公
共

设
施

管
理

业
 

7
8
 
公
共
设

施
管

理
业
 

7
8
5
 
公
园
和
游

览
景
区
管
理
 

7
8
5
2
 
游
览
景
区
管

理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规
范
旅
游
景
区
开
发
建
设
秩
序
，
规
定
新
建
、
改
建
、
扩

建
旅
游
景
区
及
其
配
套
设
施
，
应
当
符
合
自
治
区
和
所
在
市
、

县
的
总
体
规
划
、
旅
游
发
展
规
划
以
及
旅
游
景
区
开
发
专
项

规
划
，
提
高
资
源
开
发
利
用
水
平
和
效
益
，
避
免
无
序
开
发

和
重
复
建
设
。
 

2
.
旅
游
景
区
开
发
建
设
，
应
当
依
法
保
护
旅
游
景
区
内
的
森

林
草
原
植
被
、
水
资
源
、
湿
地
、
野
生
动
物
、
地
质
遗
址
、

文
物
古
迹
、
历
史
文
化
建
筑
、
古
树
名
木
等
资
源
。
 

3
.
旅
游
景
区
接
待
旅
游
者
不
得
超
过
核
定
的
最
大
承
载
量
。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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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
 
-
 

 

序 号
 

门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大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中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小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管
控
要
求
 

备
注
 

3
7
 

R
 
文
化
、
体
育
和

娱
乐
业
 

8
8
体
育
 

8
8
3
休
闲
健
身
活

动
 

8
8
3
0
休
闲
健
身
活

动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禁
止
建
设
高
尔
夫
球
场
项
目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禁
止
类
 

1
 

B
 
采
矿
业
 

0
8
黑
色
金
属
矿

采
选
业
 

0
8
1
铁
矿
采
选
 

0
8
1
0
铁
矿
采
选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禁
止
新
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0
9
有
色
金
属
矿

采
选
 

0
9
1
常
用
有
色
金

属
矿
采
选
 

0
9
1
1
铜
矿
采
选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禁
止
新
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3
 

C
 
制
造
业
 

2
0

木
材
加

工
和

木
、
竹
、
藤
、
棕
、

草
制
品
 

2
0
3
木
制
品
制
造

 
2
0
3
9
软

木
制
品

及

其
他
木
制
品
制
造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禁
止
新
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注
：
1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分
为
现
有
主
导
产
业
、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和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
 

2
.
管
控
要
求
：（

1
）
对
于
列
入
限
制
类
产
业
的
现
有
企
业
，
要
提
出
生
产
工
艺
和
环
保
设
施
升
级
改
造
、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提
升
、
进
入
现
有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合
规
产
业

园
区
等
时
限
要
求
（
原
则
上
不
超
过

3
年
）
和
具
体
管
控
措
施
；
列
入
限
制
类
产
业
的
新
建
、
改
扩
建
产
业
，
要
提
出
规
模
和
生
产
工
艺
（
优
于
产
业
结
构
调
整
要
求
）
、

布
局
（

工
业
企
业
进
入
现
有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合
规
产
业
园
区
）
、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
达
到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以
上
）
等
具
体
管
控
要
求
。
（
2
）
列
入
禁
止
类
的
产

业
，

对
现
有
企
业
要
提
出
关
闭
时
限
要
求
和
具
体
管
控
措
施
，
国
家
要
求
淘
汰
的
要
提
出
立
即
关
闭
的
管
控
要
求
。（

3
）
涉
及
自
然
保
护
区
、
世
界
文
化
自
然
遗
产
、
风
景
名

胜
区
、
森
林
公
园
、
地
质
公
园
、
饮
用
水
水
源
保
护
区
等
由
法
律
法
规
管
控
的
区
域
，
其
管
控
要
求
依
法
执
行
。
 

3
.
备
注
：
说
明
限
制
类
、
禁
止
类
产
业
在
《
指
导
目
录
》
《
清
单
草
案
》
中
所
属
类
型
（
鼓
励
类
、
允
许
类
、
限
制
类
、
淘
汰
类
、
禁
止
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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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德保县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 

产业准入负面清单 

 

德保县地处桂黔滇喀斯特石漠化防治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

属于水土保持型。本负面清单涉及国民经济 6 门类 18 大类 32 中

类 61 小类，其中：禁止类涉及国民经济 1门类 1大类 1中类 1小

类；限制类涉及国民经济 6门类 18 大类 31 中类 60 小类。 

1.负面清单所列产业不涉及由国家层面规划布局的产业，如：

核能发电、航空运输、跨流域调水等。 

2.负面清单所列产业的准入条件均严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

指导目录（2011 年本）（2013 年修正）》（以下简称《指导目录》）

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草案（试点版）》（以下简称《清单草案》）。

涉及与《指导目录》中限制类、淘汰类和《清单草案》中的限制

准入类、禁止准入类要求相一致的产业，本负面清单不再重复列出。 

3.列入负面清单禁止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淘汰类和《清

单草案》中的禁止准入类，以及不具备区域资源禀赋条件、不符

合水土保持型重点生态功能区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的限制

类、允许类、鼓励类产业。 

4.列入负面清单限制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限制类和《清

单草案》中的限制准入类（已列入清单禁止类的产业除外），以及

与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不相符合的允许

类、鼓励类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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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负面清单所列的各类管控要求依据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规

划目标、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以及《指导目录》、各类行业

规范条件、产业准入条件、地方相关产业准入政策等提出。 

6.本行政区域内的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风景名

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的管控要

求,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不在负面清单表格中复述。 

— 33 —



-
 
3
4
 
-
 

 

德
保
县
产
业
准
入
负
面
清
单
 

序 号
 

门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大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中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小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管
控
要
求
 

备
注
 

限
制
类
 

1
 

A
农
、
林
、
牧
、
渔

业
 

0
1
农
业
 

0
1
1
谷

物
种
植
 

0
1
1
2
小
麦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在
大

于
2
5
度
的
陡
坡
地
开
荒
性
种
植
，
现
有

2
5
度

以
上
坡
耕
地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退
耕
还
林

还
草
（
已
划
为
基
本
农
田
的

2
5
度
以
上
陡
坡
耕
地
除
外
）
。
 

2
.
禁
止
毁
林
、
烧
山
、
天
然
草
地
垦
殖
。
 

3
.
禁
止
发
展
非
节
水
农
业
，
现
有
非
节
水
农
业
于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农
业
节
水
灌
溉
改
造
，
达
到
节
水
农
业

要
求
。
 

4
.
限
制
农
药
化
肥
施
用
量
，
禁
止
高
毒
农
药
施
用
。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2
 

0
1
1
3
玉
米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3
 

0
1
2
豆
类
、
油
料

和
薯

类
种
植

 

0
1
2
1
豆
类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4
 

0
1
2
3
薯
类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5
 

0
1
3
棉
、
麻
、
糖

、
烟

草
种
植

 

0
1
3
3
糖
料
种
植
 

现
有
主
导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6
 

0
1
3
4
烟
草
种
植
 

现
有
主
导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7
 

0
1
4
蔬
菜
、
食
用

菌
及

园
艺
作

物
种
植
 

0
1
4
1
蔬
菜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8
 

0
1
4
9
其
他
园
艺
作
物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9
 

0
1
4
2
食
用
菌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不
得
利
用
天
然
林
资
源
发
展
食
（
药
）
用
菌
。
不
得
采
用
椴

木
生
产
工
艺
，
应
利
用
玉
米
芯
、
麦
秸
、
稻
草
、
木
屑
、
豆

秸
等
农
林
作
物
废
弃
物
生
产
食
用
菌
。
现
有
食
用
菌
产
业
发

展
模
式
应
在

20
20

年
12

月
31

日
前
完
成
调
整
为
上
述
模
式
。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1
0
 

0
1
农
业
 

0
1
5
水
果
种
植
 

0
1
5
1
仁
果
类
和
核
果
类
水

果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果
园
、
茶
园
、
桑
园
、
中
草
药
等
基
地
使
用
灭
生
性

化
学
除
草
剂
，
现
有
基
地
应
当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采
取
修
建
截
水
沟
、
排
水
沟
等
水
土
保
持
措
施
，
防
止
水
土

流
失
。
 

2
.
科
学
选
择
树
种
，
禁
止
使
用
带
有
危
险
性
病
、
虫
的
种
子
。
 

3
.
限
制
农
药
化
肥
施
用
量
，
禁
止
高
毒
农
药
施
用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鼓
励
类
 

1
1
 

0
1
5
2
葡
萄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1
2
 

0
1
5
3
柑
橘
类
种
植
 

现
有
主
导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1
3
 

0
1
6
 
坚

果
、
含
油
果
、

香
料
和

饮
料
作
物
种

植
 

0
1
6
9
 
茶
及
其
他
饮
料
作

物
种
植
 

现
有
主
导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1
4
 

0
1
7
中
药
材
种
植
 

0
1
7
0
中
药
材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鼓
励
类
 

1
5
 

0
1
9
其
他
农
业
 

0
1
9
0
桑
树
种
植
 

现
有
主
导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1
6
 

0
2
林
业
 

0
2
2
造
林
和
更
新
 

0
2
2
0
造
林
和
更
新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新
种
植
速
生
桉
树
。
 

2
.
现
有
在
基
本
农
田
、
自
治
区
级
以
上
公
益
林
区
、
自
然
保

护
区
、
江
河
源
头
、
饮
用
水
源
保
护
区
、
风
景
名
胜
区
、
高

速
公
路
和
铁
路
两
旁
以
及
主
要
河
流
两
岸

2
0
0
米
范
围
内
的

速
生
桉
应
当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全
部
清
除
。
其
他

区
域
范
围
内
的
速
生
桉
轮
伐
后
禁
止
新
种
，
逐
步
清
除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鼓
励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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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5
 
-
 

 

序 号
 

门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大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中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小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管
控
要
求
 

备
注
 

1
7
 

A
农
、
林
、
牧
、
渔

业
 

0
2
林
业
 

0
2
4
木
材
和
竹
材
采

运
 

0
2
4
1
木
材
采
运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天
然

林
商
业
性
采
伐
。
 

2
.
禁
止
公
益

林
采
伐
（
二
级
国
家
级
公
益
林
抚
育
和
更
新
性

质
的
采
伐
除

外
）
。
 

3
.
现
有
天
然

林
实
行
封
禁
抚
育
。
 

4
.
执
行
森
林

采
伐
限
额
管
理
制
度
。
 

5
.
对
采
伐
区

和
集
材
道
采
取
防
治
水
土
流
失
措
施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1
8
 

0
3
畜
牧
业
 

0
3
1
牲
畜
饲
养
 

0
3
1
1
牛
的
饲
养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在
禁

养
区
（
范
围
：
县
城

建
成
区
内
，
各
乡
镇
、
村

人
口
集
中
区
；
县
城

、
乡
镇
饮
用
水
源
保
护
区
和
居
民
取
水

点
周
边
半
径

5
0
0
米
范
围
陆
域
；
自
然
保
护
区
核
心
区
和
缓

冲
区
；
高
铁
、
高
速
路
两
侧
外
延

5
0
0
米
范
围

内
）
内
新
建

改
扩
建
规
模
养
殖
场
。
 

2
.
限
制
在
限
养
区
（
范
围
高
铁
、
高
速
路
两
侧
外
延

1
0
0
0

米
范
围
内
；
饮
用
水
源
保
护
区
、
自
然
保
护
区
、
旅
游
景
区

外
延

1
0
0
0
米
范

围
内
）
内
新
建
规
模
养
殖
场
，
实
行
封
禁

抚
育
、
轮
封
轮
牧
，
主
要
废
弃
物
要
进
行
资
源
化
利
用
，
污

水
要
经
过
无
害
化
处
理
后
集
中
排
放
。
 

3
.
其
他
区
域
为
适
养
区
，
实
行
舍
饲
圈
养
，
以
草
定
畜
，
并

配
套
建
设
牲
畜
排
泄
等
集
中
处
理
设
施
。
 

4
.
禁
养
区
内
现
有
规
模
养
殖
场
应
在

2
0
1
7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关
停
或
搬
迁
；
其
他
区
域
现
有
规
模
养
殖
场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建
设
牲
畜
粪
便
无
害
化
处
理
设
施
、
达
标

排
放
。
 

5
.
禁
止
在
石
漠
化
敏
感
区
无
序
放
养
。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1
9
 

0
3
1
2
马
的
饲
养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2
0
 

0
3
1
3
猪
的
饲
养
 

现
有
主
导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2
1
 

0
3
1
4
羊
的
饲
养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2
2
 

0
3
2
家
禽
饲
养
 

0
3
2
1
鸡
的
饲
养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2
3
 

0
3
2
2
鸭
的
饲
养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2
4
 

0
3
2
3
鹅
的
饲
养
 

现
有
主
导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2
5
 

0
4
渔
业
 

0
4
1
水
产
养
殖
 

0
4
1
2
内
陆
养
殖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禁
止
在
湖
泊
、
水
库
投
饵
网
箱
养
殖
，
现
有
项
目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全
部
清
退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
 

2
6
 

B
采
矿
业
 

0
8
黑
色
金
属
矿
采

选
业
 

0
8
2
锰
矿
、
铬
矿

采
选
 0
8
2
0
锰
矿
、
铬
矿
采
选
 

现
有
主
导
产
业
 

1
.
禁
止
新
建
采
矿
项
目
。
 

2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3
.
现
有
项
目
对
生
态
造
成
破
坏
的
以
及
现
有
废
弃
矿
坑
，
立

即
开
展
水
土
流
失
治
理
和
生
态
修
复
。
位
于
水
土
流
失
重
点

《
指
导
目
录
》
限
制
类
 

2
7
 

0
9
有
色
金
属
矿
采

选
业
 

0
9
1
常
用
有
色
金
属

矿
采
选
 

0
9
1
1
铜
矿
采
选
 

现
有
主
导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限
制
类
 

2
8
 

0
9
1
2
铅
锌
矿
采
选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限
制
类
 

2
9
 

0
9
1
4
锡
矿
采
选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限
制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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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6
 
-
 

 

序 号
 

门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大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中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小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管
控
要
求
 

备
注
 

3
0
 

B
采
矿
业
 

0
9

有
色

金
属

矿
采

选
业
 

0
9
1
5
锑
矿
采
选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治
理
区
、
生

态
问
题
突
出
区
的
现
有
项
目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退
出

，
并
对
尾
矿
库
进
行
生
态
修
复
。
 

《
指
导
目
录
》
限
制
类
 

3
1
 

0
9
1
6
铝
矿
采
选
 

现
有
主
导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限
制
类
 

3
2
 

1
0
非
金
属
矿
采
选

业
 

1
0
1
土
砂
石
开
采
 

1
0
1
1
石
灰
石
、
石
膏
开
采

 现
有
主
导
产
业
 

1
.
禁
止
在
城
镇
规
划
区
、
基
本
农
田
保
护
区
、
水
源
保
护
区
、

草
原
等
范
围
内
以
及
高
速
公
路
、
二
级
公
路
、
国
省
道
沿
线

可
视
范
围
内
开
山
采
石
。
 

2
.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必
须
达
到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3
.
现
有
项
目
对
生
态
造
成
破
坏
的
以
及
现
有
废
弃
矿
坑
，
立

即
开
展
水
土
流
失
治
理
和
生
态
修
复
。
位
于
水
土
流
失
重
点

治
理
区
、
生
态
问
题
突
出
区
的
现
有
项
目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退
出

，
并
对
尾
矿
库
进
行
生
态
修
复
。
 

《
指
导
目
录
》
限
制
类
 

3
3
 

1
0
1
2
建
筑
装
饰
用
石
开
采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限
制
类
 

3
4
 

1
0
1
9
粘
土
及
其
他
土
砂
石

开
采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限
制
类
 

3
5
 

1
0
9
 
石

棉
及
其
他
非

金
属
矿

采
选
 

1
0
9
9
重
晶
石
、
二
氧
化
硅
、

页
岩
的
开
采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限
制
类
 

3
6
 

C
制
造
业
 

1
3
农
副
食
品
加
工

业
 

1
3
4
制
糖
业
 

1
3
4
0
制
糖
业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新
建
日
处
理

5
0
0
0
 
吨
以
下
的
制
糖
项
目
。
 
现
有
制

糖
企
业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以
前
扩
改
至
日
处
理
甘
蔗
 

5
0
0
0
 
吨
以
上
产
能
。
 

2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工
业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3
7
 

1
3
5
屠
宰
及
肉
类
加

工
 

1
3
5
3
肉
制
品
及
副
产
品
加

工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工
业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2
.
严
格
污
水
及
废
弃
物
的
排
放
和
治
理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3
8
 

1
5
酒
、
饮
料
和
精

制
茶
制
造
业
 

1
5
1
酒
的
制
造
 

1
5
1
1
酒
精
制
造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新
建
酒
精
生
产
项
目
。
 

2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工
业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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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7
 
-
 

 

序 号
 

门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大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中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小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管
控
要
求
 

备
注
 

3
9
 

C
制
造
业
 

1
5
酒
、
饮
料
和
精

制
茶
制
造
业
 

1
5
1
酒
的
制
造
 

1
5
1
2
白
酒
制
造
 

现
有
主
导
产
业
 

1
.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
 

2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工
业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
指
导
目
录
》
限
制
类
 

4
0
 

1
5
1
9
其
他
酒
制
造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允
许
类
 

4
1
 

1
5
2
饮
料
制
造
 

1
5
2
3
果
菜
汁
及
果
菜
汁
饮

料
制
造
 

现
有
主
导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鼓
励
类
 

4
2
 

2
0
木
材
加
工
和

木
、
竹
、
藤
、
棕
、

草
制
品
业
 

2
0
3
木
制
品
制
造
 

2
0
3
9
软
木
制
品
及
其
他
木

制
品
制
造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新

建
以
优

质
林

木
为
原

料
的

一
次

性
木

制
品
与

木

质
包
装
的
生
产
项
目
。
 

2
.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工
业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4
3
 

2
6
化
学
原
料
和
化

学
制
品
制
造
业
 

2
6
8
日
用
化
学
产
品

制
造
 

2
6
8
4
香
料
、
香
料
制
造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工

业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4
4
 

3
0
非
金
属
矿
物
制

品
业
 

3
0
1
水
泥
、
石
灰

和
石

膏
制
造
 

3
0
1
1
水
泥
制
造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新
建

水
泥
熟
料
建
设
项
目
，
现
有
项
目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合
规
产
业
园
区
。
 

2
.
现

有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低

于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工

业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4
5
 

3
1
黑
色
金
属
冶
炼

和
压
延
加
工
业
 

3
1
5
铁
合
金
冶
炼
 

3
1
5
0
铁
合
金
冶
炼
 

现
有
主
导
产
业
 

1
.
新

建
项

目
仅

限
于
布
局

在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合
规

产

业
园
区
，
现
有
项
目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迁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合
规
产
业
园
区
。
 

2
.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工
业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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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8
 
-
 

 

序 号
 

门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大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中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小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管
控
要
求
 

备
注
 

4
6
 

C
制
造
业
 

3
2
有
色
金
属
冶
炼

和
压
延
加
工
业
 

3
2
1
常
用
有
色
金
属

冶
炼
 

3
2
1
6
铝
冶
炼
 

现
有
主
导
产
业
 

1
.
新
建
及
改
造
电
解
铝
项
目
，
必
须
采
用

4
0
0
k
A
及
以
上
大

型
预
焙
槽

工
艺
,
严
格

执
行

生
态
铝

基
地

主
要

指
标
控

制
目

标
要
求
。
 

2
.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工
业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4
7
 

3
2
6
有
色
金
属
压
延
 

加
工
 

3
2
6
1
铜
压
延
加
工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4
8
 

3
2
6
2
铝
压
延
加
工
 

现
有
主
导
产
业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工

业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4
9
 

3
2
6
3
贵
金
属
压
延
加
工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5
0
 

D
电
力
、
热
力
、
燃

气
及

水
生

产
和

供

应
业
 

4
4
电
力
、
热
力
生

产
和
供
应
业
 

4
4
1
电
力
生
产
 

4
4
1
1
火
力
发
电
 

现
有
主
导
产
业
 

1
.
禁
止
新
建
单
机
容
量

3
5
万
千
瓦
及
以
下
的
常
规
燃
煤
火

电
机
组
项
目

，
现
有
项
目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改
造
升
级

。
 

2
.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工
业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5
1
 

4
4
1
2
水
力
发
电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严
格
按
照
绿
色
小
水
电
建
设
要
求
。
 

2
.
禁
止
新
建
无
下
泄
生
态
流
量
的
引
水
式
水
力
发
电
项
目
，

现
有
无
下
泄

生
态
流
量
的
引
水
式
水
电
站
需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改
造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鼓
励
类
 

5
2
 

4
4
1
4
 
风
力
发
电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1
.
禁
止
在
现
有
林
地
、
草
原
、
耕
地
、
水
土
流
失
预
防
区
和

重
点
防
治
区
、
河
道
和
湖
泊
管
理
范
围
内
新
建
风
力
发
电
项

目
。
 

2
.
新
建
项
目
建
设
中
同
时
进
行
生
态
恢
复
、
水
土
保
持
与
环

境
治
理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鼓
励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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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9
 
-
 

 

序 号
 

门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大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中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小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管
控
要
求
 

备
注
 

5
3
 

D
电
力
、
热
力
、
燃

气
及

水
生

产
和

供

应
业
 

4
4
电
力

、
热
力

生

产
和
供
应
业
 

4
4
1
电
力
生
产
 

4
4
1
5
 
太
阳
能
发
电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新
建
项
目
不
占
用
耕
地
、
林
地
、
草
原
、
河
湖
、
湿
地
等

区
域
，
仅
限
布
局
在
建
筑
物
屋
顶
或
农
业
大
棚
等
设
施
顶
部

及
农
光
互
补
、
水
光
互
补
等
综
合
利
用
项
目
，
且
符
合
发
展

规
划
；
地
面
电
站
需
要
符
合
用
地
条
件
、
并
网
吸
纳
条
件
等

政
策
条
件
。
 

2
.
现
有
项
目
对
生
态
造
成
破
坏
的
，
应
在

2
0
2
0
年
前
完
成

治
理
恢
复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鼓
励
类
 

5
4
 

E
 
建
筑
业
 

4
8
 
土
木
工
程
建
筑
 4
8
1
铁
路
、
道
路
、
隧

道
和
桥
梁
工
程
建
筑

 4
8
1
1
铁
路
工
程
建
筑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新
建
项
目
路
线
要
尽
量
避
让
相
关
自
然
保
护
区
域
，
无
法
避

让
的
，
要
修
建
野
生
动
物
迁
徙
通
道
。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5
5
 

4
8
1
2
公
路
工
程
建
筑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5
6
 

4
8
1
9
其
他
道
路
、
隧
道
和

桥
梁
工
程
建
筑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5
7
 
K
房
地
产
业
 

7
0
房
地
产
业
 

7
0
1
房
屋
建
筑
业
 

7
0
1
0
房
地
产
开
发
经
营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仅
限
在
现
有
城
镇
规
划
范
围
内
集
中
布
局
，
禁
止
成
片
蔓

延
式
扩
张
。
 

2
.
禁
止
新
建
别
墅
类
房
地
产
开
发
项
目
。
 

3
.
禁
止
在
现
有
林
地
、
草
原
、
退
耕
还
林
还
草
区
域
新
建
、

改
扩
建
房
地
产
开
发
项
目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禁
止
类
 

1
 
B
采
矿
业
 

0
9
有
色
金
属
矿
采

选
业
 

0
9
2
贵
金
属
矿
采
选

 
0
9
2
1
金
矿
采
选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禁
止
新
建
、
改
扩
建
，
现
有
产
业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关
停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C
制
造
业
 

2
6
化
学
原
料
和
化

学
制
品
制
造
业
 

2
6
3
农

药
制
造
 

2
6
3
1
 
化
学
农
药
制
造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禁
止
新
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注
：
1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分
为
现
有
主
导
产
业
、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和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
 

2
.
管
控
要
求
：（

1
）
对
于
列
入
限
制
类
产
业
的
现
有
企
业
，
要
提
出
生
产
工
艺
和
环
保
设
施
升
级
改
造
、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提
升
、
进
入
现
有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合
规
产
业

园
区
等
时
限
要
求
（
原
则
上
不
超
过

3
年
）
和
具
体
管
控
措
施
；
列
入
限
制
类
产
业
的
新
建
、
改
扩
建
产
业
，
要
提
出
规
模
和
生
产
工
艺
（
优
于
产
业
结
构
调
整
要
求
）
、

布
局
（

工
业
企
业
进
入
现
有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合
规
产
业
园
区
）
、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
达
到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以
上
）
等
具
体
管
控
要
求
。
（
2
）
列
入
禁
止
类
的
产

业
，

对
现
有
企
业
要
提
出
关
闭
时
限
要
求
和
具
体
管
控
措
施
，
国
家
要
求
淘
汰
的
要
提
出
立
即
关
闭
的
管
控
要
求
。（

3
）
涉
及
自
然
保
护
区
、
世
界
文
化
自
然
遗
产
、
风
景
名

胜
区
、
森
林
公
园
、
地
质
公
园
、
饮
用
水
水
源
保
护
区
等
由
法
律
法
规
管
控
的
区
域
，
其
管
控
要
求
依
法
执
行
。
 

3
.
备
注
：
说
明
限
制
类
、
禁
止
类
产
业
在
《
指
导
目
录
》
《
清
单
草
案
》
中
所
属
类
型
（
鼓
励
类
、
允
许
类
、
限
制
类
、
淘
汰
类
、
禁
止
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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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那坡县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 

产业准入负面清单 

 

那坡县地处桂黔滇喀斯特石漠化防治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

属于水土保持型。本负面清单涉及国民经济 6 门类 17 大类 39 中

类 54小类。其中禁止类涉及国民经济 2门类 4大类 5中类 5小类；

限制类涉及国民经济 6门类 15 大类 34 中类 49 小类。 

1.负面清单所列产业不涉及由国家层面规划布局的产业，如：

核能发电、航空运输、跨流域调水等。 

2.负面清单所列产业的准入条件均严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

指导目录（2011 年本）（2013 年修正）》（以下简称《指导目录》）

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草案（试点版）》（以下简称《清单草案》）。

涉及与《指导目录》中限制类、淘汰类和《清单草案》中的限制

准入类、禁止准入类要求相一致的产业，本负面清单不再重复列出。 

3.列入负面清单禁止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淘汰类和《清

单草案》中的禁止准入类，以及不具备区域资源禀赋条件、不符

合水土保持型重点生态功能区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的限制

类、允许类、鼓励类产业。 

4.列入负面清单限制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限制类和《清

单草案》中的限制准入类（已列入清单禁止类的产业除外），以及

与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不相符合的允许

类、鼓励类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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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负面清单所列的各类管控要求依据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规

划目标、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以及《指导目录》、各类行业

规范条件、产业准入条件、地方相关产业准入政策等提出。 

6.本行政区域内的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风景名

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的管控要

求,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不在负面清单表格中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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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
 
-
 

 

那
坡
县
产
业
准
入
负
面
清
单

 

序 号
 

门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大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中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小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1
 

管
控
要
求

2
 

备
注

3
 

限
制
类
 

1
 

A
农

、
林

、
牧

、

渔
业
 

0
1
农
业
 

0
1
1
谷
物
种
植
 
 

0
1
1
1
稻
谷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在
大
于

2
5
度
的
陡
坡
地
开
荒
性
种
植
，
现
有

2
5
度
以
上
坡
耕
地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退
耕
还
林
还
草
（
已
划
为
基
本
农
田
的

2
5
度
以

上

陡
坡
耕
地
除
外
）
。
 

2
.
禁
止
毁
林
、
烧
山
、
天
然
草
地
垦
殖
。
 

3
.
禁
止
发
展
非
节
水
农
业
，
现
有
非
节
水
农
业
于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农
业
节
水
灌
溉
改
造
，

达
到
节
水
农
业
要
求
。
 

4
.
限
制
农
药
化
肥
施
用
量
，
禁
止
高
毒
农
药
施
用
。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2
 

0
1
1
3
玉
米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3
 

0
1
2

豆
类

、
油

料
和

薯

类
种
植

 

0
1
2
1
豆
类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4
 

0
1
2
3
薯
类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5
 

0
1
4

蔬
菜

、
食

用
菌

及

园
艺
作

物
种
植
 

0
1
4
2
食
用
菌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不
得

利
用

天
然

林
资

源
发

展
食

（
药

）
用

菌
。

不
得

采
用

椴
木

生
产

工
艺

，
应

利
用

玉
米

芯
、

麦
秸

、
稻

草
、
木
屑
、
豆
秸
等
农
林
作
物
废
弃
物
生
产
食
用
菌
。

现
有
食
用
菌
产
业
发
展
模
式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调
整
为
上
述
模
式
。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6
 

0
1
5
水
果
种
植
 

0
1
5
3
柑
橘
类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果
园
、
茶
园
、
桑
园
、
中
草
药
等
基
地
使
用

灭
生
性
化
学
除
草
剂
，
现
有
基
地
应
当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采

取
修
建
截
水
沟
、
排
水
沟
等
水
土

保
持
措
施
，
防
止
水
土
流
失
。
 

2
.
科
学
选
择
树
种
，
禁
止
使
用
带
有
危
险
性
病
、
虫

的
种
子
。
 

3
.
限
制
农
药
化
肥
施
用
量
，
禁
止
高
毒
农
药
施
用
。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7
 

0
1
5
4
香
蕉
等
亚
热
带

水
果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8
 

0
1
6

坚
果

、
含

油
果

、

香
料
和

饮
料
作
物
种
植
 

0
1
6
9
茶
及
其
他
饮
料

作
物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9
 

0
1
7
中
药
材
种
植
 

0
1
7
0
中
药
材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1
0
 

0
1
9
其
他
农
业
 

0
1
9
0
桑
树
种
植
 

现
有
主
导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1
1
 

0
2
林
业
 

0
2
1
林
木
育
种
和
育
苗
 

0
2
1
2
林
木
育
苗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新
种
植
速
生
桉
树
。
 

2
.
现

有
在

基
本

农
田

、
自

治
区

级
以

上
公

益
林

区
、

自
然

保
护

区
、

江
河

源
头

、
饮

用
水

源
保

护
区

、
风

景
名

胜
区

、
高

速
公

路
和

铁
路

两
旁

以
及

主
要

河
流

两
岸

2
0
0
米
范
围
内
的
速
生
桉
应
当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全
部

清
除
。
其
他
区
域
范
围
内
的
速
生
桉

轮
伐
后
禁
止
新
种
，
逐
步
清
除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鼓
励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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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
 
-
 

 

序 号
 

门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大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中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小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1
 

管
控
要
求

2
 

备
注

3
 

1
2
 

A
农
、
林
、
牧
、

渔
业
 

0
2
林
业
 

0
2
2
造
林
和
更
新
 

0
2
2
0
 
造
林
和
更
新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禁
止
新
种
植
速
生
桉
树
，
现
有
速
生
桉
树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全
部
清
除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1
3
 

0
2
4
木
材
和
竹
材
采
运
 

0
2
4
1
木
材
采
运
 

现
有
主
导
产
业
 

1
.
禁
止
天
然
林
商
业
性
采
伐
。
 

2
.
禁
止
公
益
林
采
伐
（
二
级
国
家
级
公
益
林
抚
育
和

更
新
性
质
的
采
伐
除
外
）
。
 

3
.
现
有
天
然
林
实
行
封
禁
抚
育
。
 

4
.
执
行
森
林
采
伐
限
额
管
理
制
度
。
 

5
.
对
采
伐
区
和
集
材
道
采
取
防
治
水
土
流
失
措
施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1
4
 

0
3
畜
牧
业
 

0
3
1
牲
畜
饲
养
 

0
3
1
1
牛
的
饲
养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在

禁
养

区
（

范
围

：
饮

用
水

源
保

护
区

、
老

虎
跳

、
德
孚

自
然

保
护

区
的
核
心

区
和
缓
冲

区
及

其

物
理
边
界
向
外
延
伸

5
0
0
米
范
围
、
县
城
建
成
区
、

文
教

科
卫

区
等
人
口

集
中

区
域

及
其
边
界
向

外
延
伸

5
0
0

米
范

围
、
县
城
境

内
县

级
河

流
干

流
及

一
级
支

流
两
侧

2
0
0
米
区
域
范
围
）
内
新
建
改
扩
建
规
模
养

殖
场
。

 

2
.
限

制
在

限
养

区
（

范
围

：
县
城

禁
养

区
边
界
向

外

延
伸

1
0
0
0
米
的

范
围
区
域
、
乡
镇
城
镇
建
成
区
、
机

关
和
文
教

科
卫

养
等
人
口

集
中

区
域

及
其

区
域
边
界

向
外
延
伸

1
0
0
0
米
范
围
的
区
域
、
高
速
公
路
、
国
省

道
、
县
城
至
乡
镇
主
要
公
路
两
侧
外
延

5
0
0
米
的
区

域
、
各
类
产
业
园
区
规
划
控
制
区
域
边
界
外
延

1
0
0
0

米
范

围
）

内
新

建
规

模
养

殖
场

，
实

行
封

禁
抚

育
、

轮
封

轮
牧

，
主

要
废

弃
物

要
进

行
资

源
化

利
用

，
污

水
要
经
过
无
害
化
处
理
后
集
中
排
放
。
 

3
.
其

他
区

域
为
适

养
区

，
实

行
舍

饲
圈

养
，

以
草
定

畜
，
并
配
套
建
设
牲
畜
排
泄
等
集
中
处
理
设
施
。
 

4
.
禁
养
区
内
现
有
规
模
养
殖
场
应
在

2
0
1
7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关
停
或
搬
迁
；
其
他
区
域
现
有
规
模
养
殖
场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建
设
牲
畜
粪
便
无
害
化

处
理
设
施
、
达
标
排
放
。
 

5
.
禁
止
在
石
漠
化
敏
感
区
无
序
放
养
。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1
5
 

0
3
1
3
猪
的
饲
养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1
6
 

0
3
1
4
羊
的
饲
养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1
7
 

0
3
2
 
家
禽
饲
养
 

0
3
2
1
 
鸡
的
饲
养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1
8
 

0
3
2
2
鸭
的
饲
养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1
9
 

0
4
渔
业
 

0
4
1
水
产
养
殖
 

0
4
1
2
内
陆
养
殖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禁
止

在
湖
泊

、
水
库
投
饵
网
箱

养
殖

，
现

有
项

目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全
部

清
退
。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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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
 

 

序 号
 

门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大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中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小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1
 

管
控
要
求

2
 

备
注

3
 

2
0
 

B
采
矿
业
 

0
9

有
色
金
属

采

选
业
 

0
9
1
常

用
有
色
金
属
矿

采
选
 

0
9
1
6
铝
矿
采
选
 

现
有
主
导
产
业
 

1
.
禁
止
新
建
采
矿
项
目
。
 

2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3
.
现

有
项

目
对

生
态

造
成
破
坏

的
以

及
现

有
废

弃
矿

坑
，
立
即

开
展

水
土

流
失

治
理

和
生
态

修
复

。
位

于

水
土

流
失
重
点

治
理

区
、

生
态
问
题
突
出

区
的

现
有

项
目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退
出
，
并
对
尾
矿

库
进
行
生
态
修
复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1
 

1
0

非
金
属
矿

采

选
业
 

1
0
1
土
石
砂
开
采
 

1
0
1
1
石
灰
石
开
采
 

现
有
主
导
产
业
 

1
.
禁
止
在
城
镇
规
划
区
、
基
本
农
田
保
护
区
、
水
源

保
护
区
、
草
原
等
范
围
内
以
及
高
速
公
路
、
二
级
公

路
、
国
省
道
沿
线
可
视
范
围
内
开
山
采
石
。
 

2
.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必
须
达
到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3
.
现

有
项

目
对

生
态

造
成
破
坏

的
以

及
现

有
废

弃
矿

坑
，
立
即

开
展

水
土

流
失

治
理

和
生
态

修
复

。
位

于

水
土

流
失
重
点

治
理

区
、

生
态
问
题
突
出

区
的

现
有

项
目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退
出
，
并
对
尾
矿

库
进
行
生
态
修
复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2
 

1
0
1
9
粘
土
及
其
他
土

砂
石
开
采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3
 

C
 
制
造
业
 

1
3

农
副

食
品
加

工
 

1
3
2
饲
料
加
工
 

1
3
2
0
饲
料
加
工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4
 

1
3
3
植
物
油
加
工
 

1
3
3
1
食
用
植
物
油
加

工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5
 

1
3
5
屠
宰
及
肉
类
加
工
 

1
3
5
1
 
牲
畜
屠
宰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新
建
项
目
仅
限
布
局
于
屠
宰
场
规
划
区
，
规
划
区

外
现
有
项
目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搬
迁

或
关
闭
。
 

2
.
屠
宰
工
艺
必
须
达
到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恶
臭
污
染

物
排
放
浓
度
必
须
达
到
国
家
一
级
标
准
，
已
有
项
目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改
造
升
级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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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
 

 

序 号
 

门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大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中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小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1
 

管
控
要
求

2
 

备
注

3
 

2
6
 

C
 
制
造
业
 

1
3

农
副

食
品
加

工
 

1
3
7

蔬
菜

、
水

果
和

坚

果
加
工
 

1
3
7
2
水
果
和
坚
果
加

工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2
7
 

1
3
9

其
他

农
副

食
品
加

工
 

1
3
9
1
淀
粉
及
淀
粉
制

品
制
造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新
建
淀
粉
及
淀
粉
制
品
制
造
项
目
。
 

2
.
现
有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必
须
达
到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未
达
到
的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8
 

1
7
纺
织
业
 

1
7
4
丝
娟
纺
织

及
印
染

精
加
工
 

1
7
4
1
缫
丝
加
工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投
资
工
业
用
水
重
复
利
用
率
低
于

9
5
%
的
缫

丝
加
工

业
。
新
建
项
目
一
律
进
入
现
有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建
设
。
 

2
.
清
洁

生
产
工
艺
必
须
达
到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工
业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3
.
民
族
传
统
工
艺
项
目
不
在
限
制
范
围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9
 

1
7
4
2
 
绢
纺

和
丝
织

加
工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3
0
 

2
0

木
材
加

工
和

木
、
竹
、
藤
、
棕
、

草
制
品
 

2
0
1
 
木
材
加
工
 

2
0
1
1
 
锯
材
加
工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新
建
以
优
质
林
木
为
原
料
的
一
次
性
木
制
品

与
木
制
包
装
的
生
产
和
使
用
以
及
木
竹
加
工
综
合
利

用
率
偏
低
的
木
制
加
工
项
目
。
 

2
.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工
业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3
1
 

2
0
1
2
 
木
片
加
工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3
2
 

2
0
1
3
 
单
板
加
工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3
3
 

2
0
2
人
造
板
制
造
 

2
0
2
1
胶
合
板
制
造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新
建

2
万
立
方
米
/
年
以
下
的
胶
合
板
和
细

木
工
板
生
产
线
。
 

2
.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工
业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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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6
 
-
 

 

序 号
 

门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大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中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小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1
 

管
控
要
求

2
 

备
注

3
 

3
4
 

C
 
制
造
业
 

2
0

木
材
加

工
和

木
、
竹
、
藤
、
棕
、

草
制
品
 

2
0
3
木
制
品
制
造
 

2
0
3
9
软
木
制
品
及
其

他
木
制
品
制
造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工
业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3
5
 

3
0
非
金
属
矿
物

制
品
业
 

3
0
2
石
膏

、
水
泥

制
品

及
类
似
制
品
制
造
 

3
0
2
1
水
泥
制
品
制
造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并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2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工

业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并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3
6
 

3
0
3
砖
瓦

、
石

材
等

建

筑
材
料
制
造
 

3
0
3
1
粘
土
砖
瓦
及
建

筑
砌
块
制
造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在
基
本
农
田
保
护
区
、
城
镇
规
划
区
（
合
规

工
业
园
区
除
外
）
、
草
原
等
范
围
内
以
及
高
速
铁
路
、

高
速
公
路
、
二
级
公
路
、
国
省
道
可
视
范
围
内
从
事

粘
土
砖
瓦
及
建
筑
砌
块
制
造
，
禁
止
区
已
有
项
目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搬
迁
或
关
闭
。
 

2
.
禁
止
新
建

2
0
万
立
方
米
/
年
以
下
的
粘
土
砖
瓦
及

建
筑
砌
块

制
造
项

目
，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工
艺
必

须
达

到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所

有
项

目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合
规

产
业

园
区

。
已

有
项

目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改
造
升
级
，
对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3
7
 

3
0
3
3
建
筑
用
石
加
工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新
建
项
目
仅
限
布
局
在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合
规

产
业
园
区
。
现
有
项
目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合
规
产
业
园
区
。
 

2
.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现
有
未
达
到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3
8
 

3
2

有
色
金
属
冶

炼
和
压
延
加

工

业
 

3
2
1
 
常

用
有
色
金
属
冶

炼
 

3
2
1
6
 
铝
冶
炼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3
9
 

3
2
4

有
色
金
属
合
金

制

造
 

3
2
4
0
有
色
金
属
合
金

制
造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4
0
 

3
2
6
 
有
色
金
属
压
延
加

工
 

3
2
6
2
 
铝
压
延
加
工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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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7
 
-
 

 

序 号
 

门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大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中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小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1
 

管
控
要
求

2
 

备
注

3
 

4
1
 

D
 
电
力
、
热
力
、

燃
气

及
水

生
产

和
供
应
业
 

4
4
电
力
、
热
力

生
产
和
供
应
业
 

4
4
1
电
力
生
产
 

4
4
1
2
水
力
发
电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严
格
按
照
绿
色
小
水
电
建
设
要
求
。
 

2
.
禁
止
新
建
无
下
泄
生
态
流
量
的
引
水
式
水
力
发
电

项
目
，
现
有
无
下
泄
生
态
流
量
的
引
水
式
水
电
站
需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改
造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鼓
励
类
 

4
2
 

4
4
1
4
 
风
力
发
电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1
.
禁
止
在
现
有
林
地
、
草
原
、
耕
地
、
水
土
流
失
预

防
区
和
重
点
防
治
区
、
河
道
和
湖
泊
管
理
范
围
内
新

建
风
力
发
电
项
目
。
 

2
.
新
建
项
目
建
设
中
同
时
进
行
生
态
恢
复
、
水
土
保

持
与
环
境
治
理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鼓
励
类
 

4
3
 

4
4
1
5
太
阳
能
发
电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新
建
项
目
不
占
用
耕
地
、
林
地
、
草
原
、
河
湖
、
湿

地
等
区
域
，
仅
限
布
局
在
建
筑
物
屋
顶
或
农
业
大
棚

等
设
施
顶
部
及
农
光
互
补
、
水
光
互
补
等
综
合
利
用

项
目
，
且
符
合
发
展
规
划
；
地
面
电
站
需
要
符
合
用

地
条
件
、
并
网
吸
纳
条
件
等
政
策
条
件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鼓
励
类
 

4
4
 

E
 
建
筑
业
 

4
8
 
土
木
工
程
建

筑
 

4
8
1
铁
路
、
道
路
、
隧

道
和
桥
梁
工
程
建
筑
 

4
8
1
1
铁
路
工
程
建
筑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新
建
项
目
路
线
要
尽
量
避
让
相
关
自
然
保
护
区
域
，

无
法
避
让
的
，
要
修
建
野
生
动
物
迁
徙
通
道
。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4
5
 

4
8
1
2
公
路
工
程
建
筑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4
6
 

4
8
1
9
其
他
道
路
、
隧

道
和
桥
梁
工
程
建
筑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4
7
 

K
 
房
地
产
业
 

7
0
房
地
产
业
 

7
0
1
房
地
产
业
 

7
0
1
0
房
地
产
开
发
经

营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仅
限
在
现
有
城
镇
规
划
范
围
内
集
中
布
局
，
禁
止

成
片
蔓
延
式
扩
张
。
 

2
.
禁
止
新
建
别
墅
类
房
地
产
开
发
项
目
。
 

3
.
禁
止
在
现
有
林
地
、
草
原
、
退
耕
还
林
还
草
区
域

新
建
、
改
扩
建
房
地
产
开
发
项
目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禁
止
类
 

1
 

B
 
采
矿
业
 

0
8

黑
色

金
属

矿

采
选
业
 

0
8
1
铁

矿
采
选
 

0
8
1
0
铁
矿
采
选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禁
止
新

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0
9
有
色
金
属
矿

采
选
业
 

0
9
1
常
用
有
色
金
属
矿

采
选
 

0
9
1
1
铜
矿
采
选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禁
止
新
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3
 

0
9
2
贵
金
属
矿
采
选
 

0
9
2
1
黄
金
采
选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禁
止
新
建
、
改
扩
建
，
现
有
项
目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全
部
关
停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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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8
 
-
 

 

序 号
 

门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大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中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小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1
 

管
控
要
求

2
 

备
注

3
 

4
 

C
制
造
业
 

3
0
非
金
属
矿
物

制
品
业
 

3
0
1

水
泥

、
石
灰

和
石

膏
制
造
 

3
0
1
1
水
泥
制
造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禁
止
新
建
、
改
扩
建
，
现
有
项
目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全
部
关
停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5
 

3
1
黑
色
金
属
冶

炼
和
压
延
加
工

业
 

3
1
5
铁
合
金
冶
炼
 

3
1
5
0
铁
合
金
冶
炼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禁
止
新
建
、
改
扩
建
，
现
有
项
目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全
部
关
停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注
：
1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分
为
现
有
主
导
产
业
、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和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
 

2
.
管
控
要
求
：（

1
）
对
于
列
入
限
制
类
产
业
的
现
有
企
业
，
要
提
出
生
产
工
艺
和
环
保
设
施
升
级
改
造
、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提
升
、
进
入
现
有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合
规
产
业

园
区
等
时
限
要
求
（
原
则
上
不
超
过

3
年
）
和
具
体
管
控
措
施
；
列
入
限
制
类
产
业
的
新
建
、
改
扩
建
产
业
，
要
提
出
规
模
和
生
产
工
艺
（
优
于
产
业
结
构
调
整
要
求
）
、

布
局
（

工
业
企
业
进
入
现
有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合
规
产
业
园
区
）
、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
达
到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以
上
）
等
具
体
管
控
要
求
。
（
2
）
列
入
禁
止
类
的
产

业
，

对
现
有
企
业
要
提
出
关
闭
时
限
要
求
和
具
体
管
控
措
施
，
国
家
要
求
淘
汰
的
要
提
出
立
即
关
闭
的
管
控
要
求
。（

3
）
涉
及
自
然
保
护
区
、
世
界
文
化
自
然
遗
产
、
风
景
名

胜
区
、
森
林
公
园
、
地
质
公
园
、
饮
用
水
水
源
保
护
区
等
由
法
律
法
规
管
控
的
区
域
，
其
管
控
要
求
依
法
执
行
。
 

3
.
备
注
：
说
明
限
制
类
、
禁
止
类
产
业
在
《
指
导
目
录
》
《
清
单
草
案
》
中
所
属
类
型
（
鼓
励
类
、
允
许
类
、
限
制
类
、
淘
汰
类
、
禁
止
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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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西林县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 

产业准入负面清单 

 

西林县地处桂黔滇喀斯特石漠化防治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

属于水土保持型。本负面清单涉及国民经济 7 门类 17 大类 29 中

类 43小类。其中禁止类涉及国民经济 2门类 3大类 4中类 4小类；

限制类涉及国民经济 6门类 14 大类 25 中类 39 小类。 

1.负面清单所列产业不涉及由国家层面规划布局的产业，如：

核能发电、航空运输、跨流域调水等。 

2.负面清单所列产业的准入条件均严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

指导目录（2011 年本）（2013 年修正）》（以下简称《指导目录》）

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草案（试点版）》（以下简称《清单草案》）。

涉及与《指导目录》中限制类、淘汰类和《清单草案》中的限制

准入类、禁止准入类要求相一致的产业，本负面清单不再重复列出。 

3.列入负面清单禁止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淘汰类和《清

单草案》中的禁止准入类，以及不具备区域资源禀赋条件、不符

合水土保持型重点生态功能区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的限制

类、允许类、鼓励类产业。 

4.列入负面清单限制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限制类和《清

单草案》中的限制准入类（已列入清单禁止类的产业除外），以及

与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不相符合的允许

类、鼓励类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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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负面清单所列的各类管控要求依据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规

划目标、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以及《指导目录》、各类行业

规范条件、产业准入条件、地方相关产业准入政策等提出。 

6.本行政区域内的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风景名

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的管控要

求,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不在负面清单表格中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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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
 -

 

西
林
县
产
业
准
入
负
面
清
单
 

序
号
 

门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大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中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小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1
 

管
控
要
求

2
 

备
注

3
 

限
制
类
 

1
 

A
农
、
林
、
牧
、

渔
业
 

0
1
农
业
 

0
1
1
谷
物
种
植
 

0
1
1
1
1
稻
谷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在
大
于

2
5
度
的
陡
坡
地
开
荒
性
种
植
，
现
有

2
5
度
以
上
坡
耕
地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退
耕
还
林
还
草
（
已
划
为
基
本
农
田
的

2
5
度
以
上

陡
坡

耕
地
除
外
）
。
 

2
.
禁
止
毁
林
、
烧
山
、
天
然
草
地
垦
殖
。
 

3
.
禁
止
发
展
非
节
水
农
业
，
现
有
非
节
水
农
业
于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农
业
节
水
灌
溉
改
造
，
达
到
节

水
农
业
要
求
。
 

4
.
限
制
农
药
化
肥
施
用
量
，
禁
止
高
毒
农
药
施
用
。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2
 

0
1
1
2
小
麦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3
 

0
1
1
3
玉
米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4
 

0
1
3
棉
、
麻
、
糖
、

烟
草
种
植
 

0
1
3
3
糖
料
的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5
 

0
1
3
4
 
烟
草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6
 

0
1
4
蔬
菜
、
食
用

菌
园
艺
作
物
种
植

 
0
1
4
2
食
用
菌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不
得

利
用

天
然

林
资

源
发

展
食

（
药

）
用

菌
。

不
得

采

用
椴

木
生

产
工

艺
，

应
利

用
玉

米
芯

、
麦

秸
、

稻
草

、

木
屑

、
豆

秸
等

农
林

作
物

废
弃

物
生

产
食

用
菌

。
现

有

食
用
菌
产
业

发
展
模
式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调
整
为
上

述
模
式
。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7
 

0
1
5
水
果
种
植
 

0
1
5
3
柑
橘
类
种
植

 
现
有
主
导
产
业
 

1
.
禁

止
果

园
、

果
园

、
中

药
材

基
地

使
用

灭
生

性
化

学

除
草
剂
，
现

有
基
地
应
当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采

取
修

建
截

水
沟

、
排

水
沟

等
水

土
保

持
措

施
，

防
止

水

土
流
失
。
 

2
.
科

学
选

择
树

种
，

禁
止

使
用

带
有

危
险

性
病

、
虫

的

种
子
。
 

3
.
限
制
农
药

化
肥
施
用
量
，
禁
止
高
毒
农
药
施
用
。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8
 

0
1
6
坚
果
、
含
油

果
、
香
料
和
饮
料

作
物
种
植
 

0
1
6
9

茶
及

其
他

饮

料
作
物
种
植
 

现
有
主
导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9
 

0
1
7
中
药
材
种
植

 
0
1
7
0
中
药
材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1
0
 

0
2
林
业
 

0
2
2
造
林
和
更
新
 

0
2
2
0
造
林
和
更
新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新
种

植
速
生
桉
树
。
 

2
.
现

有
在

基
本

农
田

、
自

治
区

级
以

上
公

益
林

区
、

自

然
保

护
区

、
江

河
源

头
、

饮
用

水
源

保
护

区
、

风
景

名

胜
区
、
高
速

公
路
和
铁
路
两
旁
以
及
主
要
河
流
两
岸

2
0
0

米
范
围
内
的

速
生
桉
应
当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全

部
清

除
。

其
他

区
域

范
围

内
的

速
生

桉
轮

伐
后

禁
止

新

种
，
逐
步
清

除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鼓
励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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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
 
-

序
号
 

门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大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中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小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1
 

管
控
要
求

2
 

备
注

3
 

1
1
 

A
农
、
林
、
牧
、

渔
业
 

0
2
林
业
 

0
2
4
木
材
和
竹
材

采
运
 

0
2
4
1
木
材
采
运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天
然
林
商
业
性
采
伐
。
 

2
.
禁

止
公

益
林

采
伐

（
二

级
国

家
级

公
益

林
抚

育
和

更

新
性
质
的
采
伐
除
外
）
。
 

3
.
现
有
天
然
林
实
行
封
禁
抚
育
。
 

4
.
执
行
森
林
采
伐
限
额
管
理
制
度
。
 

5
.
对
采
伐
区
和
集
材
道
采
取
防
治
水
土
流
失
措
施
。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1
2
 

0
3
 
畜
牧
业
 

0
3
1
 
牲
畜
饲
养
 

0
3
1
1
牛
的
饲
养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在
禁
养
区
（
范
围
：
饮
用
水
源
保
护
区
,
县
城
城

区
、

各
乡

（
镇

）
居
民

区
、
文

化
教

育
科

学
研
究

区
、

工
业

园
区

等
人
口

集
中

区
,
主

河
道

及
两

岸
5
0
0

米
以

内
陆
域
范
围

）
内
新
建
改
扩
建
规
模
养
殖
场
。
 

2
.
限

制
在

限
养

区
（

范
围

：
县

城
禁

养
区
边
界
向

外
延

伸
5
0
0
米
的
范
围
区
域
、
乡
镇
城
镇
建
成
区
、
人
口
集

中
区

域
及

其
区

域
边
界
向

外
延
伸

1
0
0
0

米
范

围
的

区

域
、
省
道
、
县
城
至
乡
镇
主
要
公
路
两
侧
外
延

5
0
0
米

的
区

域
、

各
类

产
业

园
区
规

划
控

制
区

域
边
界

外
延

1
0
0
0
米
范
围
）
内
新
建
规
模
养
殖
场
，
实
行
封
禁
抚
育
、

轮
封

轮
牧

，
主

要
废

弃
物

要
进

行
资

源
化

利
用

，
污

水

要
经
过
无
害
化
处
理
后
集
中
排
放
。
 

3
.
其
他
区
域
为
适
养
区
，
实
行
舍
饲
圈
养
，
以
草
定
畜
，

并
配
套
建
设
牲
畜
排
泄
等
集
中
处
理
设
施
。
 

4
.
禁
养
区
内
现
有
规
模
养
殖
场
应
在

2
0
1
7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关
停
或
搬
迁
；
其
他
区
域
现
有
规
模
养
殖
场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建
设
牲
畜
粪
便
无
害
化
处
理
设

施
、
达
标
排
放
。
 

5
.
禁
止
在
石
漠
化
敏
感
区
无
序
放
养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1
3
 

0
3
1
2
马
的
饲
养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1
4
 

0
3
1
4
羊
的
饲
养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1
5
 

0
3
2
 
家
禽
饲
养
 

0
3
2
1
 
鸡
的
饲
养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1
6
 

0
3
2
2
鸭
的
饲
养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1
7
 

0
4
渔
业
 

0
4
1
水
产
养
殖
 

0
4
1
2
内
陆
养
殖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禁
止

在
湖
泊

、
水
库
投
饵
网
箱

养
殖

，
现

有
项

目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全
部
清
退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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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3
 -

 

序
号
 

门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大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中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小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1
 

管
控
要
求

2
 

备
注

3
 

1
8
 

B
采
矿

业
 

0
9
有
色
金
属
矿

采
选
业
 

0
9
1
常
用
有
色
金

属
矿
采
选
 

0
9
1
5
锑
矿
采
选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新
建
采
矿
项
目
。
 

2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3
.
现

有
项

目
对

生
态

造
成
破
坏

的
以

及
现

有
废

弃
矿

坑
，
立
即

开
展

水
土

流
失

治
理

和
生
态

修
复

。
位

于
水

土
流

失
重
点

治
理

区
、

生
态
问
题
突
出

区
的

现
有
项

目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退
出
，
并
对
尾
矿
库
进
行

生
态
修
复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1
9
 

1
0
非
金
属
矿
采

选
业
 

1
0
1
土
石
砂
开
采
 

1
0
1
2
建
筑
装
饰
用

石
开
采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在

城
镇
规

划
区

、
基

本
农

田
保

护
区

、
水

源
保

护
区

、
草
原

等
范

围
内

以
及

高
速

公
路

、
二

级
公

路
、

国
省
道
沿
线
可
视
范
围
内
开
山
采
石
。
 

2
.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必
须

达
到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3
.
现

有
项

目
对

生
态

造
成
破
坏

的
以

及
现

有
废

弃
矿

坑
，
立
即

开
展

水
土

流
失

治
理

和
生
态

修
复

。
位

于
水

土
流

失
重
点

治
理

区
、

生
态
问
题
突
出

区
的

现
有
项

目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退
出
，
并
对
尾
矿
库
进
行

生
态
修
复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0
 

1
0
1
9
粘
土
及
其
他

土
砂
石
开
采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1
 

C
制
造

业
 

1
3
农
副
食
品
加

工
业
 

 

1
3
5
屠
宰
及
肉
类

加
工
 

1
3
5
3
肉
制
品
及
副

产
品
加
工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1.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2
.
严
格
污
水
及
废
弃
物
的
排
放
和
治
理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2
 

1
3
7
菜
水
果
及
坚

果
加
工
 

1
3
7
2
水
果
及
坚
果

加
工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2
3
 

2
0
木
材
加
工
和

木
、
竹
、
藤
、
棕
、

草
制
品
业
 

2
0
2
人
造
板
制
造
 

2
0
2
1
胶
合
板
制
造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1
.
禁
止
新
建

2
万
立
方
米
/
年
以
下
的
胶
合
板
和
细
木

工
板
生
产
线
。
 

2.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4
 

2
0
3
木
制
品
制
造
 

2
0
3
9
软

木
制
品

及

其
他
木
制
品
制
造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1
.
禁
止
新
建
以
优
质
林
木
为
原
料
的
一
次
性
木
制
品
与

木
质
包
装
的
生
产
项
目
。
 

2.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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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

序
号
 

门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大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中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小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1
 

管
控
要
求

2
 

备
注

3
 

2
5
 

C
制
造

业
 

2
9
橡
胶
和
塑
料

制
品
业
 

2
9
2
塑
料
制
品
业
 

2
9
2
1
塑
料
薄
膜
制

造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6
 

2
9
2
3
塑

料
丝

、
绳

及
编
织
品
制
造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7
 

2
9
2
4
泡
沫
塑

料
制

造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8
 

2
9
2
5
塑

料
人

造

革
、
合
成
革
制
造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9
 

3
0
非
金
属
矿
物

制
品
业
 

3
0
1
水
泥
、
石
灰

和
石
膏
制
造
 

3
0
1
2
石
灰
和
石
膏

制
造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工

业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3
0
 

3
0
2
石
膏
、
水
泥

制
品
及
类
似
制
品

制
造
 

3
0
2
9
其
他
水
泥
类

似
制
品
制
造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3
1
 

3
0
3
砖
瓦
、
石
材

等
建
筑
材
料
制
造
 

3
0
3
3
建
筑
用
石
加

工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3
2
 

3
2
有
色
金
属
冶

炼
和
压
延
加
工

业
 

3
2
1
常
用
有
色
金

属
冶
炼
 

3
2
1
5
锑
冶
炼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工

业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3
3
 

D
电
力
、
热
力
、

燃
气

及
水

生
产

和
供
应
业
 

4
4
电
力
、
热
力

生
产
和
供
应
业
 

4
4
1
电
力
生
产
 

4
4
1
2
水
力
发
电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严
格
按
照
绿
色
小
水
电
建
设
要
求
。
 

2
.
禁
止
新
建
无
下
泄
生
态
流
量
的
引
水
式
水
力
发
电
项

目
，
现
有
无
下
泄
生
态
流
量
的
引
水
式
水
电
站
需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改
造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鼓
励
类
 

3
4
 

4
4
1
4
 
风
力
发
电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1
.
禁
止
在
现
有
林
地
、
草
原
、
耕
地
、
水
土
流
失
预
防

区
和
重
点
防
治
区
、
河
道
和
湖
泊
管
理
范
围
内
新
建
风

力
发
电
项
目
。
 

2
.
新
建
项
目
建
设
中
同
时
进
行
生
态
恢
复
、
水
土
保
持

与
环
境
治
理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鼓
励
类
 

3
5
 

4
4
1
5
太
阳
能
发
电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新
建
项
目
不
占
用
耕
地
、
林
地
、
草
原
、
河
湖
、
湿
地

等
区
域
，
仅

限
布
局
在
建
筑
物
屋
顶
或
农
业
大
棚
等
设

施
顶
部
及
农
光
互
补
、
水
光
互
补
等
综
合
利
用
项
目
，

且
符
合
发
展
规
划
；
地
面
电
站
需
要
符
合
用
地
条
件
、

并
网
吸
纳
条
件
等
政
策
条
件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鼓
励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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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

 

序
号
 

门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大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中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小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1
 

管
控
要
求

2
 

备
注

3
 

3
6
 

E
 
建
筑
业
 

4
8
 
土

木
工
程

建

筑
 

4
8
1
铁
路
、
道
路

、

隧
道

和
桥
梁

工
程

建
筑
 

4
8
1
1

铁
路

工
程

建

筑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新
建
项

目
路
线

要
尽

量
避
让
相
关

自
然

保
护

区
域

，
无

法
避
让
的
，

要
修
建
野
生
动
物
迁
徙
通
道
。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3
7
 

4
8
1
2

公
路

工
程

建

筑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3
8
 

4
8
1
9

其
他

道
路

、

隧
道

和
桥
梁

工
程

建
筑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3
9
 

K
房
地
产
业
 

7
0
房
地
产
业
 

7
0
1
房

地
产

开
发

经
营
 

7
0
1
0
房

地
产

开
发

经
营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仅
限
在
现
有
城
镇
规
划
范
围
内
集
中
布
局
，
禁
止
成

片
蔓
延
式
扩
张
。
 

2
.
禁
止
新
建
别
墅
类
房
地
产
开
发
项
目
。
 

3
.
禁

止
在

现
有

林
地

、
草
原

、
退

耕
还

林
还

草
区

域
新

建
、
改
扩
建
房
地
产
开
发
项
目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禁
止
类
 

1
 

B
采
矿
业
 

0
9
有
色
金
属
矿

采
选
业
 

0
9
1
常
用
有
色
金

属
矿
采
选
 

0
9
1
7
镁
矿
采
选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禁
止
新
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0
9
2
贵
金
属
矿
采

选
 

0
9
2
1
金
矿
采
选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禁
止
新
建
、
改
扩
建
，
现
有
企
业
必
须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全
部
关
停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3
 

C
制
造
业
 

2
6
化
学
原
料
和

化
学
制
品
制
造

业
 

2
6
3
农
药
制
造
 

2
6
3
1
化
学
农
药
制

造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禁
止
新
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4
 

3
1
黑
色
金
属
冶

炼
和
压
延
加
工

业
 

3
1
5
铁
合
金
冶
炼

 
3
1
5
0
铁
合
金
冶
炼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禁
止
新
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注
：
1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分
为
现
有
主
导
产
业
、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和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
 

2
.
管
控
要
求
：（

1
）
对
于
列
入
限
制
类
产
业
的
现
有
企
业
，
要
提
出
生
产
工
艺
和
环
保
设
施
升
级
改
造
、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提
升
、
进
入
现
有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合
规
产
业

园
区
等
时
限
要
求
（
原
则
上
不
超
过

3
年
）
和
具
体
管
控
措
施
；
列
入
限
制
类
产
业
的
新
建
、
改
扩
建
产
业
，
要
提
出
规
模
和
生
产
工
艺
（
优
于
产
业
结
构
调
整
要
求
）
、

布
局
（

工
业
企
业
进
入
现
有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合
规
产
业
园
区
）
、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
达
到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以
上
）
等
具
体
管
控
要
求
。
（
2
）
列
入
禁
止
类
的
产

业
，

对
现
有
企
业
要
提
出
关
闭
时
限
要
求
和
具
体
管
控
措
施
，
国
家
要
求
淘
汰
的
要
提
出
立
即
关
闭
的
管
控
要
求
。（

3
）
涉
及
自
然
保
护
区
、
世
界
文
化
自
然
遗
产
、
风
景
名

胜
区
、
森
林
公
园
、
地
质
公
园
、
饮
用
水
水
源
保
护
区
等
由
法
律
法
规
管
控
的
区
域
，
其
管
控
要
求
依
法
执
行
。
 

3
.
备
注
：
说
明
限
制
类
、
禁
止
类
产
业
在
《
指
导
目
录
》
《
清
单
草
案
》
中
所
属
类
型
（
鼓
励
类
、
允
许
类
、
限
制
类
、
淘
汰
类
、
禁
止
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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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 
 

 

广西壮族自治区富川瑶族自治县国家重点 

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 

 

富川瑶族自治县地处南岭山地森林及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

区，属于水源涵养型。本负面清单涉及国民经济 6门类 15 大类 27

中类 41 小类。其中禁止类涉及国民经济 1门类 2大类 2中类 9小

类；限制类涉及国民经济 6门类 12 大类 25 中类 32 小类。 

1.负面清单所列产业不涉及由国家层面规划布局的产业，如：

核能发电、航空运输、跨流域调水等。 

2.负面清单所列产业的准入条件均严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

指导目录（2011 年本）（2013 年修正）》（以下简称《指导目录》）

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草案（试点版）》（以下简称《清单草案》）。

涉及与《指导目录》中限制类、淘汰类和《清单草案》中的限制

准入类、禁止准入类要求相一致的产业，本负面清单不再重复列出。 

3.列入负面清单禁止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淘汰类和《清

单草案》中的禁止准入类，以及不具备区域资源禀赋条件、不符

合水土保持型重点生态功能区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的限制

类、允许类、鼓励类产业。 

4.列入负面清单限制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限制类和《清

单草案》中的限制准入类（已列入清单禁止类的产业除外），以及

与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不相符合的允许

类、鼓励类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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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负面清单所列的各类管控要求依据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规

划目标、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以及《指导目录》、各类行业

规范条件、产业准入条件、地方相关产业准入政策等提出。 

6.本行政区域内的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风景名

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的管控要

求,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不在负面清单表格中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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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8
 
-
 

 

富
川
瑶
族
自
治
县
产
业
准
入
负
面
清
单
 

序 号
 

门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大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中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小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1
 

管
控
要
求

2
 

备
注

3
 

限
制
类
 

1
 

A
农
、
林
、
牧
、

渔
业
 

0
1
农
业
 

0
1
1
谷
物
种
植
 

0
1
1
1
 
稻
谷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在
大
于

2
5
度
的
陡
坡
地
开
荒
性
种
植
，
现
有

2
5
度

以
上
坡
耕
地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退
耕
还
林

还
草
（
已
划
为

基
本
农
田
的

2
5
度
以
上
陡
坡
耕
地
除
外
）
。
 

2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迎
水
面

1
5
-
2
5
度
非

基
本
农
田
耕
地
退
耕
还
林
、
还
草
、
还
湿
。
 

3
.
禁
止
毁
林
、
烧
山
、
天
然
草
地
垦
殖
。
 

4
.
限
制
农
药
化
肥
施
用
量
，
禁
止
高
毒
农
药
施
用
。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2
 

0
1
1
3
玉
米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3
 

0
1
2
1
豆
类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4
 

0
1
2
豆
类
、
油
料

和
薯

类
种
植
 

0
1
2
3
薯
类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5
 

0
1
3
棉
、
麻
、
糖
、

烟
 

0
1
3
4
烟
草
种
植
 

现
有
主
导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6
 

0
1
4
蔬
菜
、
食
用

菌
及

园
艺

作
物

种
植

 
 

0
1
4
2

食
用

菌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不
得
利
用
天
然
林
资
源
发
展
食
（
药
）
用
菌
。
不
得
采
用
椴

木
生
产
工
艺
，
应
利
用
玉
米
芯
、
麦
秸
、
稻
草
、
木
屑
、
豆

秸
等
农
林
作
物
废
弃
物
生
产
食
用
菌
。
现
有
食
用
菌
产
业
发

展
模
式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调
整
为
上
述
模

式
。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7
 

0
1
5
水
果
种
植
 

0
1
5
2
葡
萄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果
园
基
地
使
用
灭
生
性
化
学
除
草
剂
，
现
有
基
地
应

当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采

取
修
建
截
水
沟
、
排
水
沟

等
水
土
保
持
措
施
，
防
止
水
土
流
失
。
 

2
.
科
学
选
择
树
种
，
禁
止
使
用
带
有
危
险
性
病
、
虫
的
种
子
。
 

3
.
限
制
农
药
化
肥
施
用
量
，
禁
止
高
毒
农
药
施
用
。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8
 

0
1
5
3
柑
橘
类
种

植
 

现
有
主
导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9
 

0
2
林
业
 

0
2
1
林
木
育
种
和

育
苗
 

0
2
1
2
林
木
育
苗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禁
止
速
生
桉
树
育
苗
，
现
有
速
生
桉
树
育
苗
产
业
应
当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全
部
退
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鼓
励
类
 

1
0
 

0
2
2
造
林
和
更
新
 

0
2
2
0
 
造

林
和

更

新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新
种
植
速
生
桉
树
。
 

2
.
现
有
在
基
本
农
田
、
自
治
区
级
以
上
公
益
林
区
、
自
然
保

护
区
、
江
河
源
头
、
饮
用
水
源
保
护
区
、
风
景
名
胜
区
、
高

速
公
路
和
铁
路
两
旁
以
及
主
要
河
流
两
岸

2
0
0
米
范
围
内
的

速
生
桉
应
当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全
部
清
除
。
其
他

区
域
范
围
内
的
速
生
桉
轮
伐
后
禁
止
新
种
，
逐
步
清
除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鼓
励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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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9
 
-

 

 

序 号
 

门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大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中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小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1
 

管
控
要
求

2
 

备
注

3
 

1
1
 

A
农
、
林

、
牧
、

渔
业
 

0
2
林
业
 

0
2
4
木
材
和
竹
材

采
运
 

0
2
4
1
木
材
采
运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天
然
林

商
业
性
采
伐
。
 

2
.
禁
止
公
益
林

采
伐
（
二
级
国
家
级
公
益
林
抚
育
和
更
新
性

质
的
采
伐
除
外

）
。
 

3
.
现
有
天
然
林

实
行
封
禁
抚
育
。
 

4
.
执
行
森
林
采

伐
限
额
管
理
制
度
。
 

5
.
对
采
伐
区
和

集
材
道
采
取
防
治
水
土
流
失
措
施
。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1
2
 

0
3
畜
牧
业
 

0
3
1
牲
畜
饲
养
 

0
3
1
3
猪
的
饲
养
 

现
有
主
导
产
业
 

1
.
禁
止
在
禁
养
区
（
范
围
：
饮
用
水
源
保
护
区
、
老
虎
跳
、

德
孚
自
然
保
护
区
的
核
心
区
和
缓
冲
区
及
其
物
理
边
界
向

外
延
伸

5
0
0
米

范
围
、
县
城
建
成
区
、
文
教
科
卫
区
等
人
口

集
中
区
域
及
其
边
界
向
外
延
伸

5
0
0
米
范
围
、
县
城
境
内
县

级
河
流
干
流
及
一
级
支
流
两
侧

2
0
0
米
区
域
范
围
）
内
新
建

改
扩
建
规
模
养

殖
场
。
 

2
.
限
制
在
限
养

区
（
范
围
：
县
城
禁
养
区
边
界
向
外
延
伸

1
0
0
0
米
的
范
围
区
域
、
乡
镇
城
镇
建
成
区
、
机
关
和
文
教
科

卫
养
等
人
口
集
中
区
域
及
其
区
域
边
界
向
外
延
伸

1
0
0
0
米

范
围
的
区
域
、
高
速
公
路
、
国
省
道
、
县
城
至
乡
镇
主
要
公

路
两
侧
外
延

5
0
0
米
的
区
域
、
各
类
产
业
园
区
规
划
控
制
区

域
边
界
外
延

1
0
0
0
米
范
围
）
内
新
建
规
模
养
殖
场
，
实
行

封
禁
抚
育
、
轮

封
轮
牧
，
主
要
废
弃
物
要
进
行
资
源
化
利
用
，

污
水
要
经
过
无
害
化
处
理
后
集
中
排
放
。
 

3
.
其
他
区
域
为
适
养
区
，
实
行
舍
饲
圈
养
，
以
草
定
畜
，
并

配
套
建
设
牲
畜
排
泄
等
集
中
处
理
设
施
。
 

4
.
禁
养
区
内
现
有
规
模
养
殖
场
应
在

2
0
1
7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关
停
或
搬
迁
；
其
他
区
域
现
有
规
模
养
殖
场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建
设
牲
畜
粪
便
无
害
化
处
理
设
施
、
达
标

排
放
。
 

5
.
禁
止
在
石
漠

化
敏
感
区
无
序
放
养
。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1
3
 

0
3
1
4
羊
的
饲
养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1
4
 

0
3
2
家
禽
饲
养
 

0
3
2
1
鸡
的
饲
养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1
5
 

0
3
2
2
鸭
的
饲
养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1
6
 

0
3
2
3
鹅
的
饲
养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1
7
 

0
3
2
9

其
他

家
禽

饲
养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1
8
 

0
4
渔
业
 

0
4
1
水
产
养
殖
 

0
4
1
2
内
陆
养
殖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禁
止
在
湖
泊
、
水
库
投
饵
网
箱
养
殖
，
现
有
项
目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全
部
清
退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 59 —



-
 
6
0
 
-
 

 

序 号
 

门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大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中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小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1
 

管
控
要
求

2
 

备
注

3
 

1
9
 

B
 
采
矿
业
 

1
0
 
非
金
属
矿

采

选
业
 

1
0
1
 
土
砂
石

开

采
 

1
0
1
1
石
灰
石
、
石

膏
开
采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在
城
镇
规
划
区
、
基
本
农
田
保
护
区
、
水
源
保
护
区
、

草
原
等
范
围
内
以
及
高
速
公
路
、
二
级
公
路
、
国
省
道
沿
线

可
视
范
围
内
开
山
采
石
。
 

2
.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必
须
达
到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3
.
现
有
项
目
对
生
态
造
成
破
坏
的
以
及
现
有
废
弃
矿
坑
，
立

即
开
展
水
土
流

失
治
理
和
生
态
修
复
。
位
于
水
土
流
失
重
点

治
理
区
、
生
态
问
题
突
出
区
的
现
有
项
目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退
出

，
并
对
尾
矿
库
进
行
生
态
修
复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0
 

C
 
制
造
业
 

1
5
酒
、
饮
料
和
精

制
茶
叶
制
造
业
 

1
5
1
酒
的
制
造
 

1
5
1
3
啤
酒
制
造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工

业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1
 

1
5
1
4
黄
酒
制
造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并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2
 

2
0

木
材
加

工
和

木
、
竹
、
藤
、
棕
、

草
制
品
 

2
0
2
人
造
板
制
造

 

2
0
2
1
胶
合
板

制

造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新
建

2
万
立
方
米
/
年
以
下
的
胶
合
板
和
细
木
工
板

生
产
线
。
 

2
.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工
业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3
 

2
0
2
3
刨
花
板

制

造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新
建
单
线

6
万
立
方
米
/
年
以
下
的
刨
花
板
生
产
项

目
。
 

2
.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工
业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4
 

2
0
3
木
制
品
制
造
 

2
0
3
9
软

木
制
品

及
其

他
木

制
品

制
造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1
.
禁
止
新
建
以
优
质
林
木
为
原
料
的
一
次
性
木
制
品
与
木

质
包
装
的
生
产
项
目
。
 

2
.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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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1
 
-

 

 

序 号
 

门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大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中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小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1
 

管
控
要
求

2
 

备
注

3
 

2
5
 

C
 
制
造
业
 

2
9
橡
胶

和
塑

料

制
品
业
 

2
9
2
 
塑

料
制
品

业
 

2
9
2
1
塑

料
薄
膜

制
造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工

业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6
 

3
0

非
金
属
矿

物

制
品
业
 

3
0
1
水
泥
、
石
灰

和
石
膏
制
造
 

3
0
1
1
水
泥
制
造
 

现
有
主
导
产
业
 

1
.
禁
止
新
建
水
泥
熟
料
建
设
项
目
，
现
有
项
目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合
规
产
业
园
区
。

 

2
.
现

有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低

于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工

业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7
 

3
0
3
砖
瓦
、
石
材

等
建
筑

材
料

制

造
 

3
0
3
3

建
筑

用
石

加
工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新
建
项

目
仅

限
布
局

在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合
规

产
业

园
区
。
现
有
项
目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合
规
产
业
园
区
。
 

2
.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现
有
未
达
到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8
 

D
电
力
、

热
力
、

燃
气

及
生

产
和

供
应
业
 

4
4
电
力
、
热
力
生

产
和
供
应
业
 

4
4
1
电
力
生
产
 

4
4
1
1
火
力
发
电
 

现
有
主
导
产
业
 

1
.
禁
止
新
建
单
机
容
量

3
5
万
千
瓦
及
以
下
的
常
规
燃
煤
火

电
机
组
项
目
，
现
有
项
目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1
日
前
完

成
改
造
升
级
。
 

2
.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工
业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9
 

4
4
1
2
水
力
发
电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严
格
按
照
绿
色
小
水
电
建
设
要
求
。
 

2
.
禁
止
新
建
无
下
泄
生
态
流
量
的
引
水
式
水
力
发
电
项
目
，

现
有
无
下
泄
生
态
流
量
引
水
式
水
电
站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改
造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鼓
励
类

类
 

3
0
 

4
4
1
4
 
风
力
发
电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在
现
有
林
地
、
草
原
、
耕
地
、
水
土
流
失
预
防
区
和

重
点
防
治
区
、
河
道
和
湖
泊
管
理
范
围
内
新
建
风
力
发
电
项

目
，
在
该
区
域
范
围
内
的
项
目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关
闭
退
出
。
 

2
.
新
建
项
目
建
设
中
同
时
进
行
生
态
恢
复
、
水
土
保
持
与
环

境
治
理
。
 

3
.
现
有
项
目
或
在
建
项
目
，
必
须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生
态
修
复
、
水
土
保
持
与
环
境
治
理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鼓
励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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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2
 
-
 

 

序 号
 

门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大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中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小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1
 

管
控
要
求

2
 

备
注

3
 

3
1
 

K
房
地
产

业
 

7
0
房
地
产
业
 

7
0
1
房
地
产
开
发

经
营
 

7
0
1
0
房

地
产

开

发
经
营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仅
限
在
现
有
城
镇
规
划
范
围
内
集
中
布
局
，
禁
止
成
片
蔓

延
式
扩
张
。
 

2
.
禁
止
新
建
别
墅
类
房
地
产
开
发
项
目
。
 

3
.
禁
止
在
现
有
林
地
、
草
原
、
退
耕
还
林
还
草
区
域
新
建
、

改
扩
建
房
地
产
开
发
项
目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3
2
 

N
 
水
利
、
环
境
和

公
共

设
施

管
理

业
 

7
8
 
公
共
设

施
管

理
业
 

7
8
5
 
公
园
和
游

览
景
区
管
理
 

7
8
5
2
 
游
览
景
区

管
理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规
范
旅
游
景

区
开
发
建
设
秩
序
，
规
定
新
建
、
改
建
、
扩

建
旅
游
景
区
及
其
配
套
设
施
，
应
当
符
合
自
治
区
和
所
在

市
、
县
的
总
体
规
划
、
旅
游
发
展
规
划
以
及
旅
游
景
区
开
发

专
项
规
划
，
提
高
资
源
开
发
利
用
水
平
和
效
益
，
避
免
无
序

开
发
和
重
复
建
设
。
 

2
.
旅
游
景
区
开

发
建
设
，
应
当
依
法
保
护
旅
游
景
区
内
的
森

林
草
原
植
被
、

水
资
源
、
湿
地
、
野
生
动
物
、
地
质
遗
址
、

文
物
古
迹
、
历
史
文
化
建
筑
、
古
树
名
木
等
资
源
。
 

3
.
旅
游
景
区
接
待
旅
游
者
不
得
超
过
核
定
的
最
大
承
载
量
。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禁
止
类
 

1
 

B
 
采
矿
业

 

0
8
黑
色
金
属
矿

采
选
业
 

0
8
1
铁
矿
采
选
 

0
8
1
0
铁
矿
采
选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禁
止
新
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0
9

有
色
金
属
矿

采
选
业
 

0
9
1
常
用
有
色
金

属
矿
采
选
 

0
9
1
1
铜
矿
采
选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禁
止
新
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3
 

0
9
1
2
铅
锌
矿

采
选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禁
止
新
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4
 

0
9
1
3
镍
钴
矿

采
选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禁
止
新
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5
 

0
9
1
4
锡
矿
采
选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禁
止
新
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6
 

0
9
1
5
锑
矿
采
选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禁
止
新
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7
 

0
9
1
6
铝
矿
采
选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禁
止
新
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8
 

0
9
1
7
镁
矿
采
选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禁
止
新
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9
 

09
19

其
他
常
用
有

色
金
属
矿
采
选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禁
止
新
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注
：
1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分
为
现
有
主
导
产
业
、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和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
 

2
.
管
控
要
求
：（

1
）
对
于
列
入
限
制
类
产
业
的
现
有
企
业
，
要
提
出
生
产
工
艺
和
环
保
设
施
升
级
改
造
、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提
升
、
进
入
现
有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合
规
产
业

园
区
等
时
限
要
求
（
原
则
上
不
超
过

3
年
）
和
具
体
管
控
措
施
；
列
入
限
制
类
产
业
的
新
建
、
改
扩
建
产
业
，
要
提
出
规
模
和
生
产
工
艺
（
优
于
产
业
结
构
调
整
要
求
）
、

布
局
（

工
业
企
业
进
入
现
有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合
规
产
业
园
区
）
、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
达
到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以
上
）
等
具
体
管
控
要
求
。
（
2
）
列
入
禁
止
类
的
产

业
，

对
现
有
企
业
要
提
出
关
闭
时
限
要
求
和
具
体
管
控
措
施
，
国
家
要
求
淘
汰
的
要
提
出
立
即
关
闭
的
管
控
要
求
。（

3
）
涉
及
自
然
保
护
区
、
世
界
文
化
自
然
遗
产
、
风
景
名

胜
区
、
森
林
公
园
、
地
质
公
园
、
饮
用
水
水
源
保
护
区
等
由
法
律
法
规
管
控
的
区
域
，
其
管
控
要
求
依
法
执
行
。
 

3
.
备
注
：
说
明
限
制
类
、
禁
止
类
产
业
在
《
指
导
目
录
》
《
清
单
草
案
》
中
所
属
类
型
（
鼓
励
类
、
允
许
类
、
限
制
类
、
淘
汰
类
、
禁
止
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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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

 

广西壮族自治区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国家重点 

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 

 

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地处桂黔滇喀斯特石漠化防治生态功能

区，属于水土保持型。本负面清单涉及国民经济 6 类 19 大类 32

类 50小类。其中禁止类涉及国民经济 2门类 4大类 4中类 4小类；

限制类涉及国民经济 6门类 15 大类 28 中类 46 小类。 

1.负面清单所列产业不涉及由国家层面规划布局的产业，如：

核能发电、航空运输、跨流域调水等。 

2.负面清单所列产业的准入条件均严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

指导目录（2011 年本）（2013 年修正）》（以下简称《指导目录》）

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草案（试点版）》（以下简称《清单草案》）。

涉及与《指导目录》中限制类、淘汰类和《清单草案》中的限制

准入类、禁止准入类要求相一致的产业，本负面清单不再重复列出。 

3.列入负面清单禁止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淘汰类和《清

单草案》中的禁止准入类，以及不具备区域资源禀赋条件、不符

合水土保持型重点生态功能区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的限制

类、允许类、鼓励类产业。 

4.列入负面清单限制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限制类和《清

单草案》中的限制准入类（已列入清单禁止类的产业除外），以及

与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不相符合的允许

类、鼓励类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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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负面清单所列的各类管控要求依据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规

划目标、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以及《指导目录》、各类行业

规范条件、产业准入条件、地方相关产业准入政策等提出。 

6.本行政区域内的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风景名

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的管控要

求,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不在负面清单表格中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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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

罗
城
仫
佬
族
自
治
县
产
业
准
入
负
面
清
单
 

序
号
 

门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大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中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小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1

 
管
控
要
求

2

 
备
注

3

 

限
制
类
 

1
 

A
农
、
林

、
牧
、

渔
业
 

0
1
农
业
 

0
1
1
 
谷
物
种
植
 

0
1
1
1
 
稻
谷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在
大
于

2
5
度
的
陡
坡
地
开
荒
性
种
植
，
现
有

2
5

度
以
上
坡
耕
地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退
耕

还
林
还
草
（
已
划
为
基
本
农
田
的

2
5
度
以
上
陡

坡
耕
地

除
外
）
。
 

2
.
禁
止
毁
林
、
烧
山
、
天
然
草
地
垦
殖
。
 

3
.
禁
止
发
展
非
节
水
农
业
，
现
有
非
节
水
农
业
于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农
业
节
水
灌
溉
改
造
，
达
到
节
水

农
业
要
求
。
 

4
.
限
制
农
药
化
肥
施
用
量
，
禁
止
高
毒
农
药
施
用
。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2
 

0
1
1
3
 
玉
米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3
 

0
1
3
 
棉
、
麻
、
糖
、

烟
草
种
植
 

0
1
3
3
 
糖
料
种
植
 

现
有
主
导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4
 

0
1
3
4
 
烟
草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5
 

0
1
4
 
蔬
菜
、
食
用
菌

及
园
艺
作
物
种
植
 

0
1
4
2
 
食
用
菌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不
得
利
用
天
然
林
资
源
发
展
食
（
药
）
用
菌
。
不
得
采
用

椴
木
生
产
工
艺
，
应
利
用
玉
米
芯
、
麦
秸
、
稻
草
、
木
屑
、

豆
秸
等
农
林
作
物
废
弃
物
生
产
食
用
菌
。
现
有
食
用
菌
产

业
发
展
模
式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调
整
为

上
述
模
式
。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6
 

0
1
5
 
水
果
种
植
 

0
1
5
2
 
葡
萄
种
植
 

现
有
主
导
产
业
 

1
.
禁
止
果
园
、
中
草
药
基
地
使
用
灭
生
性
化
学
除
草
剂
，

现
有
基
地
应
当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采
取

修
建
截

水
沟
、
排
水
沟
等
水
土
保
持
措
施
，
防
止
水
土
流
失
。
 

2
.
科
学
选
择
树
种
，
禁
止
使
用
带
有
危
险
性
病
、
虫
的
种

子
。
 

3
.
限
制
农
药
化
肥
施
用
量
，
禁
止
高
毒
农
药
施
用
。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7
 

0
1
5
3
 
柑
橘
类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8
 

0
1
7
中
药
材
种
植
 

0
1
7
0
 
中
药
材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9
 

0
2
林
业
 

0
2
1
 
林

木
育

种
和

育
苗
 

0
2
1
2
 
林
木
育
苗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禁
止
速
生
桉
树
育
苗
，
现
有
速
生
桉
树
育
苗
产
业
应
当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全
部
退
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鼓
励
类
 

1
0
 

0
2
2
 
造
林
和
更
新
 

0
2
2
0
造
林
和
更
新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新
种

植
速
生
桉
树
。
 

2
.
现
有
在
基

本
农
田
、
自
治
区
级
以
上
公
益
林
区
、
自
然

保
护
区
、
江

河
源
头
、
饮
用
水
源
保
护
区
、
风
景
名
胜
区
、

高
速
公
路
和

铁
路
两
旁
以
及
主
要
河
流
两
岸

2
0
0
米
范

围
内
的
速
生

桉
应
当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全

部
清

除
。
其
他
区
域
范
围
内
的
速
生
桉
轮
伐
后
禁
止
新
种
，
逐

步
清
除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鼓
励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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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

序
号
 

门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大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中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小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1

 
管
控
要
求

2

 
备
注

3

 

1
1
 

A
农
、
林
、
牧
、

渔
业
 

0
3
畜
牧
业
 

0
3
1
 
牲
畜
饲
养
 

0
3
1
1
 
 
牛
的
饲
养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在
禁
养
区
（
范
围
：
①
融
江
、
武
阳
江
、
东
小
江

等
县
内
主
要
河
段
，
距
离
河
岸
安
全
水
位
警
戒
线
5
0
0
米

以
内
的
区
域
。
 

②
风
景
名
胜
区
、
国
家
地
质
公
园
、
文
物
（
历
史
遗
迹
）

保
护
区
的
核
心
区
、
缓
冲
区
。
③
城
镇
居
民
区
、
文
化
教

育
科
学
研
究
区
等
人
口
集
中
区
域
周
边
5
0
0
米
范
围
内
的

区
域
。
④
自
来
水
取
水
口
以
及
瑶
山
冲
水
库
、
大
山
水
库
、

白
坝
水
库
等
具
有
集
中
饮
用
水
源
功
能
的
上
游
进
水
方

向
1
0
0
0
米
范
围
内
区
域
，
下
游
及
两
侧
2
0
0
米
范
围
内
区

域
。
⑤
法
律
、
法
规
规
定
需
要
特
殊
保
护
的
其
它
区
域
。
）

内
新
建
改
扩
建
规
模
养
殖
场
。
 

2
.
限
制
在
限
养
区
（
范
围
：
①
融
江
、
武
阳
江
、
东
小
江

禁
养
区
外
延
5
0
0
米
以
内
的
范
围
区
域
。
 
②
风
景
名
胜

区
、
国
家
地
质
公
园
、
文
物
（
历
史
遗
迹
）
保
护
区
域
外

延
5
0
0
米
范
围
内
的
区
域
。
③
城
镇
规
划
禁
养
区
以
及
乡

镇
居
民
住
宅
区
、
文
化
教
育
和
科
研
等
人
口
密
集
区
禁
养

区
外
延
5
0
0
米
以
内
的
范
围
区
域
。
 
④
饮
用
水
源
地
禁
养

区
外
延
5
0
0
米
范
围
以
内
的
区
域
；
非
饮
用
水
源
水
库
1
0
0

米
范
围
内
的
区
域
。
⑤
国
道
、
省
道
、
高
速
公
路
、
铁
路

两
侧
1
0
0
0
米
范
围
内
的
区
域
。
⑥
根
据
城
镇
发
展
规
划
和

区
域
污
染
物
排
放
总
量
控
制
要
求
，
应
当
限
制
养
殖
的
区

域
。
）
内
新
建
规
模
养
殖
场
，
实
行
封
禁
抚
育
、
轮
封
轮

牧
，
主
要
废

弃
物
要
进
行
资
源
化
利
用
，
污
水
要
经
过
无

害
化
处
理
后
集
中
排
放
。
其
他
区
域
为
适
养
区
，
实
行
舍

饲
圈
养
以
草
定
畜
，
并
配
套
建
设
牲
畜
排
泄
等
集
中
处
理

设
施
。
 

3
.
禁
养
区
内
现
有
规
模
养
殖
场
应
在
2
0
1
7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关
停
或
搬
迁
；
其
他
区
域
现
有
规
模
养
殖
场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建
设
牲
畜
粪
便
无
害
化
处
理
设
施
、
达
标

排
放
。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1
2
 

0
3
1
3
 
 
猪
的
饲
养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1
3
 

0
3
1
4
 
 
羊
的
饲
养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1
4
 

0
3
2
 
家
禽
饲
养
 

0
3
2
1
 
 
鸡
的
饲
养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1
5
 

0
3
2
2
 
 
鸭
的
饲
养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1
6
 

0
4
渔
业
 

0
4
1
 
水
产
养
殖
 

0
4
1
2
 
内
陆
养
殖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禁
止

在
湖
泊

、
水
库
投
饵
网
箱

养
殖

，
现

有
项

目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全
部
清
退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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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7
 
-

序
号
 

门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大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中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小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1

 
管
控
要
求

2

 
备
注

3

 

1
7
 

B
采
矿
业
 

0
6
煤
炭

开
采

和

洗
选
业
 

0
6
2
 
褐
煤

开
采
洗

选
 

0
6
2
0
 
褐
煤

开
采
洗

选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新
建
采
矿
项
目
。
 

2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3
.
现
有
项
目
对
生
态
造
成
破
坏
的
以
及
现
有
废
弃
矿
坑
，

立
即
开
展
水
土
流
失
治
理
和
生
态
修
复
。
位
于
水
土
流
失

重
点

治
理

区
、

生
态
问
题
突

出
区

的
现

有
项

目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退
出
，
并
对
尾
矿
库
进
行
生
态

修
复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1
8
 

0
6
9
 
其

他
煤
炭

采

选
 

0
6
9
0
 
其

他
煤
炭

采

选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9
 

0
9

有
色
金
属
矿

采
选
业
 

0
9
1
 
常

用
有
色
金

属
矿
采
选
 

0
9
1
1
 
铜
矿
采
选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0
 

0
9
1
2
 
铅
锌
矿
采
选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新
建
采
矿
项
目
。
 

2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3
.
现
有
项
目
对
生
态
造
成
破
坏
的
以
及
现
有
废
弃
矿
坑
，

立
即
开
展
水
土
流
失
治
理
和
生
态
修
复
。
位
于
水
土
流
失

重
点
治
理
区
、
生
态
问
题
突
出
区
的
现
有
项
目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退
出
，
并
对
尾
矿
库
进
行
生
态

修
复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1
 

0
9
1
4
 
锡
矿
采
选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2
 

0
9
1
5
 
锑
矿
采
选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2
3
 

1
0
 
非
金
属
矿

采

选
业
 

1
0
1
 
土
砂
石
开
采

 

1
0
1
1
石
灰
石
、
石
膏

开
采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在
城
镇
规
划
区
、
基
本
农
田
保
护
区
、
水
源
保
护

区
、
草
原
等
范
围
内
以
及
高
速
公
路
、
二
级
公
路
、
国
省

道
沿
线
可
视
范
围
内
开
山
采
石
。
 

2
.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必
须
达
到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3
.
现
有
项
目
对
生
态
造
成
破
坏
的
以
及
现
有
废
弃
矿
坑
，

立
即
开
展
水
土
流
失
治
理
和
生
态
修
复
。
位
于
水
土
流
失

重
点

治
理

区
、

生
态
问
题
突

出
区

的
现

有
项

目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退
出
，
并
对
尾
矿
库
进
行
生
态

修
复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4
 

1
0
1
2
 
建
筑
装
饰

用

石
开
采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5
 

1
0
1
9
 
粘

土
及

其
他

土
砂
石
开
采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6
 

C
制
造
业
 

1
5
酒

、
饮

料
和

精
制
茶
制
造
业
 

1
5
1
 
酒
的
制
造
 

1
5
1
1
 
酒
精
制
造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新
建
酒
精
生
产
项
目
。
 

2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工
业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7
 

1
5
1
2
 
白
酒
制
造
 

现
有
主
导
产
业
 

1
.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
 

2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工
业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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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8
 
-

序
号
 

门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大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中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小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1

 
管
控
要
求

2

备
注

3

 

2
8
 

C
制
造
业
 

1
3

农
副

食
品
加

工
业
 

1
3
4
制
糖
业
 

1
3
4
0
制
糖
业
 

现
有
主
导
产
业
 

1
.
禁
止
新
建

日
处
理

5
0
0
0
 
吨
以
下
的
制
糖
项
目
。
 
现

有
制
糖
企
业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以
前
扩
改
至
日
处
理

甘
蔗
 
5
0
0
0
 
吨
以
上
产
能
。
 

2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工
业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9
 

1
5
酒

、
饮

料
和

精
制
茶
制
造
业
 

1
5
1
 
酒
的
制
造
 

1
5
1
1
 
酒
精
制
造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工
业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3
0
 

1
5
1
2
 
白
酒
制
造
 

现
有
主
导
产
业
 

1
.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2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工
业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3
1
 

1
5
2
饮
料
制
造
 

1
5
2
2
瓶
（
罐
）
装
饮

用
水
制
造
 

现
有
主
导
产
业
 

禁
止

新
建

生
产
能
力

小
于

3
万
吨
/
年

的
矿
泉

水
生

产

线
，
生
产
工

艺
必
须
达
到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切
实
加
强
节

水
降
耗
，
所
有
项
目
一
律
进
入
现
有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已
有
项
目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改
造
升
级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鼓
励
类
 

3
2
 

2
0

木
材
加

工
和

木
、
竹
、
藤
、
棕
、

草
制
品
业
 

2
0
1
 
木
材
加
工
 

2
0
1
1
 
锯
材
加
工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新
建
以
优
质
林
木
为
原
料
的
一
次
性
木
制
品
与

木
制
包
装
的
生
产
和
使
用
以
及
木
竹
加
工
综
合
利
用
率

偏
低
的
木
制
加
工
项
目
。
 

2
.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工

业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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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9
 
-

序
号
 

门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大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中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小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1

 
管
控
要
求

2

备
注

3

 

3
3
 

C
制
造
业
 

2
0
2
 
人
造
板
制
造
 

2
0
2
3
 
刨
花
板
制
造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新
建
单
线

6
万
立
方
米
/
年
以
下
的
刨
花
板
生
产

项
目
。
 

2
.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工

业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3
4
 

2
7
医
药
制
造
业
 

2
7
5
 
兽

用
药
品

制

造
 

2
7
5
0
 
兽

用
药
品

制

造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1
.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2
.
新
建
项
目
“
三
废
”
排
放
标
准
要
严
于
国
家
排
放
标
准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3
5
 

3
0

非
金
属
矿

物

制
品
业
 

3
0
2
 
石
膏
、
水
泥
制

品
及

类
似

制
品

制

造
 

3
0
2
1
 
水
泥

制
品

制

造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并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2
.
现
有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必
须
达
到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未
达
到
的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并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3
6
 

3
0
3
 
砖
瓦
、
石
材
等

建
筑
材
料
制
造
 

3
0
3
1
 
粘

土
砖
瓦

及

建
筑
砌
块
制
造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在
基

本
农
田
保
护
区
、
城
镇
规
划
区
（
合
规
工
业

园
区
除
外
）
、
草
原
等
范
围
内
以
及
高
速
铁
路
、
高
速
公

路
、
二
级
公

路
、
国
省
道
可
视
范
围
内
从
事
粘
土
砖
瓦
及

建
筑
砌
块
制
造
，
禁
止
区
已
有
项
目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搬
迁
或
关
闭
。
 

2
.
禁
止
新
建

2
0
万
立
方
米
/
年

以
下
的
粘
土
砖
瓦
及
建

筑
砌
块
制
造
项
目
，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工
艺
必
须
达
到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所
有
项
目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合
规
产
业
园
区
。
已
有
项
目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改
造
升
级
，
对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3
7
 

3
2

有
色
金
属
冶

炼
和
压
延
加

工

业
 

3
2
1
 
常

用
有
色
金

属
冶
炼
 

3
2
1
4
 
锡
冶
炼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新
建
锡
、
锑
冶
炼
项
目
。

2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工
业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3
8
 

3
2
1
5
 
锑
冶
炼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0

木
材
加

工
和

木
、
竹
、
藤
、
棕
、

草
制
品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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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0
 
-

序
号
 

门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大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中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小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1

 
管
控
要
求

2

 
备
注

3

 

3
9
 

D
电
力
、
热
力
、

燃
气

及
水

生
产

和
供
应
业
 

4
4
电
力

、
热
力

生
产
和
供
应
业
 

4
4
1
电
力
生
产
 

4
4
1
4
 
 
风
力
发
电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1
.
禁
止
在
现

有
林
地
、
草
原
、
耕
地
、
水
土
流
失
预
防
区

和
重
点
防
治

区
、
河
道
和
湖
泊
管
理
范
围
内
新
建
风
力
发

电
项
目
。
 

2
.
新
建
项
目

建
设
中
同
时
进
行
生
态
恢
复
、
水
土
保
持
与

环
境
治
理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4
0
 

4
4
1
5
 
太
阳
能
发
电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新
建
项
目
不
占
用
耕
地
、
林
地
、
草
原
、
河
湖
、
湿
地
等

区
域
，
仅
限
布
局
在
建
筑
物
屋
顶
或
农
业
大
棚
等
设
施
顶

部
及
农
光
互
补
、
水
光
互
补
等
综
合
利
用
项
目
，
且
符
合

发
展
规
划
；
地
面
电
站
需
要
符
合
用
地
条
件
、
并
网
吸
纳

条
件
等
政
策
条
件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4
1
 

E
 
建
筑
业
 

4
8
 
土

木
工
程

建

筑
 

4
8
1
铁
路
、
道
路
、

隧
道

和
桥
梁

工
程

建
筑
 

4
8
1
1
铁
路
工
程
建
筑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新
建
项
目
路
线
要
尽
量
避
让
相
关
自
然
保
护
区
域
，
无
法

避
让
的
，
要
修
建
野
生
动
物
迁
徙
通
道
。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4
2
 

4
8
1
2
公
路
工
程
建
筑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4
3
 

4
8
1
9
其
他
道
路
、
隧

道
和
桥
梁
工
程
建
筑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4
4
 

K
 
房
地
产
业
 

7
0
房
地
产
业
 

7
0
1
房
地
产
业
 

7
0
1
0
房
地
产
开
发
经

营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仅
限
在
现

有
城
镇
规
划
范
围
内
集
中
布
局
，
禁
止
成
片

蔓
延
式
扩
张

。
 

2
.
禁
止
新
建
别
墅
类
房
地
产
开
发
项
目
。
 

3
.
禁
止
在
现

有
林
地
、
草
原
、
退
耕
还
林
还
草
区
域
新
建
、

改
扩
建
房
地

产
开
发
项
目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禁
止
类
 

1
 

B
采
矿
业

 

0
6
 
煤
炭

开
采

和

洗
选
业
 

0
6
1
煤
炭

开
采

和

洗
选
 

0
6
1
0
煤
炭
开
采
和
洗

选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禁
止
新
建
、
改
扩
建
，
现
有
企

业
必
须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全
部
关
停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0
8
黑
色
金
属
矿

采
选
业
 

0
8
1
铁
矿
采
选
 

0
8
1
0
铁
矿
采
选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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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1
 
-

序
号
 

门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大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中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小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1

 
管
控
要
求

2

 
备
注

3

 

3
 

C
制
造
业

 

3
0

非
金
属
矿

物

制
品
业
 

3
0
1
 
水
泥
、
石
灰
和

石
膏
制
造
 

3
0
1
1
 
水
泥
制
造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禁
止
新
建
、
改
扩
建
，
现
有
企

业
必
须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全
部
关
停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4
 

3
1
黑
色
金
属
冶

炼
和
压
延
加

工

业
 
 

3
1
5
 
铁
合
金
冶
炼
 

3
1
5
0
 
铁
合
金
冶
炼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注
：
1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分
为
现
有
主
导
产
业
、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和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
 

2
.
管
控
要
求
：（

1
）
对
于
列
入
限
制
类
产
业
的
现
有
企
业
，
要
提
出
生
产
工
艺
和
环
保
设
施
升
级
改
造
、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提
升
、
进
入
现
有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合
规
产
业

园
区
等
时
限
要
求
（
原
则
上
不
超
过

3
年
）
和
具
体
管
控
措
施
；
列
入
限
制
类
产
业
的
新
建
、
改
扩
建
产
业
，
要
提
出
规
模
和
生
产
工
艺
（
优
于
产
业
结
构
调
整
要
求
）
、

布
局
（

工
业
企
业
进
入
现
有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合
规
产
业
园
区
）
、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
达
到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以
上
）
等
具
体
管
控
要
求
。
（
2
）
列
入
禁
止
类
的
产

业
，

对
现
有
企
业
要
提
出
关
闭
时
限
要
求
和
具
体
管
控
措
施
，
国
家
要
求
淘
汰
的
要
提
出
立
即
关
闭
的
管
控
要
求
。（

3
）
涉
及
自
然
保
护
区
、
世
界
文
化
自
然
遗
产
、
风
景
名

胜
区
、
森
林
公
园
、
地
质
公
园
、
饮
用
水
水
源
保
护
区
等
由
法
律
法
规
管
控
的
区
域
，
其
管
控
要
求
依
法
执
行
。
 

3
.
备
注
：
说
明
限
制
类
、
禁
止
类
产
业
在
《
指
导
目
录
》
《
清
单
草
案
》
中
所
属
类
型
（
鼓
励
类
、
允
许
类
、
限
制
类
、
淘
汰
类
、
禁
止
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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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国家重点 

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 

 

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地处桂黔滇喀斯特石漠化防治生态功能

区，属于水土保持型。本负面清单涉及国民经济 7门类 20 大类 34

中类 52 小类。其中禁止类涉及国民经济 2门类 5大类 5中类 5小

类；限制类涉及国民经济 7门类 18 大类 29 中类 47 小类。 

1.负面清单所列产业不涉及由国家层面规划布局的产业，如：

核能发电、航空运输、跨流域调水等。 

2.负面清单所列产业的准入条件均严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

指导目录（2011 年本）（2013 年修正）》（以下简称《指导目录》）

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草案（试点版）》（以下简称《清单草案》）。

涉及与《指导目录》中限制类、淘汰类和《清单草案》中的限制

准入类、禁止准入类要求相一致的产业，本负面清单不再重复列出。 

3.列入负面清单禁止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淘汰类和《清

单草案》中的禁止准入类，以及不具备区域资源禀赋条件、不符

合水土保持型重点生态功能区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的限制

类、允许类、鼓励类产业。 

4.列入负面清单限制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限制类和《清

单草案》中的限制准入类（已列入清单禁止类的产业除外），以及

与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不相符合的允许

类、鼓励类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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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负面清单所列的各类管控要求依据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规

划目标、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以及《指导目录》、各类行业

规范条件、产业准入条件、地方相关产业准入政策等提出。 

6.本行政区域内的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风景名

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的管控要

求,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不在负面清单表格中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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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4
 
-
 

 

环
江
毛
南
族
自
治
县
产
业
准
入
负
面
清
单
 

序
号
 

门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大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中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小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1
 

管
控
要
求

2
 

备
注

3
 

限
制
类
 

1
 

A
农
、

林
、
牧
、

渔
业
 

0
1
农
业
 

0
1
1
谷
物
种
植
 

0
1
1
1
 
稻
谷
种
植
 

现
有
主
导
产
业
 

1
.
禁
止
在
大
于

2
5
度
的
陡
坡
地
开
荒
性
种
植
，
现
有

2
5
度
以
上
坡
耕
地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退
耕
还
林
还
草
（
已
划
为
基
本
农
田
的

2
5
度
以

上
陡

坡
耕
地
除
外
）
。
 

2
.
禁
止
毁
林
、
烧
山
、
天
然
草
地
垦
殖
。
 

3
.
禁
止
发
展
非
节
水
农
业
，
现
有
非
节
水
农
业
于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农
业
节
水
灌
溉
改
造
，
达
到
节

水
农
业
要
求
。
 

4
.
限
制
农
药
化
肥
施
用
量
，
禁
止
高
毒
农
药
施
用
。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2
 

0
1
1
3
 
玉
米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3
 

0
1
1
9
 
其

他
谷

物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4
 

0
1
2
豆
类
、
油
料
、

薯
类
种
植
 

0
1
2
1
 
豆
类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5
 

0
1
2
2
 
油
料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6
 

0
1
2
3
 
薯
类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7
 

0
1
3
棉
、
麻
、
糖
、

烟
草
种
植
 

0
1
3
3
糖
料
种
植
 

现
有
主
导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8
 

0
1
4
蔬
菜
、
食
用

菌

及
园
艺
作
物
种
植
 

0
1
4
1
蔬
菜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9
 

0
1
4
9
其
他
园
艺
作

物
种
植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1
0
 

0
1
4
2
食
用
菌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不
得
利
用
天
然
林
资
源
发
展
食
（
药
）
用
菌
。
不
得
采

用
椴
木
生
产
工
艺
，
应
利
用
玉
米
芯
、
麦
秸
、
稻
草
、

木
屑
、
豆
秸
等
农
林
作
物
废
弃
物
生
产
食
用
菌
。
现
有

食
用
菌
产
业
发
展
模
式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调
整
为
上
述
模
式
。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1
1
 

0
1
5
水
果
种
植
 

0
1
5
1
仁
果
和
核
果

类
水
果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果
园
、
中
草
药
基
地
使
用
灭
生
性
化
学
除
草

剂
，
现
有
基
地
应
当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采

取

修
建
截
水
沟
、
排
水
沟
等
水
土
保
持
措
施
，
防
止
水
土

流
失
。
 

2
.
科
学
选
择
树
种
，
禁
止
使
用
带
有
危
险
性
病
、
虫
的

种
子
。
 

3
.
限
制
农
药
化
肥
施
用
量
，
禁
止
高
毒
农
药
施
用
。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1
2
 

0
1
5
3
柑
橘
类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1
3
 

0
1
7
中
药
材
种
植
 

0
1
7
0
中
药
材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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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5
 
-
 

 

序
号
 

门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大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中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小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1
 

管
控
要
求

2
 

备
注

3
 

1
4
 

A
农
、
林
、
牧
、

渔
业
 

0
2
林
业
 

0
2
2
造
林
和
更
新
 

0
2
2
0
造
林
和
更
新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新
种
植
速
生
桉
树
。
 

2
.
现
有
在
基
本
农
田
、
自
治
区
级
以
上
公
益
林
区
、
自

然
保
护
区
、
江
河
源
头
、
饮
用
水
源
保
护
区
、
风
景
名

胜
区
、
高
速
公
路
和
铁
路
两
旁
以
及
主
要
河
流
两
岸

2
0
0
米
范

围
内
的
速
生
桉
应
当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全
部
清
除
。
其
他
区
域
范
围
内
的
速
生
桉
轮
伐
后

禁
止
新
种
，
逐
步
清
除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鼓
励
类
 

1
5
 

0
2
4

木
材

和
竹

材

采
运
 

0
2
4
1
木
材
采
运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天
然
林
商
业
性
采
伐
。
 

2
.
禁
止
公
益
林
采
伐
（
二
级
国
家
级
公
益
林
抚
育
和
更

新
性
质
的
采
伐
除
外
）
。
 

3
.
现
有
天
然
林
实
行
封
禁
抚
育
。
 

4
.
执
行
森
林
采
伐
限
额
管
理
制
度
。
 

5
.
对
采
伐
区
和
集
材
道
采
取
防
治
水
土
流
失
措
施
。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1
6
 

0
3
畜
牧
业
 

0
3
1
牲
畜
饲
养
 

0
3
1
1
牛
的
饲
养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在
禁
养
区
（
范
围
：
饮
用
水
源
保
护
区
，
大
环

江
河
沿
岸
两
侧

1
0
0
0
米
范
围
内
、
公
园
风
景
区
及
其

物
理
边
界
向
外
延
伸

5
0
0
米
范

围
内
、
县
城
区
和
人
口

集
中
区
域
及
其
边
界
向
外
延
伸

5
0
0
米
范
围
内
）
内
新

建
改
扩
建
规
模
养
殖
场
。
 

2
.
限
制
在
限
养
区
（
范
围
：
县
城
禁
养
区
边
界
向
外

延
伸
5
0
0
米
的
范
围
区
域
、
乡
镇
城
镇
建
成
区
、

人
口
集
中
区
域
及
其
区
域
边
界
向
外
延
伸
1
0
0
0

米
范
围
的
区
域
、
高
速
公
路
、
国
省
道
、
县
城
至

乡
镇
主
要
公
路
两
侧
外
延
5
0
0
米
的
区
域
、
各
类

产
业
园
区
规
划
控
制
区
域
边
界
外
延
1
0
0
0
米
范

围
）
内
新

建
规
模
养
殖
场
，
实
行
封
禁
抚
育
、
轮
封
轮

牧
，
主
要
废
弃
物
要
进
行
资
源
化
利
用
，
污
水
要
经
过

无
害
化
处
理
后
集
中
排
放
。
 

3
.
其
他
区
域
为
适
养
区
，
实
行
舍
饲
圈
养
，
以
草
定
畜
，

并
配
套
建
设
牲
畜
排
泄
等
集
中
处
理
设
施
。
 

4
.
禁
养
区
内
现
有
规
模
养
殖
场
应
在

2
0
1
7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关
停
或
搬
迁
；
其
他
区
域
现
有
规
模
养
殖
场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建
设
牲
畜
粪
便
无
害
化
处
理
设

施
、
达
标
排
放
。
 

5
.
禁
止
在
石
漠
化
敏
感
区
无
序
放
养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鼓
励
类
 

1
7
 

0
3
1
2
马
的
饲
养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1
8
 

0
3
1
3
猪
的
饲
养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1
9
 

0
3
1
4
羊
的
饲
养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2
0
 

0
3
1
9
其
他
牲
畜
饲

养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2
1
 

0
3
2
家
禽
饲
养
 

0
3
2
1
鸡
的
饲
养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2
2
 

0
3
2
2
鸭
的
饲
养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2
3
 

0
4
渔
业
 

0
4
1
水
产
养
殖
 

0
4
1
2
内
陆
养
殖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禁
止
在
湖
泊
、
水
库
投
饵
网
箱
养
殖
，
现
有
项
目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全
部
清
退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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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
 
-
 

 

序
号
 

门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大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中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小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1
 

管
控
要
求

2
 

备
注

3
 

2
4
 

B
 
采
矿
业
 

0
6
煤
炭

开
采

和

洗
选
业
 

0
6
1

烟
煤

和
无

烟

煤
开
采
洗
选
 

0
6
1
0
烟
煤
和
无
烟

煤
开
采
洗
选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新

建
采
矿
项
目
。
 

2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3
.
现

有
项

目
对

生
态

造
成
破
坏

的
以

及
现

有
废

弃
矿

坑
，
立
即
开
展
水
土
流
失
治
理
和
生
态
修
复
。
位
于
水

土
流
失
重
点
治
理
区
、
生
态
问
题
突
出
区
的
现
有
项
目

应
在

2
0
2
0
年

12
月

3
1
日
前
退
出
，
并
对
尾
矿
库
进

行
生
态
修
复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5
 

0
9

有
色
金
属
矿

采
选
 

0
9
1
常

用
有
色
金

属
矿
采
选
 

0
9
1
2
铅
锌
矿
采
选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6
 

1
0

非
金
属
矿

采

选
业
 

1
0
1
土
砂
石
开
采
 

1
0
1
1
石
灰
石
开
采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在
城
镇
规
划
区
、
基
本
农
田
保
护
区
、
水
源
保

护
区
、
草
原
等
范
围
内
以
及
高
速
公
路
、
二
级
公
路
、

国
省
道
沿
线
可
视
范
围
内
开
山
采
石
。
 

2
.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必
须
达
到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3
.
现

有
项

目
对

生
态

造
成
破
坏

的
以

及
现

有
废

弃
矿

坑
，
立
即
开
展
水
土
流
失
治
理
和
生
态
修
复
。
位
于
水

土
流
失
重
点
治
理
区
、
生
态
问
题
突
出
区
的
现
有
项
目

应
在

2
0
2
0
年

12
月

3
1
日
前
退
出
，
并
对
尾
矿
库
进

行
生
态
修
复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7
 

1
0
1
9
粘
土
及
其
他

土
砂
石
开
采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8
 

C
 
制
造
业
 

1
3

农
副

食
品
加

工
业
 

1
3
4
制
糖
业
 

1
3
4
0
制
糖
业
 

现
有
主
导
产
业
 

1
.
禁
止
新
建
日
处
理

5
0
0
0
 
吨
以
下
的
制
糖
项
目
。
 
现

有
制
糖
企
业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以
前
扩
改
至
日
处

理
甘
蔗
 
5
0
0
0
 
吨
以
上
产
能
。
 

2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工

业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9
 

1
3
5
屠
宰

及
肉

类

加
工
 

1
3
5
3
肉
制
品
及
副

产
品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1
.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工
业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2
.
严
格
污
水
及
废
弃
物
的
排
放
和
治
理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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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
 

 

序
号
 

门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大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中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小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1
 

管
控
要
求

2
 

备
注

3
 

3
0
 

C
 
制
造
业
 

1
3
农
副
食
品
加

工
业
 

1
3
7
蔬
菜
、
水
果

和

坚
果
加
工
 

1
3
7
2
水
果
和
坚
果

加
工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并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3
1
 

1
7
纺
织
业
 

1
7
4
丝
娟
纺
织

及

印
染
精
加
工
 

1
7
4
1
缫
丝
加
工
 

现
有
主
导
产
业
 

1
.
禁
止
投
资
工
业
用
水
重
复
利
用
率
低
于

9
5
%
的
缫
丝

加
工
业
。
新
建
项
目
一
律
进
入
现
有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建
设
。
 

2
.
清
洁
生
产
工
艺
必
须
达
到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工
业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3
.
民
族
传
统
工
艺
项
目
不
在
限
制
范
围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3
2
 

2
0

木
材
加

工
和

木
、
竹
、
籐
、
棕
、

草
制
 

2
0
1
木
材
加
工
 

2
0
1
2
木
片
加
工
 

现
有
主
导
产
业
 

1
.
禁
止
以
优
质
林
木
为
原
料
和
一
次
性
木
制
品
和
木

制
包
装
的
生
产
和
使
用
以
及
木
竹
加
工
综
合
利
用
率

偏
低
的
木
竹
加
工
项
目
。
 

2
.
禁
止
新
建

2
万
立
方
米
／
年
以
下
的
胶
合
板
和
细
木

工
板
生
产
线
。
 

3
.
清
洁
生

产
工
艺
必
须
达
到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工
业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3
3
 

2
0
2
人
造
板
制
造
 

2
0
2
2
纤
维
板
制
造
 

现
有
主
导
产
业
 

1
.
禁
止
新
建
单
线

6
万
立
方
米
/
年
以
下
的
普
通
刨
花

板
、
高
中
密
度
纤
维
板
生
产
装
置
。
 

2
.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工
业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3
4
 

2
0
2
3
刨
花
板
制
造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3
5
 

2
6

化
学
原

料
和

化
学

制
品

制
造

业
 

2
6
2
肥
料
制
造
 

2
6
2
5
有
机
肥
料
及

微
生
物
肥
料
制
造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工
业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鼓
励
类
 

— 77 —



-
 
7
8
 
-
 

 

序
号
 

门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大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中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小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1
 

管
控
要
求

2
 

备
注

3
 

3
6
 

C
 
制
造
业
 

2
7
医
药
制
造
业
 

2
7
3

中
药

饮
片
加

工
 

2
7
3
0
中
药
饮
片
加

工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1
.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2
.
新
建
项
目
“
三
废
”
排
放
标
准
要
严
于
国
家
排
放
标

准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鼓
励
类
 

3
7
 

3
0

非
金
属
矿

物

制
品
业
 

3
0
3
砖
瓦
、
石
材

等

建
筑
物
材
料
制
造
 

3
0
3
3
建
筑
用
石
加

工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工
业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3
8
 

3
2

有
色
金
属
冶

炼
和
压
延
加

工

业
 

3
2
1
常

用
有
色
金

属
冶
炼
 

3
2
1
9
其
他
常
用
有

色
金
属
冶
炼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3
9
 

3
2
4

有
色
金
属
合

金
制
造
 

3
2
4
0
有
色
金
属
合

金
制
造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4
0
 

D
电
力
、
热
力
、

燃
气

及
水

生
产

和
供
应
业
 

4
4
电
力

、
热
力

生
产
和
供
应
业
 

4
4
1
电
力
生
产
 

4
4
1
2
水
力
发
电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严
格
按
照
绿
色
小
水
电
建
设
要
求
。
 

2
.
禁
止
新
建
无
下
泄
生
态
流
量
的
引
水
式
水
力
发
电

项
目
，
现
有
无
下
泄
生
态
流
量
的
引
水
式
水
电
站
需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改
造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鼓
励
类
 

4
1
 

4
4
1
4
 
风
力
发
电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1
.
禁
止
在
现
有
林
地
、
草
原
、
耕
地
、
水
土
流
失
预
防

区
和
重
点
防
治
区
、
河
道
和
湖
泊
管
理
范
围
内
新
建
风

力
发
电
项
目
。
 

2
.
新
建
项
目
建
设
中
同
时
进
行
生
态
恢
复
、
水
土
保
持

与
环
境
治
理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鼓

励

类
。
 

4
2
 

4
4
1
5
太
阳
能
发
电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新
建
项
目
不
占
用
耕
地
、
林
地
、
草
原
、
河
湖
、
湿
地

等
区
域
，
仅
限
布
局
在
建
筑
物
屋
顶
或
农
业
大
棚
等
设

施
顶
部
及
农
光
互
补
、
水
光
互
补
等
综
合
利
用
项
目
，

且
符
合
发
展
规
划
；
地
面
电
站
需
要
符
合
用
地
条
件
、

并
网
吸
纳
条
件
等
政
策
条
件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鼓

励

类
。
 

4
3
 

E
 
建
筑
业
 

4
8
 
土

木
工
程

建

筑
 

4
8
1
铁
路
、
道
路
、

隧
道

和
桥
梁

工
程

建
筑
 

4
8
1
1
铁
路
工
程
建

筑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新
建
项
目

路
线
要
尽
量
避
让
相
关
自
然
保
护
区
域
，
无

法
避
让
的
，
要
修
建
野
生
动
物
迁
徙
通
道
。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4
4
 

4
8
1
2
公
路
工
程
建

筑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4
5
 

4
8
1
9
其
他
道
路
、

隧
道

和
桥
梁

工
程

建
筑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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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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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号
 

门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大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中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小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1
 

管
控
要
求

2
 

备
注

3
 

4
6
 

K
 
房
地
产
业
 

7
0
房
地
产
业
 

7
0
1
房

地
产

开
发

经
营
 

7
0
1
0
 
房

地
产

开

发
经
营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仅
限
在

现
有
城
镇
规
划
范
围
内
集
中
布
局
，
禁
止
成

片
蔓
延
式
扩
张
。
 

2
.
禁
止
新

建
别
墅
类
房
地
产
开
发
项
目
。
 

3
.
禁
止
在

现
有
林
地
、
草
原
、
退
耕
还
林
还
草
区
域
新

建
、
改
扩

建
房
地
产
开
发
项
目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4
7
 

N
水
利
、
环
境
和

公
共

设
施

管
理

业
 

7
7

生
态

保
护

和

环
境
治
理
业
 

7
7
2
环
境
治
理
业
 

7
7
2
3
固
体
废
物
治

理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1
.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2
.
新
建
项
目
“
三
废
”
排
放
标
准
要
严
于
国
家
排
放
标

准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鼓
励
类
 

禁
止
类
 

1
 

B
采
矿
业
 

0
8
黑
色
金
属
矿

采
选
业
 

0
8
1
铁
矿
采
选
 

0
8
1
0
铁
矿
采
选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禁
止
新
建
、
改
扩
建
，
现
有
项
目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全
部
关
闭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0
9

有
色
金
属
矿

采
选
 

0
9
3
稀

有
稀

土
金

属
矿
采
选
 

0
9
3
9
其
他
稀
有
金

属
矿
采
选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禁
止
新
建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3
 

1
0

非
金
属
矿

采

选
业
 

1
0
9
石

棉
及

其
他

非
金
属
矿
采
选
 

1
0
9
9
其
他
未
列
明

非
金
属
矿
采
选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禁
止
新
建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4
 

C
 
制
造
业
 

2
6

化
学
原

料
和

化
学

制
品

制
造

业
 

2
6
3
农
药
制
造
 

2
6
3
1
化
学
农
药
制

造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禁
止
新
建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5
 

3
1
黑
色
金
属
冶

炼
和
压
延
加

工

业
 

3
1
5
铁
合
金
冶
炼
 

3
1
5
0
铁
合
金
冶
炼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禁
止
新
建
、
改
扩
建
，
现
有
项
目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全

部
关
闭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注
：
1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分
为
现
有
主
导
产
业
、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和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
 

2
.
管
控
要
求
：（

1
）
对
于
列
入
限
制
类
产
业
的
现
有
企
业
，
要
提
出
生
产
工
艺
和
环
保
设
施
升
级
改
造
、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提
升
、
进
入
现
有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合
规
产
业

园
区
等
时
限
要
求
（
原
则
上
不
超
过

3
年
）
和
具
体
管
控
措
施
；
列
入
限
制
类
产
业
的
新
建
、
改
扩
建
产
业
，
要
提
出
规
模
和
生
产
工
艺
（
优
于
产
业
结
构
调
整
要
求
）
、

布
局
（

工
业
企
业
进
入
现
有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合
规
产
业
园
区
）
、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
达
到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以
上
）
等
具
体
管
控
要
求
。
（
2
）
列
入
禁
止
类
的
产

业
，

对
现
有
企
业
要
提
出
关
闭
时
限
要
求
和
具
体
管
控
措
施
，
国
家
要
求
淘
汰
的
要
提
出
立
即
关
闭
的
管
控
要
求
。（

3
）
涉
及
自
然
保
护
区
、
世
界
文
化
自
然
遗
产
、
风
景
名

胜
区
、
森
林
公
园
、
地
质
公
园
、
饮
用
水
水
源
保
护
区
等
由
法
律
法
规
管
控
的
区
域
，
其
管
控
要
求
依
法
执
行
。
 

3
.
备
注
：
说
明
限
制
类
、
禁
止
类
产
业
在
《
指
导
目
录
》
《
清
单
草
案
》
中
所
属
类
型
（
鼓
励
类
、
允
许
类
、
限
制
类
、
淘
汰
类
、
禁
止
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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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金秀瑶族自治县国家重点 

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 

 

金秀瑶族自治县地处南岭山地森林及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

区，类型为水土保持型。本负面清单涉及国民经济 6门类 13 大类

21 中类 44 小类。其中禁止类涉及国民经济 1门类 1大类 1中类 5

小类；限制类涉及国民经济 6门类 13 大类 21 中类 39 小类。 

1.负面清单所列产业不涉及由国家层面规划布局的产业，如：

核能发电、航空运输、跨流域调水等。 

2.负面清单所列产业的准入条件均严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

指导目录（2011 年本）（2013 年修正）》（以下简称《指导目录》）

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草案（试点版）》（以下简称《清单草案》）。

涉及与《指导目录》中限制类、淘汰类和《清单草案》中的限制

准入类、禁止准入类要求相一致的产业，本负面清单不再重复列出。 

3.列入负面清单禁止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淘汰类和《清

单草案》中的禁止准入类，以及不具备区域资源禀赋条件、不符

合水土保持型重点生态功能区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的限制

类、允许类、鼓励类产业。 

4.列入负面清单限制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限制类和《清

单草案》中的限制准入类（已列入清单禁止类的产业除外），以及

与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不相符合的允许

类、鼓励类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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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负面清单所列的各类管控要求依据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规

划目标、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以及《指导目录》、各类行业

规范条件、产业准入条件、地方相关产业准入政策等提出。 

6.本行政区域内的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风景名

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的管控要

求,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不在负面清单表格中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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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2
 
-

 

 

金
秀
瑶
族
自
治
县
产
业
准
入
负
面
清
单

 

序 号
 

门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大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中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小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1

 
管
控
要
求

2

 
备

注
3

 

限
制
类
 

1
 

A
农
、
林
、
牧
、

渔
业
 

0
1
 
农
业
 

0
1
1
谷
物
种
植
 

0
1
1
1
 
稻
谷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在
大
于

2
5
度
的
陡
坡
地
开
荒
性
种
植
，
现
有

2
5
度
以
上

坡
耕
地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退
耕
还
林
还
草
（
已
划
为
基
本
农
田
的

2
5
度
以
上

陡
坡

耕
地
除
外
）
。
 

2
.
禁
止
毁
林
、
烧
山
、
天
然
草
地
垦
殖
。
 

3
.
禁
止
发
展
非
节
水
农
业
，
现
有
非
节
水
农
业
于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农
业
节
水
灌
溉
改
造
，
达
到
节

水
农
业
要
求
。
 

4
.
限
制
农
药
化
肥
施
用
量
，
禁
止
高
毒
农
药
施
用
。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2
 

0
1
1
3
 
玉
米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3
 

0
1
1
7
 
甘
蔗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4
 

0
1
2
豆
类
、
油
料

和
薯
类
种
植
 

0
1
2
1
 
豆
类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5
 

0
1
2
3
 
薯
类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6
 

0
1
4
蔬
菜
、
食
用

菌
及

园
艺

作
物

种
植
 

0
1
4
2
 
食
用
菌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不
得

利
用

天
然

林
资

源
发

展
食

（
药

）
用

菌
。

不
得

采

用
椴

木
生

产
工

艺
，

应
利

用
玉

米
芯

、
麦

秸
、

稻
草

、

木
屑

、
豆

秸
等

农
林

作
物

废
弃

物
生

产
食

用
菌

。
现

有

食
用
菌
产
业
发
展
模
式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调
整
为
上
述
模
式
。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7
 

0
1
5
水
果
种
植
 

0
1
5
3
 
柑
橘
类
种
植
 

现
有
主
导
产
业
 

1
.
禁
止
果
园
、
中
草
药
基
地
使
用
灭
生
性
化
学
除
草
剂
，

现
有
基
地
应
当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采
取
修
建
截

水
沟
、
排
水
沟
等
水
土
保
持
措
施
，
防
止
水
土
流
失
。

 

2
.
科
学
选
择

树
种
，
禁
止
使
用
带
有
危
险
性
病
、
虫
的

种
子
。
 

3
.
限
制
农
药

化
肥
施
用
量
，
禁
止
高
毒
农
药
施
用
。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8
 

0
1
5
9
 
其
他
水
果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9
 

0
1
7
中
药
材
种
植

 
0
1
7
0
中
药
材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1
0
 

0
2
 
林
业
 

0
2
1
 
林

木
育

种

和
育
苗
 

0
2
1
2
 
林
木
育
苗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禁
止

速
生

桉
树

育
苗

，
现

有
速

生
桉

树
育

苗
产

业
应

当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全
部

退
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鼓
励
类
 

1
1
 

0
2
2
造
林
和
更
新
 
 
0
2
2
0
 
造
林
和
更
新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新
种
植
速
生
桉
树
。
 

2
.
现
有
在
基
本
农
田
、
自
治
区
级
以
上
公
益
林
区
、
自

然
保
护
区
、
江
河
源
头
、
饮
用
水
源
保
护
区
、
风
景
名

胜
区
、
高
速
公
路
和
铁
路
两
旁
以
及
主
要
河
流
两
岸

2
0
0

米
范
围
内
的
速
生
桉
应
当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全

部
清
除
。
其
他
区
域
范
围
内
的
速
生
桉
轮
伐
后
禁
止
新

种
，
逐
步
清
除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鼓
励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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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3
 
-
 

 

序 号
 

门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大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中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小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1

 
管
控
要
求

2

 
备

注
3

 

1
2
 

A
农
、
林
、
牧
、

渔
业
 

0
3
畜
牧
业
 

0
3
1
 
牲
畜
饲
养
 

0
3
1
1
 
牛
的
饲
养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在
禁
养
区
（
范
围
：
县
城

建
成
区
内
，
各
乡
镇
、

村
人

口
集

中
区

；
县

城
、

乡
镇

饮
用

水
源

保
护

区
和

居

民
取
水
点
周
边
半
径

5
0
0
米
范
围
陆
域
；
自
然
保
护
区

核
心
区
和
缓
冲
区
；
高
铁
、
高
速
路
两
侧
外
延

5
0
0
米

范
围
内
）
内
新
建
改
扩
建
规
模
养
殖
场
。
 

2
.
限
制
在
限
养
区
（
范
围
：
县
域
内
饮
用
水
源
保
护
区
）

内
新
建
改
扩
建
规
模
养
殖
场
。
 

2
.
限

制
在

限
养

区
（

范
围

：
县

城
禁

养
区

边
界

向
外

延

伸
5
0
0
米
的
范
围
区
域
、
乡
镇
城
镇
建
成
区
、
机
关
和

文
教

科
卫

养
等

人
口

集
中

区
域

及
其

区
域

边
界

向
外

延

伸
1
0
0
0
米
范
围

的
区
域
、
高
速
公
路
、
国
省
道
、
县
域

内
旅

游
公

路
、

县
城

至
乡

镇
主

要
公

路
两

侧
外

延
5
0
0

米
的

区
域

、
各

类
产

业
园

区
规

划
控

制
区

域
边

界
外

延

1
0
0
0
米
范

围
）
内
新
建
规
模
养
殖
场
，
实
行
封
禁
抚
育
、

轮
封

轮
牧

，
主

要
废

弃
物

要
进

行
资

源
化

利
用

，
污

水

要
经
过
无
害
化
处
理
后
集
中
排
放
。
 

3
.
其
他
区
域
为
适
养
区
，
实
行
舍
饲
圈
养
，
以
草
定
畜
，

并
配
套
建
设
牲
畜
排
泄
等
集
中
处
理
设
施
。
 

4
.
禁
养
区
内
现
有
规
模
养
殖
场
应
在

2
0
1
7
年

12
月

3
1

日
前

关
停

或
搬

迁
；

其
他

区
域

现
有

规
模

养
殖

场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1
日
前
建
设
牲
畜
粪
便
无
害
化
处
理
设

施
、
达
标
排
放
。
 

5
.
禁
止
在
石
漠
化
敏
感
区
无
序
放
养
。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1
3
 

0
3
1
3
 
猪
的
饲
养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1
4
 

0
3
1
4
 
羊
的
饲
养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1
5
 

0
3
2
家
禽
的
饲
养
 

0
3
2
1
鸡
的
饲
养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1
6
 

0
3
2
2
鸭
的
饲
养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1
7
 

0
3
2
3
鹅
的
饲
养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1
8
 

0
3
2
9
 
其
他
家
禽
饲
养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1
9
 

0
4
 
渔
业
 

0
4
1
 
水
产
养
殖
 

0
4
1
2
 
内
陆
养
殖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禁
止

在
湖

泊
、

水
库

投
饵

网
箱

养
殖

，
现

有
项

目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全
部
清
退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0
 

B
采
矿
业

 
0
9
 
有

色
金

属
矿

采
选
业
 

0
9
1
 
常

用
有

色

金
属
矿
采
选
 

0
9
1
1
 
铜
矿
采
选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新
建
采
矿
项
目
。
 

2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3
.
现

有
项

目
对

生
态

造
成

破
坏

的
以

及
现

有
废

弃
矿

坑
，

立
即

开
展

水
土

流
失

治
理

和
生

态
修

复
。

位
于

水

土
流

失
重

点
治

理
区

、
生

态
问

题
突

出
区

的
现

有
项

目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退

出
，
并
对
尾
矿
库
进
行

生
态
修
复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1
 

0
9
1
2
 
铅
锌
矿
采
选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2
 

0
9
1
3
 
镍
钴
矿
采
选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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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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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门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大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中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小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1

 
管
控
要
求

2

 
备

注
3

 

2
3
 

B
采
矿
业

 
1
0
非
金
属
矿
采

选
业
 

1
0
1
土
石
砂
开
采
 

1
0
1
1
石
灰
石
、
石
膏

开
采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在
城
镇
规
划
区
、
基
本
农
田
保
护
区
、
水
源
保

护
区
、
草
原
等
范
围
内
以
及
高
速
公
路
、
二
级
公
路
、

国
省
道
沿
线
可
视
范
围
内
开
山
采
石
。
 

2
.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必
须
达
到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3
.
现
有
项
目
对
生
态
造
成
破
坏
的
以
及
现
有
废
弃
矿

坑
，
立
即
开
展
水
土
流
失
治
理
和
生
态
修
复
。
位
于
水

土
流
失
重
点
治
理
区
、
生
态
问
题
突
出
区
的
现
有
项
目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退

出
，
并
对
尾
矿
库
进
行

生
态
修
复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4
 

1
0
1
2
建
筑
装
饰
用
石

开
采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5
 

1
0
1
3
耐
火
土
石
开
采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6
 

1
0
1
9
粘
土
及
其
他
土

砂
石
开
采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7
 

C
 
制
造
业
 

1
3
农
副
食
品
加

工
 

1
3
5
 
屠
宰
及
肉

类
加
工
 

1
3
5
1
牲
畜
屠
宰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新
建
项
目
仅
限
布
局
于
屠
宰
场
规
划
区
，
规
划
区
外
现

有
项
目
应
在

20
20

年
12

月
31

日
前
完
成
搬
迁
或
关
闭
。  

2
.
屠
宰
工
艺
必
须
达
到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恶
臭
污
染
物

排
放
浓
度
必
须
达
到
国
家
一
级
标
准
，
已
有
项
目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改
造
升
级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8
 

1
3
5
3
 
肉
制
品
及
副
产

品
加
工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工
业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2
.
严
格
污
水
及
废
弃
物
的
排
放
和
治
理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9
 

2
0
 
木

材
加

工
和

木
、
竹
、
藤
、
棕
、

草
制
品
 

2
0
2
 
人

造
板

制

造
 

2
0
2
2
 
纤
维
板
制
造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新

建
单
线

6
万
立
方

米
/
年

以
下

的
普
通
刨
花

板
、
高
中
密
度
纤
维
板
生
产
装
置
。
 

2
.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工
业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3
0
 

2
0
2
3
 
刨
花
板
制
造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3
1
 

2
0
2
4
 
软

木
制
品

及
其

他
木
制
品
制
造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1
.
禁

止
以
优
质

林
木

为
原

料
的

一
次

性
木

制
品
与

木
质

包
装
的
生
产
和
使
用
。
 

2.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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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5
 
-
 

 

序 号
 

门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大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中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小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1

 
管
控
要
求

2

 
备

注
3

 

3
2
 

C
 
制
造

业
 

2
7
 
医
药
制
造
业
 

2
7
3
 
中

药
饮
片

加
工

 
2
7
3
0
 
中
药
饮
片
加
工

 
现
有
主
导
产
业
 

1
.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工
业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2
.
新

建
项

目
“
三

废
”

排
放
标
准

要
严

于
国
家

排
放
标

准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鼓
励
类
 

3
3
 

2
7
4
 
中

成
药

生

产
 

2
7
4
0
 
中
成
药
生
产
 

现
有
主
导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鼓
励
类
 

3
4
 

D
 
电
力

、
热
力
、

燃
气

及
水

生
产

和
供
应

业
 

4
4
电
力
、
热
力
生

产
和
供
应
业
 

4
4
1
电
力
生
产
 

4
4
1
4
 
风
力
发
电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1
.
禁
止
在
现
有
林
地
、
草
原
、
耕
地
、
水
土
流
失
预
防

区
和
重
点
防
治
区
、
河
道
和
湖
泊
管
理
范
围
内
新
建
风

力
发
电
项
目
，
在
该
区
域
范
围
内
的
项
目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关
闭

退
出
。
 

2
.
新
建
项
目

建
设
中
同
时
进
行
生
态
恢
复
、
水
土
保
持

与
环
境
治
理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鼓
励
类
。
 

3
5
 

4
4
1
5
太
阳
能
发
电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鼓
励
类
。
 

3
6
 

E
 
建
筑

业
 

4
8
 
土

木
工
程

建

筑
 

4
8
1
铁
路
、
道
路
、

隧
道

和
桥
梁

工

程
建
筑
 

4
8
1
1
铁
路
工
程
建
筑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新
建
项

目
路
线

要
尽

量
避
让
相
关

自
然

保
护

区
域

，
无

法
避
让
的
，
要
修
建
野
生
动
物
迁
徙
通
道
。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3
7
 

4
8
1
2
公
路
工
程
建
筑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3
8
 

4
8
1
9
其
他
道
路
、
隧

道
和
桥
梁
工
程
建
筑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3
9
 

K
 
房
地

产
业
 

7
0
房
地
产
业
 

7
0
1
房
地
产
业
 

7
0
1
0
 
房
地
产
开
发
经

营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仅
限
在
现
有
城
镇
规
划
范
围
内
集
中
布
局
，
禁
止
成

片
蔓
延
式
扩
张
。
 

2
.
禁
止
新
建
别
墅
类
房
地
产
开
发
项
目
。
 

3
.
禁

止
在

现
有

林
地

、
草
原

、
退

耕
还

林
还

草
区

域
新

建
、
改
扩
建
房
地
产
开
发
项
目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禁
止
类
 

1
 

B
采
矿
业
 

0
9
 
有
色
金
属
矿

采
选
业
 

0
9
1
 
常

用
有
色

金
属
矿
采
选
 

0
9
1
4
 
锡
矿
采
选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禁
止
新
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0
9
1
5
 
锑
矿
采
选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3
 

0
9
1
6
 
铝
矿
采
选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4
 

0
9
1
7
 
镁
矿
采
选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5
 

0
9
1
9
 
其

他
常

用
有
色

金
属
矿
采
选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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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
1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分
为
现
有
主
导
产
业
、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和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
 

2
.
管
控
要
求
：（

1
）
对
于
列
入
限
制
类
产
业
的
现
有
企
业
，
要
提
出
生
产
工
艺
和
环
保
设
施
升
级
改
造
、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提
升
、
进
入
现
有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合
规
产
业

园
区
等
时
限
要
求
（
原
则
上
不
超
过

3
年
）
和
具
体
管
控
措
施
；
列
入
限
制
类
产
业
的
新
建
、
改
扩
建
产
业
，
要
提
出
规
模
和
生
产
工
艺
（
优
于
产
业
结
构
调
整
要
求
）
、

布
局
（

工
业
企
业
进
入
现
有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合
规
产
业
园
区
）
、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
达
到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以
上
）
等
具
体
管
控
要
求
。
（
2
）
列
入
禁
止
类
的
产

业
，

对
现
有
企
业
要
提
出
关
闭
时
限
要
求
和
具
体
管
控
措
施
，
国
家
要
求
淘
汰
的
要
提
出
立
即
关
闭
的
管
控
要
求
。（

3
）
涉
及
自
然
保
护
区
、
世
界
文
化
自
然
遗
产
、
风
景
名

胜
区
、
森
林
公
园
、
地
质
公
园
、
饮
用
水
水
源
保
护
区
等
由
法
律
法
规
管
控
的
区
域
，
其
管
控
要
求
依
法
执
行
。
 

3
.
备
注
：
说
明
限
制
类
、
禁
止
类
产
业
在
《
指
导
目
录
》
《
清
单
草
案
》
中
所
属
类
型
（
鼓
励
类
、
允
许
类
、
限
制
类
、
淘
汰
类
、
禁
止
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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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上思县自治区级重点生态功能区 

产业准入负面清单 

 

上思县地处十万大山生态保护区自治区重点生态功能区本负

面清单涉及国民经济 7门类 18 大类 36 中类 61 小类。其中禁止类

涉及国民经济 2 门类 2 大类 2 中类 2 小类以及所有淘汰类；限制

类涉及国民经济 7门类 16 大类 34 中类 59 小类。 

1.负面清单所列产业不涉及由国家层面规划布局的产业，如：

核能发电、航空运输、跨流域调水等。 

2.负面清单所列产业的准入条件均严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

指导目录（2011 年本）（2013 年修正）》（以下简称《指导目录》）

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草案（试点版）》（以下简称《清单草案》）。

涉及与《指导目录》中限制类、淘汰类和《清单草案》中的限制

准入类、禁止准入类要求相一致的产业，本负面清单不再重复列出。 

3.列入负面清单禁止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淘汰类和《清

单草案》中的禁止准入类，以及不具备区域资源禀赋条件、不符

合水土保持型重点生态功能区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的限制

类、允许类、鼓励类产业。 

4.列入负面清单限制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限制类和《清

单草案》中的限制准入类（已列入清单禁止类的产业除外），以及

与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不相符合的允许

类、鼓励类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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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负面清单所列的各类管控要求依据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规

划目标、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以及《指导目录》、各类行业

规范条件、产业准入条件、地方相关产业准入政策等提出。 

6.本行政区域内的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风景名

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的管控要

求,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不在负面清单表格中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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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思
县
产
业
准
入
负
面
清
单
 

序 号
 

门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大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中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小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¹
 

管
控
要
求
²
 

备
注
³
 

限
制
类
 

1
 

A
农

、
林

、
牧
、

渔
业
 

0
1
农
业
 

0
1
1
谷
物
种
植
 

0
1
1
1
稻
谷
种
植
 

现
有
主
导
产
业
 

1
.
禁
止
在
大
于

2
5
度
的
陡
坡
地
开
荒
性
种
植
，
现
有

2
5

度
以
上
坡
耕
地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退
耕

还
林
还
草
（
现
有
梯
田
除
外
）
。
 

2
.
禁
止
毁
林
、
烧
山
、
天
然
草
地
垦
殖
。
 

3
.
禁
止
发
展
非
节
水
农
业
，
现
有
非
节
水
农
业
于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农
业
节
水
灌
溉
改
造
，
达
到
节
水

农
业
要
求
。
 

4
.
限
制
农
药
化
肥
施
用
量
，
禁
止
高
毒
农
药
施
用
。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2
 

0
1
1
3
玉
米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3
 

0
1
2
豆
类
、
油
料
和

薯
类
种
植
 

0
1
2
2
油
料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4
 

0
1
3
棉
、
麻
、
糖
、

烟
草
种
植
 

0
1
3
3
糖
料
种
植
 

现
有
主
导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5
 

0
1
4
蔬
菜
、
食
用
菌

及
园
艺
作
物
种
植
 

0
1
4
2
食
用
菌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禁
止
利
用

天
然
林
资
源
发
展
食
（
药
）
用
菌
。
不

得
采
用

椴
木
生
产

工
艺
，
应
利
用
玉
米
芯
、
麦
秸
、
稻
草
、
木
屑
、

豆
秸
等
农

林
作
物
废
弃
物
生
产
食
用
菌
。
现
有
食
用
菌
产

业
发
展
模

式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调
整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6
 

0
2
林
业
 

0
2
1
林
木
育
种
和

育
苗
 

0
2
1
2
林
木
育
苗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禁
止
速
生
桉
树
育
苗
，
现
有
速
生
桉
树
育
苗
产
业
应
当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全
部
退
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鼓
励
类
 

7
 

0
2
2
造
林
和
更
新
 

0
2
2
0
造
林
和
更
新

 
现
有
主
导
产
业
 

1
.
禁
止
新

种
植
速
生
桉
树
。
 

2
.
现
有
在

基
本
农
田
、
自
治
区
级
以
上
公
益
林
区
、
自
然

保
护
区
、
江
河
源
头
、
饮
用
水
源
保
护
区
、
风
景
名
胜
区
、

高
速
公
路

和
铁
路
两
旁
以
及
主
要
河
流
两
岸

2
0
0
米
范
围

内
的
速
生

桉
应
当
在

2
0
2
0
年

12
月

3
1
日
前
全
部
清
除
。

其
他
区
域

范
围
内
的
速
生
桉
轮
伐
后
禁
止
新
种
，
逐
步
清

除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鼓
励
类
 

8
 

0
2
4

木
材

和
竹

材

采
运
 

0
2
4
1
木
材
采
运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天
然
林
商
业
性
采
伐
。
 

2
.
禁
止
公
益
林
采
伐
（
二
级
国
家
级
公
益
林
抚
育
和
更
新

性
质
的
采
伐
除
外
）
。
 

3
.
现
有
天
然
林
实
行
封
禁
抚
育
。
 

4
.
执
行
森
林
采
伐
限
额
管
理
制
度
。
 

5
.
对
采
伐
区
和
集
材
道
采
取
防
治
水
土
流
失
措
施
 

《
指
导
目
录
》
允
许
类
 

9
 

0
2
4
2
竹
材
采
运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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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门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大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中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小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¹
 

管
控
要
求
²
 

备
注
³
 

1
0
 

A
农
、
林

、
牧
、

渔
业
 

0
3
畜
牧
业
 

0
3
1
 
牲
畜
饲
养
 

0
3
1
1
 
牛
的
饲
养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在

禁
养

区
（

范
围

：
饮

用
水

源
保

护
区

,
县

城
城

区
、
各
乡
（
镇
）
居
民
区
、
文
化
教
育
科
学
研
究
区
、
工

业
园
区
等
人
口
集
中
区
。
县
城
规
划
区
、
各
乡
（
镇
）
政

府
所

在
地

规
划

区
、

工
业

园
及

新
农

村
集

中
住

宅
规

划
区
。
县
城
和
各
乡
（
镇
）
饮
用
水
水
源
地
一
级
保
护
区
；

各
村
、
组
集

中
供
给
饮
用
水
水
源
地
周
边

5
0
0
米

以
内
陆

域
。

重
要

地
表

水
功
能

区
范

围
；

全
县
小

（
2
）
型

以
上

水
库
及
周

边
5
0
0
米
以
内
陆
域
；
境
内
明
江
、
平
福
河
、

公
安
河
、
公
正
河
等
主
河
道
及
两
岸

5
0
0
米
以
内

陆
域
范

围
）
内
新
建
改
扩
建
规
模
养
殖
场
。
 

2
.
限
制
在

限
养
区
（
范
围
：
县
城

禁
养
区
边
界
向
外
延
伸

5
0
0
米
的
范
围
区
域
、
乡
镇
城
镇
建
成
区
、
人
口
集
中
区

域
及
其
区

域
边
界
向
外
延
伸

1
0
0
0
米
范
围
的
区
域
、
省

道
、
县
城
至
乡
镇
主
要
公
路
两
侧
外
延

5
0
0
米

的
区
域
、

各
类
产
业
园
区
规
划
控
制
区
域
边
界
外
延

1
0
0
0
米
范
围
）

内
新
建
规
模
养
殖
场
，
实
行
封
禁
抚
育
、
轮
封
轮
牧
，
主

要
废
弃
物
要
进
行
资
源
化
利
用
，
污
水
要
经
过
无
害
化
处

理
后
集
中
排
放
。
 

3
.
其
他
区
域
为
适
养
区
，
实
行
舍
饲
圈
养
，
以
草
定
畜
，

并
配
套
建
设
牲
畜
排
泄
等
集
中
处
理
设
施
。
 

4
.
禁
养
区
内
现
有
规
模
养
殖
场
应
在

2
0
1
7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关
停
或
搬
迁
；
其
他
区
域
现
有
规
模
养
殖
场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建
设
牲
畜
粪
便
无
害
化
处
理
设

施
、
达
标
排
放
。
 

5
.
禁
止
在
石
漠
化
敏
感
区
无
序
放
养
。
 

《
指
导
目
录
》
允
许
类
 

1
1
 

0
3
1
3
 
猪
的
饲
养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允
许
类
 

1
2
 

0
3
1
4
 
羊
的
饲
养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允
许
类
 

1
3
 

0
3
2
家
禽
饲
养
 

0
3
2
1
鸡
的
饲
养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允
许
类
 

1
4
 

0
3
2
2
鸭
的
饲
养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允
许
类
 

1
5
 

0
4
渔
业
 

0
4
1
水
产
养
殖
 

0
4
1
2
内
陆
养
殖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禁
止

在
湖
泊

、
水
库
投
饵
网
箱

养
殖

，
现

有
项

目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全
部
清
退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1
6
 

B
采
矿
业
 

1
0

非
金
属
矿

采

选
业
 

1
0
1
土
石
砂
开
采
 

1
0
1
1
石
灰
石

、
石

膏
开
采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在
城
镇
规
划
区
、
基
本
农
田
保
护
区
、
水
源
保
护

区
、
草
原
等
范
围
内
以
及
高
速
公
路
、
二
级
公
路
、
国
省

道
沿
线
可
视
范
围
内
开
山
采
石
。
 

2
.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必
须
达
到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3
.
现
有
项
目
对
生
态
造
成
破
坏
的
以
及
现
有
废
弃
矿
坑
，

立
即
开
展
水
土
流
失
治
理
和
生
态
修
复
。
位
于
水
土
流
失

重
点
治
理
区
、
生
态
问
题
突
出
区
的
现
有
项
目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退
出
，
并
对
尾
矿
库
进
行
生
态
修
复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1
7
 

1
0
1
2
建
筑
装
饰

用

石
开
采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1
8
 

1
0
1
3
耐
火

土
石

开

采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1
9
 

1
0
1
9
粘

土
及

其
他

土
砂
石
开
采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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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门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大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中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小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¹
 

管
控
要
求
²
 

备
注
³
 

2
0
 

C
制
造
业
 

1
3

农
副

食
品
加

工
业
 

1
3
4
制
糖
业
 

1
3
4
0
制
糖
业
 

现
有
主
导
产
业
 

1
.
禁
止
新
建
日
处
理

5
0
0
0
 
吨
以
下
的
制
糖
项
目
。
现
有

制
糖
企
业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以
前
扩
改
至
日
处
理
甘

蔗
 
5
0
0
0
 
吨
以
上
产
能
。
 

2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工
业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1
 

1
3
5
 
屠
宰

及
肉

类

加
工
 

1
3
5
1
牲
畜
屠
宰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新
建
项
目
仅
限
布
局
于
屠
宰
场
规
划
区
，
规
划
区
外
现

有
项
目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1
日
前
完
成
搬
迁
或
关
闭
。
 

2
.
屠
宰
工

艺
必
须
达
到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恶
臭
污
染
物
排

放
浓
度
必
须
达
到
国
家
一
级
标
准
，
已
有
项
目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改
造
升
级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2
2
 

1
3
5
3
 
肉

制
品

及
副

产
品
加
工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工

业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2
.
严
格
污
水
及
废
弃
物
的
排
放
和
治
理
。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2
3
 

1
3
7
蔬
菜
、
水
果
和

坚
果
加
工
 

1
3
7
2

水
果

和
坚
果

加
工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并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2
4
 

1
3
9

其
他

农
副

食

品
加
工
 

1
3
9
9

其
他
未
列
明

农
副
食
品
加
工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并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2
5
 

1
5
酒
、
饮
料
和
精

制
茶
制
造
业
 

1
5
1
酒
的
制
造
 

1
5
1
1
酒
精
制
造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工
业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淘
汰
类
 

2
6
 

1
5
2
饮
料
制
造
 

1
5
2
2
瓶

（
罐

）
装

饮
用
水
制
造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禁
止
新
建
生
产
能
力
小
于

3
万
吨
/
年
的
矿
泉
水
生
产
线
，

生
产
工
艺
必
须
达
到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切
实
加
强
节
水
降

耗
，
所
有
项
目
一
律
进
入
现
有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已
有
项
目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改

造
升
级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鼓
励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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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门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大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中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小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¹
 

管
控
要
求
²
 

备
注
³
 

2
7
 

C
制
造
业
 

1
5
酒
、
饮
料
和
精

制
茶
制
造
业
 

1
5
3
精
制
茶
加
工
 

1
5
3
0
精
制
茶
加
工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工
业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淘
汰
类
 

2
8
 

2
0

木
材
加

工
及

木
、
竹
、
藤
、
棕

、

草
制
品
业
 

2
0
1
木
材
加
工
 

2
0
1
3
单
板
加
工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投
资
单
条
生
产
线
规
模
不
得
低
于

2
万
立
方

米
/

年
的
单
板
加
工
项
目
，
现
有
规
模
低
于

2
万
立
方
米
/
年

的
工
业
企
业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技
术
改

造
升
级
或
关
停
。
 

2
.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工

业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9
 

2
0
2
人
造
板
制
造
 

2
0
2
1
胶
合
板
制
造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新
建

2
万
立
方
米
/
年
以
下
的
胶
合
板
和
细
木
工

板
生
产
线
。
 

2
.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工

业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3
0
 

2
0
2
2
纤
维
板
制
造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新
建
单
线

6
万
立
方
米
/
年
以
下
的
普
通
刨
花
板
、

高
中
密
度
纤
维
板
生
产
装
置
。
 

2
.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工

业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3
1
 

2
0
2
3
刨
花
板
制
造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3
2
 

2
0
3
木
制
品
制
造
 

2
0
3
1
建
筑

用
木

料

及
木
材
组
件
加
工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1
.
禁

止
新
建

以
优

质
林

木
为
原

料
的

一
次

性
木

制
品
与

木
质
包
装
的
生
产
项
目
。
 

2
.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
指
导
目
录
中
》
限
制
类
 

3
3
 

2
0
3
2

木
门
窗

、
楼

梯
制
造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中
》
限
制
类
 

3
4
 

2
0
3
3
地
板
制
造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中
》
限
制
类
 

3
5
 

2
0
3
9
软

木
制
品

及

其
它
木
制
品
制
造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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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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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门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大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中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小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¹
 

管
控
要
求
²
 

备
注
³
 

3
6
 

C
制
造
业

 

2
1
家
具
制
造
业
 

2
1
1
木
质
家
具
制

造
 

2
1
1
0
木
质
家
具
制

造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1
.
禁

止
新

建
以

优
质

林
木

为
原

料
的

一
次

性
木

制
品

与

木
质
包
装
的
生
产
项
目
。
 

2
.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工

业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3
7
 

2
6
化
学
原
料
和

化
学
制
品
制
造

业
 

2
6
1
基
础
化
学
原

料
制
造
 

2
6
1
4
有
机
化
学
原

料
制
造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工

业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2
.
新
建
项
目
“
三
废
”
排
放
标
准
要
严
于
国
家
排
放
标
准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3
8
 

2
6
1
9
其
他
基
础
化

学
原
料
制
造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3
9
 

2
6
2
肥
料
制
造
 

2
6
2
4
复
混
肥
料
制

造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4
0
 

2
6
2
5
有
机
肥
料
及

微
生
物
肥
料
制
造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4
1
 

2
6
3
农
药
制
造
 

2
6
3
1
化
学
农
药
制

造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4
2
 

2
6
3
2
生
物
化
学
农

药
及
微
生
物
农
药

制
造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4
3
 

2
6
6
专
用
化
学
产

品
制
造
 

2
6
6
3
林
产
化
学
产

品
制
造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工

业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2
.
新
建
项
目
“
三
废
”
排
放
标
准
要
严
于
国
家
排
放
标
准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4
4
 

2
7
医
药
制
造
业
 

2
7
4
中
成
药
生
产
 

2
7
4
0
中
成
药
生
产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采

集
天

然
动

植
物

和
养

殖
动

物
的

药
材

部
位

进
行
加
工
、
炮

制
，
使
其
符
合
中
药
处
方
制
剂
或
中
成
药
生

产
使
用
。

 
2
.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工

业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3
.
新
建
项

目
“
三
废
”
排
放
标
准
要
严
于
国
家
排
放
标
准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鼓
励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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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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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门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大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中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小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¹
 

管
控
要
求
²
 

备
注
³
 

4
5
 

C
制
造
业

 
3
0

非
金

属
矿

物

制
品
业
 

3
0
1
水
泥
、
石
灰
和

石
膏
制
造
 

3
0
1
1
水
泥
制
造
 

现
有
主
导
产
业
 

1
.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并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2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工
业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并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4
6
 

3
0
1
2

石
灰

和
石

膏

制
造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中
》
限
制
类
 

4
7
 

3
0
2
石
膏
、
水
泥
制

品
及

类
似

制
品

制

造
 

3
0
2
1

水
泥

制
品

制

造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中
》
限
制
类
 

4
8
 

3
0
2
9

其
他

水
泥

类

似
制
品
制
造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中
》
限
制
类
 

4
9
 

3
0
3
砖
瓦
、
石
材
及

其
他

建
筑

材
料

制

造
 

3
0
3
1
 
粘

土
砖

瓦
及

建
筑
砌
块
制
造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在
基
本
农
田
保
护
区
、
城
镇
规
划
区
（
合
规
工
业

园
区
除
外
）
、
草
原
等
范
围
内
以
及
高
速
铁
路
、
高
速
公

路
、
二
级
公
路
、
国
省
道
可
视
范
围
内
从
事
粘
土
砖
瓦
及

建
筑
砌
块
制
造
，
禁
止
区
已
有
项
目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搬
迁
或
关
闭
。
 

2
.
禁
止
新
建

2
0
万
立
方
米
/
年
以
下
的
粘
土
砖
瓦
及
建
筑

砌
块
制
造
项
目
，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工
艺
必
须
达
到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所
有
项
目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合
规
产
业
园
区
。
已
有
项
目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改
造
升
级
，
对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
指
导
目
录
中
》
限
制
类
 

5
0
 

D
电

力
、

热
力
、

燃
气

及
水

生
产
和

供
应
业
 

4
4
电
力
、
热
力
生

产
和
供
应
业
 

4
4
1
电
力
生
产
 

4
4
1
2
水
力
发
电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严
格
按
照
绿
色
小
水
电
建
设
要
求
。
 

2
.
禁

止
新

建
无

下
泄

生
态

流
量

的
引

水
式

水
力

发
电

项

目
，
现
有
无
下
泄
生
态
流
量
的
引
水
式
水
电
站
需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改
造
。
 

《
指
导
目
录
中
》
鼓
励
类
 

5
1
 

4
4
1
4
风
力
发
电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1
.
禁
止
在
现
有
林
地
、
草
原
、
耕
地
、
水
土
流
失
预
防
区

和
重
点
防
治
区
、
河
道
和
湖
泊
管
理
范
围
内
新
建
风
力
发

电
项
目
。
 

2
.
新
建
项
目
建
设
中
同
时
进
行
生
态
恢
复
、
水
土
保
持
与

环
境
治
理
。
 

《
指
导
目
录
中
》
鼓
励
类
 

5
2
 

4
4
1
5
太
阳
能
发
电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新
建
项
目

不
占
用
耕
地
、
林
地
、
草
原
、
河
湖
、
湿
地
等

区
域
，
仅
限
布
局
在
建
筑
物
屋
顶
或
农
业
大
棚
等
设
施
顶

部
及
农
光

互
补
、
水
光
互
补
等
综
合
利
用
项
目
，
且
符
合

发
展
规
划

；
地
面
电
站
需
要
符
合
用
地
条
件
、
并
网
吸
纳

条
件
等
政

策
条
件
。
 

《
指
导
目
录
中
》
鼓
励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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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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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门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大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中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小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¹
 

管
控
要
求
²
 

备
注
³
 

5
3
 

E
 
建
筑
业
 

4
8
 
土

木
工
程
建

筑
 

4
8
1
铁
路
、
道
路
、

隧
道

和
桥
梁

工
程

建
筑
 

4
8
1
1

铁
路

工
程
建

筑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新
建
项
目
路
线
要
尽
量
避
让
相
关
自
然
保
护
区
域
，
无
法

避
让
的
，
要
修
建
野
生
动
物
迁
徙
通
道
。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5
4
 

4
8
1
2

公
路

工
程
建

筑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5
5
 

4
8
1
9

其
他

道
路

、
隧

道
和
桥
梁

工
程

建
筑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5
6
 

K
房
地
产

 
7
0
房
地
产
业
 

7
0
1
房

地
产

业
开

发
经
营
 

7
0
1
0
房

地
产

业
开

发
经
营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仅
限
在
现
有
城
镇
规
划
范
围
内
集
中
布
局
，
禁
止
成
片

蔓
延
式
扩
张
。
 

2
.
禁
止
新
建
别
墅
类
房
地
产
开
发
项
目
。
 

3
.
禁
止
在
现
有
林
地
、
草
原
、
退
耕
还
林
还
草
区
域
新
建
、

改
扩
建
房
地
产
开
发
项
目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5
7
 

N
 
水

利
、

环
境
和

公
共
设
施
管
理
业

 

7
8
 
公
共
设

施
管

理
业
 

7
8
5
 
公

园
和
游
览

景
区
管
理
 

7
8
5
2
 
游
览

景
区

管
理
 

现
有
主
导
产
业
 

1
.
规
范
旅
游
景
区
开
发
建
设
秩
序
，
规
定
新
建
、
改
建
、

扩
建
旅
游
景
区
及
其
配
套
设
施
，
应
当
符
合
自
治
区
和
所

在
市
、
县
的
总
体
规
划
、
旅
游
发
展
规
划
以
及
旅
游
景
区

开
发
专
项

规
划
，
提
高
资
源
开
发
利
用
水
平
和
效
益
，
避

免
无
序
开

发
和
重
复
建
设
。
 

2
.
旅
游
景

区
开
发
建
设
，
应
当
依
法
保
护
旅
游
景
区
内
的

森
林
草
原
植
被
、
水
资
源
、
湿
地
、
野
生
动
物
、
地
质
遗

址
、
文
物
古
迹
、
历
史
文
化
建
筑
、
古
树
名
木
等
资
源
。
 

3.
旅
游
景
区
接
待
旅
游
者
不
得
超
过
核
定
的
最
大
承
载
量
。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禁
止
类
 

1
 

B
采
矿
业
 

0
8
黑
色
金
属
矿

采
选
业
 

0
8
9
其
他
黑
色
金

属
矿
采
选
 

0
8
9
0
其
他
黑
色
金

属
矿
采
选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禁
止
新
建
。
 

《
指
导
目
录
》
限
制
类
 

2
 

C
制
造
业
 

31
黑
色
金
属
冶
炼

和
压
延
加
工
业
 

3
1
5
铁
合
金
冶
炼
 

3
1
5
0
铁
合
金
冶
炼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禁
止
新
建

、
改
扩
建
，
现
有
企
业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全
部
关
停
。
 

《
指
导
目
录
》
限
制
类
 

注
：
1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分
为
现
有
主
导
产
业
、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和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
 

2
.
管
控
要
求
：（

1
）
对
于
列
入
限
制
类
产
业
的
现
有
企
业
，
要
提
出
生
产
工
艺
和
环
保
设
施
升
级
改
造
、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提
升
、
进
入
现
有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合
规
产
业

园
区
等
时
限
要
求
（
原
则
上
不
超
过

3
年
）
和
具
体
管
控
措
施
；
列
入
限
制
类
产
业
的
新
建
、
改
扩
建
产
业
，
要
提
出
规
模
和
生
产
工
艺
（
优
于
产
业
结
构
调
整
要
求
）
、

布
局
（

工
业
企
业
进
入
现
有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合
规
产
业
园
区
）
、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
达
到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以
上
）
等
具
体
管
控
要
求
。
（
2
）
列
入
禁
止
类
的
产

业
，

对
现
有
企
业
要
提
出
关
闭
时
限
要
求
和
具
体
管
控
措
施
，
国
家
要
求
淘
汰
的
要
提
出
立
即
关
闭
的
管
控
要
求
。（

3
）
涉
及
自
然
保
护
区
、
世
界
文
化
自
然
遗
产
、
风
景
名

胜
区
、
森
林
公
园
、
地
质
公
园
、
饮
用
水
水
源
保
护
区
等
由
法
律
法
规
管
控
的
区
域
，
其
管
控
要
求
依
法
执
行
。
 

3
.
备
注
：
说
明
限
制
类
、
禁
止
类
产
业
在
《
指
导
目
录
》
《
清
单
草
案
》
中
所
属
类
型
（
鼓
励
类
、
允
许
类
、
限
制
类
、
淘
汰
类
、
禁
止
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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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靖西市自治区级重点生态功能区 

产业准入负面清单 

 

靖西市地处桂黔滇喀斯特石漠化防治自治区重点生态功能

区。本负面清单涉及国民经济 6门类 16 大类 23 中类 40 小类。其

中，禁止类涉及国民经济 1 门类 1 大类 1 中类 1 小类；限制类涉

及国民经济 6门类 16 大类 22 中类 39 小类。 

1.负面清单所列产业不涉及由国家层面规划布局的产业，如：

核能发电、航空运输、跨流域调水等。 

2.负面清单所列产业的准入条件均严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

指导目录（2011 年本）（2013 年修正）》（以下简称《指导目录》）

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草案（试点版）》（以下简称《清单草案》）。

涉及与《指导目录》中限制类、淘汰类和《清单草案》中的限制

准入类、禁止准入类要求相一致的产业，本负面清单不再重复列出。 

3.列入负面清单禁止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淘汰类和《清

单草案》中的禁止准入类，以及不具备区域资源禀赋条件、不符

合水土保持型重点生态功能区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的限制

类、允许类、鼓励类产业。 

4.列入负面清单限制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限制类和《清

单草案》中的限制准入类（已列入清单禁止类的产业除外），以及

与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不相符合的允许

类、鼓励类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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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负面清单所列的各类管控要求依据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规

划目标、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以及《指导目录》、各类行业

规范条件、产业准入条件、地方相关产业准入政策等提出。 

6.本行政区域内的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风景名

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的管控要

求,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不在负面清单表格中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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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8
 
-

 

靖
西
市
产
业
准
入
负
面
清
单
 

序 号
 

门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大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中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小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1
 

管
控
要
求

2
 

备
注

3
 

限
制
类
 

1
 

A
农

、
林

、
牧
、
渔

业
 

0
1
农
业
 

 

0
1
1
谷
物
种
植
 

0
1
1
1
稻
谷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在
大
于

2
5
度
的
陡
坡
地
开
荒
性
种
植
，
现
有

2
5
度
以
上
坡
耕
地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退
耕
还
林
还
草
（
现
有
梯
田
除
外
）
。
 

2
.
禁
止
毁
林
、
烧
山
、
天
然
草
地
垦
殖
。
 

3
.
禁
止
发
展
非
节
水
农
业
，
现
有
非
节
水
农
业
于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农
业
节
水
灌
溉
改
造
，

达
到
节
水
农
业
要
求
。
 

4
.
限
制
农
药
化
肥
施
用
量
，
禁
止
高
毒
农
药
施
用
。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2
 

0
1
1
2
小
麦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3
 

0
1
1
3
玉
米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4
 

0
1
2
豆
类
、
油
料

和
薯
类
种
植
 

0
1
2
1
豆
类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5
 

0
1
2
3
薯
类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6
 

0
1
3
棉
、
麻
、
糖
、

烟
草
种
植
 

0
1
3
3
糖
料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7
 

0
1
3
4
烟
草
种
植
 

现
有
主
导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8
 

0
1
4
蔬
菜
、
食
用

菌
及

园
艺

作
物

种
植
 

0
1
4
1
蔬
菜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9
 

0
1
4
9
其
他
园
艺
作
物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1
0
 

0
1
4
2
食
用
菌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不
得
利
用

天
然
林
资
源
发
展
食
（
药
）
用
菌
。
不

得
采

用
椴
木
生

产
工
艺
，
应
利
用
玉
米
芯
、
麦
秸
、
稻
草
、

木
屑
、
豆
秸
等
农
林
作
物
废
弃
物
生
产
食
用
菌
。
现
有

食
用
菌
产

业
发
展
模
式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调
整

为
上
述
模
式
。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1
1
 

0
1
5
水
果
种
植
 

0
1
5
2
葡
萄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果

园
、
中
草
药
基
地
使
用
灭
生
性
化
学
除
草

剂
，
现
有

基
地
应
当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采

取

修
建
截
水

沟
、
排
水
沟
等
水
土
保
持
措
施
，
防
止
水
土

流
失
。
 

2
.
科
学
选

择
树
种
，
禁
止
使
用
带
有
危
险
性
病
、
虫
的

种
子
。
 

3
.
限
制
农

药
化
肥
施
用
量
，
禁
止
高
毒
农
药
施
用
。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1
2
 

0
1
5
3
柑
橘
类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1
3
 

0
1
7
中
药
材
种
植

 
0
1
7
0
中
药
材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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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
 
-

序 号
 

门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大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中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小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1
 

管
控
要
求

2
 

备
注

3
 

1
4
 

A
农
、
林

、
牧
、
渔

业
 

0
2
林
业
 

0
2
2
造
林
和
更
新
 

0
2
2
0
造
林
和
更
新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新

种
植
速
生
桉
树
。
 

2
.
现
有
在

基
本
农
田
、
自
治
区
级
以
上
公
益
林
区
、
自

然
保
护
区

、
江
河
源
头
、
饮
用
水
源
保
护
区
、
风
景
名

胜
区

、
高

速
公

路
和

铁
路

两
旁

以
及

主
要

河
流

两
岸

2
0
0
米
范
围
内
的
速
生
桉
应
当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全
部

清
除
。
其
他
区
域
范
围
内
的
速
生
桉
轮
伐
后

禁
止
新
种

，
逐
步
清
除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鼓
励
类
 

1
5
 

0
3
畜
牧
业
 

0
3
1
牲
畜
的
饲
养
 

0
3
1
1
牛
的
饲
养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在
禁

养
区

（
范

围
：

饮
用

水
源

保
护

区
,县

城

城
区
、
各
乡
（
镇
）
居
民
区
、
文
化
教
育
科
学
研
究
区
、

工
业
园
区

等
人
口
集
中
区
,
主
河
道
及
两
岸

5
0
0
米
以

内
陆
域
范

围
）
内
新
建
改
扩
建
规
模
养
殖
场
。
 

2
.
限
制
在

限
养
区
（
范
围
：
县
城
禁
养
区
边
界
向
外
延

伸
5
0
0
米
的
范

围
区
域
、
乡
镇
城
镇
建
成
区
、
人
口
集

中
区
域
及

其
区
域
边
界
向
外
延
伸

1
0
0
0
米
范
围

的
区

域
、

省
道

、
县

城
至

乡
镇

主
要

公
路

两
侧

外
延

5
0
0

米
的
区
域
、
各
类
产
业
园
区
规
划
控
制
区
域
边
界
外
延

1
0
0
0

米
范
围

）
内

新
建
规

模
养
殖

场
，
实
行
封
禁
抚

育
、
轮
封

轮
牧
，
主
要
废
弃
物
要
进
行
资
源
化
利
用
，

污
水
要
经
过
无
害
化
处
理
后
集
中
排
放
。
 

3
.
其
他
区

域
为
适
养
区
，
实
行
舍
饲
圈
养
，
以
草
定
畜
，

并
配
套
建
设
牲
畜
排
泄
等
集
中
处
理
设
施
。
 

4
.
禁
养
区
内
现
有
规
模
养
殖
场
应
在

2
0
1
7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关
停
或
搬
迁
；
其
他
区
域
现
有
规
模
养
殖
场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建
设
牲
畜
粪
便
无
害
化

处
理
设
施
、
达
标
排
放
。
 

5
.
禁
止
在
石
漠
化
敏
感
区
无
序
放
养
。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1
6
 

0
3
1
2
马
的
饲
养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1
7
 

0
3
1
3
猪
的
饲
养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1
8
 

0
3
1
4
羊
的
饲
养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1
9
 

0
3
2
家
禽
的
饲
养
 

0
3
2
1
鸡
的
饲
养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2
0
 

0
3
2
2
鸭
的
饲
养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2
1
 

0
3
2
3
鹅
的
饲
养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2
2
 

0
4
渔
业
 

0
4
1
水
产
养
殖
 

0
4
1
2
内
陆
养
殖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禁
止
在
湖
泊
、
水
库
投
饵
网
箱
养
殖
，
现
有
项
目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全
部
清
退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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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0
 
-

 

序 号
 

门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大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中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小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1
 

管
控
要
求

2
 

备
注

3
 

2
3
 

B
采
矿
业
 

0
8
黑
色
金
属

采

选
业
 

0
8
2
锰
矿
采
选
 

0
8
2
0
锰
矿
采
选
 

现
有
主
导
产
业
 

1
.
禁
止
新

建
采
矿
项
目
。
 

2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3
.
现
有
项
目
对
生
态
造
成
破
坏
的
以
及
现
有
废
弃
矿

坑
，
立
即
开
展
水
土
流
失
治
理
和
生
态
修
复
。
位
于
水

土
流
失
重
点
治
理
区
、
生
态
问
题
突
出
区
的
现
有
项
目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退
出
，
并
对
尾
矿
库
进

行
生
态
修
复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4
 

0
9

有
色
金
属

采

选
业
 

0
9
1
常
用
有
色
金

属
矿
采
选
 

0
9
1
1
6
铝
矿
采
选
 

现
有
主
导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5
 

1
0

非
金
属
矿

采

选
业
 

1
0
1
土
砂
石
开
采
 

1
0
1
1
石
灰
石
开
采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在

城
镇
规
划
区
、
基
本
农
田
保
护
区
、
水
源
保

护
区
、
草
原
等
范
围
内
以
及
高
速
公
路
、
二
级
公
路
、

国
省
道
沿
线
可
视
范
围
内
开
山
采
石
。
 

2
.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必
须
达
到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3
.
现

有
项

目
对

生
态

造
成
破
坏

的
以

及
现

有
废

弃
矿

坑
，
立
即
开

展
水
土
流
失
治
理
和
生
态
修
复
。
位
于
水

土
流
失
重
点
治
理
区
、
生
态
问
题
突
出
区
的
现
有
项
目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退
出
，
并
对
尾
矿
库
进

行
生
态
修
复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6
 

C
制
造
业
 

1
3

农
副

食
品
加

工
业
 

1
3
5
屠
宰
及
肉
类

加
工
 

1
3
5
3
肉
制
品
及
副
产

品
加
工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工
业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2
.
严
格
污
水
及
废
弃
物
的
排
放
和
治
理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7
 

1
5
酒
、
饮
料
和
精

制
茶
制
造
业
 

1
5
1
酒
的
制
造
 

1
5
1
1
酒
精
制
造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新

建
酒
精
生
产
项
目
。
 

2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工

业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8
 

1
7
纺
织
业
 

1
7
4
丝
娟
纺
织
及

印
染
精
加
工
 

1
7
4
1
缫
丝
加
工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投

资
工

业
用

水
重
复

利
用
率
低

于
9
5
%
的
缫

丝
加
工
业
。
新
建
项
目
一
律
进
入
现
有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建
设
。
 

2
.
清
洁
生
产
工
艺
必
须
达
到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工

业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3
.
民
族
传
统
工
艺
项
目
不
在
限
制
范
围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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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1
 
-

序 号
 

门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大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中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小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1
 

管
控
要
求

2
 

备
注

3
 

2
9
 

C
制
造
业
 

2
0

木
材
加

工
和

木
、
竹
、
藤
、
棕

、

草
制
品
业
 

2
0
3
木
制
品
制
造
 

2
0
3
9
软
木
制
品
及
其

他
木
制
品
制
造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新

建
以
优
质

林
木

为
原

料
的

一
次

性
木

制
品

与
木
质
包
装
的
生
产
项
目
。
 

2
.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工
业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3
0
 

3
2
金
属
冶
炼
 

3
2
1
有
色
金
属
冶

炼
 

3
2
1
6
铝
冶
炼
 

现
有
主
导
产
业
 

1
.
新
建
及

改
造
电
解
铝
项
目
，
必
须
采
用

4
0
0
k
A
及
以

上
大
型
预
焙
槽
工

艺
,
严
格
执
行
生
态
铝

基
地

主
要
指

标
控
制
目
标
要
求
。
 

2
.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工
业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3
1
 

D
电
力
、
热
力
、
燃

气
及

水
生

产
和

供

应
业
 

4
4
电
力
、
热
力
生

产
和
供
应
业
 

4
4
1
电
力
生
产
 

4
4
1
1
火
力
发
电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1
.
禁
止
新
建
单
机
容
量

3
5
万
千
瓦
及
以
下
的
常
规
燃

煤
火
电
机
组
项
目
，
现
有
项
目
应
在

2
0
2
0
年

1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改
造
升
级
。
 

2
.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工
业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3
2
 

4
4
1
2
水
力
发
电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严
格
按
照
绿
色
小
水
电
建
设
要
求
。
 

2
.
禁

止
新

建
无
下
泄

生
态

流
量

的
引

水
式

水
力

发
电

项
目
，
现
有
无
下
泄
生
态
流
量
的
引
水
式
水
电
站
需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改
造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3
3
 

4
4
1
4
 
风
力
发
电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1
.
禁
止
在

现
有
林
地
、
草
原
、
耕

地
、
水
土
流
失
预
防

区
和
重
点

防
治
区
、
河
道
和
湖
泊
管
理
范
围
内
新
建
风

力
发
电
项

目
。
 

2
.
新
建
项

目
建
设
中
同
时
进
行
生
态
恢
复
、
水
土
保
持

与
环
境
治
理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鼓
励
类
 

3
4
 

4
4
1
5
太
阳
能
发
电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新
建
项
目
不
占
用
耕
地
、
林
地
、
草
原
、
河
湖
、
湿
地

等
区
域
，
仅
限
布
局
在
建
筑
物
屋
顶
或
农
业
大
棚
等
设

施
顶
部
及
农
光
互
补
、
水
光
互
补
等
综
合
利
用
项
目
，

且
符
合
发
展
规
划
；
地
面
电
站
需
要
符
合
用
地
条
件
、

并
网
吸
纳
条
件
等
政
策
条
件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鼓
励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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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2
 
-

 

序 号
 

门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大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中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小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1
 

管
控
要
求

2
 

备
注

3
 

3
5
 

E
 
建
筑
业
 

4
8
 
土

木
工
程

建

筑
 

4
8
1
铁
路
、
道
路
、

隧
道

和
桥
梁

工

程
建
筑
 

4
8
1
1
铁
路
工
程
建
筑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新
建
项
目
路
线
要
尽
量
避
让
相
关
自
然
保
护
区
域
，
无

法
避
让
的
，
要
修
建
野
生
动
物
迁
徙
通
道
。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3
6
 

4
8
1
2
公
路
工
程
建
筑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3
7
 

4
8
1
9
其
他
道
路
、
隧

道
和
桥
梁
工
程
建
筑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3
8
 

K
房
地
产
 

7
0
房
地
产
业
 

7
0
1
房
地
产
业
开

发
经
营
 

7
0
1
0
房
地
产
业
开
发

经
营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仅
限
在
现
有
城
镇
规
划
范
围
内
集
中
布
局
，
禁
止
成

片
蔓
延
式
扩
张
。
 

2
.
禁
止
新
建
别
墅
类
房
地
产
开
发
项
目
。
 

3
.
禁
止
在
现
有
林
地
、
草
原
、
退
耕
还
林
还
草
区
域
新

建
、
改
扩
建
房
地
产
开
发
项
目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禁
止
类
 

1
 

B
采
矿
业
 

0
9

有
色
金
属

采

选
业
 

0
9
2
贵
金
属
矿
采

选
 

0
9
2
1
金
矿
采
选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禁
止
新
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注
：
1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分
为
现
有
主
导
产
业
、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和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
 

2
.
管
控
要
求
：（

1
）
对
于
列
入
限
制
类
产
业
的
现
有
企
业
，
要
提
出
生
产
工
艺
和
环
保
设
施
升
级
改
造
、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提
升
、
进
入
现
有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合
规
产
业

园
区
等
时
限
要
求
（
原
则
上
不
超
过

3
年
）
和
具
体
管
控
措
施
；
列
入
限
制
类
产
业
的
新
建
、
改
扩
建
产
业
，
要
提
出
规
模
和
生
产
工
艺
（
优
于
产
业
结
构
调
整
要
求
）
、

布
局
（

工
业
企
业
进
入
现
有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合
规
产
业
园
区
）
、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
达
到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以
上
）
等
具
体
管
控
要
求
。
（
2
）
列
入
禁
止
类
的
产

业
，

对
现
有
企
业
要
提
出
关
闭
时
限
要
求
和
具
体
管
控
措
施
，
国
家
要
求
淘
汰
的
要
提
出
立
即
关
闭
的
管
控
要
求
。（

3
）
涉
及
自
然
保
护
区
、
世
界
文
化
自
然
遗
产
、
风
景
名

胜
区
、
森
林
公
园
、
地
质
公
园
、
饮
用
水
水
源
保
护
区
等
由
法
律
法
规
管
控
的
区
域
，
其
管
控
要
求
依
法
执
行
。
 

3
.
备
注
：
说
明
限
制
类
、
禁
止
类
产
业
在
《
指
导
目
录
》
《
清
单
草
案
》
中
所
属
类
型
（
鼓
励
类
、
允
许
类
、
限
制
类
、
淘
汰
类
、
禁
止
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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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昭平县产业准入负面清单 

 

昭平县地处南岭山地森林及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本负面

清单涉及国民经济 5门类 12 大类 20 中类 32 小类。其中禁止类涉

及国民经济 2 门类 2 大类 2 中类 10 小类；限制类涉及国民经济 4

门类 10 大类 18 中类 22 小类。 

1.负面清单所列产业不涉及由国家层面规划布局的产业，如：

核能发电、航空运输、跨流域调水等。 

2.负面清单所列产业的准入条件均严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

指导目录（2011 年本）（2013 年修正）》（以下简称《指导目录》）

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草案（试点版）》（以下简称《清单草案》）。

涉及与《指导目录》中限制类、淘汰类和《清单草案》中的限制

准入类、禁止准入类要求相一致的产业，本负面清单不再重复列出。 

3.列入负面清单禁止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淘汰类和《清

单草案》中的禁止准入类，以及不具备区域资源禀赋条件、不符

合水土保持型重点生态功能区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的限制

类、允许类、鼓励类产业。 

4.列入负面清单限制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的限制类和《清

单草案》中的限制准入类（已列入清单禁止类的产业除外），以及

与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不相符合的允许

类、鼓励类产业。 

5.负面清单所列的各类管控要求依据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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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目标、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以及《指导目录》、各类行业

规范条件、产业准入条件、地方相关产业准入政策等提出。 

6.本行政区域内的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风景名

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的管控要

求,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不在负面清单表格中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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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5
 
-

昭
平
县
产
业
准
入
负
面
清
单
 

序 号
 

门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大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中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小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1
 

管
控
要
求

2
 

备
注

3
 

限
制
类
 

1
 

A
农
、
林

、
牧
、

渔
业
 

0
1
农
业
 

0
1
1
谷
物
种
植
 

0
1
1
1
 
稻
谷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在
大
于

2
5
度
的
陡
坡
地
开
荒
性
种
植
，
现
有

2
5
度
以
上
坡
耕
地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退
耕
还
林
还
草
（
现
有
梯
田
除
外
）
。
 

2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迎
水
面

1
5
-
2
5

度
非
基
本
农
田
耕
地
退
耕
还
林
、
还
草
、
还
湿
。
 

3
.
禁
止
毁
林
、
烧
山
、
天
然
草
地
垦
殖
。
 

4
.
限
制
农
药
化
肥
施
用
量
，
禁
止
高
毒
农
药
施
用
。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2
 

0
1
1
3
玉
米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3
 

0
1
2

豆
类

、
薯

类
种

植
 

0
1
2
1
豆
类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4
 

0
1
4

蔬
菜

、
食

用
菌

及
园
艺
作
物
种
植
 
 

0
1
4
2
食
用
菌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不
得
利
用
天
然
林
资
源
发
展
食
（
药
）
用
菌
。
不
得
采

用
椴
木
生
产
工
艺
，
应
利
用
玉
米
芯
、
麦
秸
、
稻
草
、

木
屑
、
豆

秸
等
农
林
作
物
废
弃
物
生
产
食
用
菌
。
现
有

食
用
菌
产
业
发
展
模
式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调
整
为
上
述
模
式
。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5
 

0
1
5
水
果
种
植
 

0
1
5
3
柑
橘
类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果
园
、
茶
园
、
中
草
药
基
地
使
用
灭
生
性
化
学

除
草
剂
，
现
有
基
地
应
当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采
取
修
建
截
水
沟
、
排
水
沟
等
水
土
保
持
措
施
，
防
止

水
土
流
失
。
 

2
.
科
学
选
择
树
种
，
禁
止
使
用
带
有
危
险
性
病
、
虫
的

种
子
。
 

3
.
限
制
农
药
化
肥
施
用
量
，
禁
止
高
毒
农
药
施
用
。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6
 

0
1
6
坚
果
、
含
油

果
、

香
料

和
饮

料
作

物
种

植
 

0
1
6
9
茶
及
其
他
饮
料

作
物
种
植
 

现
有
主
导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7
 

0
1
7
中
草
药
材
种
植

 
0
1
7
0
中
草
药
材
种
植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8
 

0
2
林
业
 

0
2
1

林
木

育
种

和
育

苗
 

0
2
1
2
林
木
育
苗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禁
止
桉
树
育
苗
，
原
有
产
业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全
部
退
出
 

《
指
导
目
录
》
中
鼓
励
类
 

9
 

0
2
2
造
林
和
更
新
 

0
2
2
0
 
造
林
和
更
新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新
种
植
速
生
桉
树
。
 

2
.
现
有
在
基
本
农
田
、
自
治
区
级
以
上
公
益
林
区
、
自

然
保
护
区
、
江
河
源
头
、
饮
用
水
源
保
护
区
、
风
景
名

胜
区

、
高

速
公

路
和

铁
路

两
旁

以
及

主
要

河
流

两
岸

2
0
0
米
范
围
内
的
速
生
桉
应
当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全
部
清
除
。
其
他
区
域
范
围
内
的
速
生
桉
轮
伐
后

禁
止
新
种
，
逐
步
清
除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鼓
励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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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6
 
-

 

序 号
 

门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大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中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小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1
 

管
控
要
求

2
 

备
注

3
 

1
0
 

A
农
、
林
、
牧
、

渔
业
 

0
2
林
业
 

0
2
4

木
材

和
竹

材
采

运
 

0
2
4
1
木
材
采
运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天

然
林
商
业
性
采
伐
。
 

2
.
禁
止
公

益
林
采
伐
（
二
级
国
家
级
公
益
林
抚
育
和
更

新
性
质
的

采
伐
除
外
）
。
 

3
.
现
有
天

然
林
实
行
封
禁
抚
育
。
 

4
.
执
行
森

林
采
伐
限
额
管
理
制
度
。
 

5
.
对
采
伐

区
和
集
材
道
采
取
防
治
水
土
流
失
措
施
。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1
1
 

0
3
畜
牧
业
 

0
3
1
牲
畜
饲
养
 

0
3
1
1
牛
的
饲
养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在

禁
养

区
（

范
围

：
饮

用
水

源
保

护
区

,
县

城

城
区
、
各

乡
（
镇
）
居
民
区
、
文
化
教
育
科
学
研
究
区
、

工
业
园
区

等
人
口
集
中
区
,
主
河
道
及
两
岸

5
0
0
米
以

内
陆
域
范

围
）
内
新
建
改
扩
建
规
模
养
殖
场
。
 

2
.
限
制
在

限
养
区
（
范
围
：
县
城
禁
养
区
边
界
向
外

延
伸
5
0
0
米
的
范
围
区
域
、
乡
镇
城
镇
建
成
区
、

人
口
集
中
区
域
及
其
区
域
边
界
向
外
延
伸
1
0
0
0

米
范
围
的
区
域
、
省
道
、
县
城
至
乡
镇
主
要
公
路

两
侧
外
延
5
0
0
米
的
区
域
、
各
类
产
业
园
区
规
划

控
制
区
域
边
界
外
延
1
0
0
0
米
范
围

）
内
新
建
规
模

养
殖
场
，
实
行
封
禁
抚
育
、
轮
封
轮
牧
，
主
要
废
弃
物

要
进
行
资
源
化
利
用
，
污
水
要
经
过
无
害
化
处
理
后
集

中
排
放
。
 

3
.
其
他
区
域
为
适
养
区
，
实
行
舍
饲
圈
养
，
以
草
定
畜
，

并
配
套
建
设
牲
畜
排
泄
等
集
中
处
理
设
施
。
 

4
.
禁
养
区

内
现
有
规
模
养
殖
场
应
在

2
0
1
7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关
停
或
搬
迁
；
其
他
区
域
现
有
规
模
养
殖
场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建
设
牲
畜
粪
便
无
害
化
处
理
设

施
、
达
标
排
放
。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1
2
 

0
3
1
3
猪
的
饲
养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3
 

0
3
1
4
羊
的
饲
养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4
 

0
3
2
 
家
禽
饲
养
 

0
3
2
1
 
鸡
的
饲
养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1
5
 

0
3
2
2
鸭
的
饲
养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1
6
 

0
4
渔
业
 

0
4
1
水
产
养
殖
 

0
4
1
2
内
陆
养
殖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禁
止
在
湖
泊
、
水
库
投
饵
网
箱
养
殖
，
现
有
项
目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全
部
清
退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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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7
 
-

序 号
 

门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大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中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小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1
 

管
控
要
求

2
 

备
注

3
 

1
7
 

C
 
制
造
业
 

1
3
农
副
食
品
加

工
业
 

1
3
5
屠
宰

及
肉

类
加

工
 

1
3
5
3
肉
制
品
及
副
产

品
加
工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1
.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2
.
严
格
污
水
及
废
弃
物
的
排
放
和
治
理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1
8
 

2
0

木
材
加

工
和

木
、
竹
、
藤
、
棕

、

草
制
品
 

2
0
2
人
造
板
制
造
 

2
0
2
1
 
胶
合
板
制
造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新
建

2
万
立
方
米
/
年
以
下
的
胶
合
板
和
细
木

工
板
生
产
线
。
 

2
.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工
业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1
9
 

2
0
2
3
刨
花
板
制
造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禁
止
新
建
单
线

6
万
立
方
米
/
年
以
下
的
刨
花
板
生

产
项
目
。
 

2
.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工
业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0
 

2
0
3
木
制
品
制
造
 

2
0
3
9
软
木
制
品
及
其

他
木
制
品
制
造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1
.
禁
止
新
建
以
优
质
林
木
为
原
料
的
一
次
性
木
制
品

与
木
质
包
装
的
生
产
项
目
。
 

2
.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现
有
未
达
到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工
业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并
一

律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工
业
园
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1
 

3
0

非
金
属
矿

物

制
品
业
 

3
0
3
石

材
等

建
筑

材

料
制
造
 

3
0
3
3
建
筑
用
石
加
工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新
建
项

目
仅

限
布
局

在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合
规

产
业
园
区
。
现
有
项
目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进
入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合
规
产
业
园
区
。
 

2
.
新

建
项

目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不
得
低

于
清
洁

生
产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
现
有
未
达
到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的
企
业
，

应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整
改

后
仍
不
达
标
的
立
即
关
闭
退
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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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8
 
-

 

序 号
 

门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大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中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小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1
 

管
控
要
求

2
 

备
注

3
 

2
2
 

D
电
力
、
热
力
、

燃
气

及
水

生
产

和
供
应
业
 

4
4
电
力
、
热
力
生

产
和
供
应
业
 

4
4
1
电
力
生
产
 

4
4
1
2
水
力
发
电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严
格
按
照
绿
色
小
水
电
建
设
要
求
。
 

2
.
禁

止
新

建
无
下
泄

生
态

流
量

的
引

水
式

水
力

发
电

项
目
，
现
有
无
下
泄
生
态
流
量
的
引
水
式
水
电
站
需
在

2
0
2
0
年

1
2
月

3
1
日
前
完
成
改
造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鼓
励
类
 

2
3
 

4
4
1
4
 
风
力
发
电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1
.
禁
止
在
现
有
林
地
、
草
原
、
耕
地
、
水
土
流
失
预
防

区
和
重
点
防
治
区
、
河
道
和
湖
泊
管
理
范
围
内
新
建
风

力
发
电
项
目
。
 

2
.
新
建
项
目
建
设
中
同
时
进
行
生
态
恢
复
、
水
土
保
持

与
环
境
治
理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鼓
励
类
 

2
4
 

4
4
1
5
 
太
阳
能
发
电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新
建
项
目
不
占
用
耕
地
、
林
地
、
草
原
、
河
湖
、
湿
地

等
区
域
，
仅
限
布
局
在
建
筑
物
屋
顶
或
农
业
大
棚
等
设

施
顶
部
及
农
光
互
补
、
水
光
互
补
等
综
合
利
用
项
目
，

且
符
合
发
展
规
划
；
地
面
电
站
需
要
符
合
用
地
条
件
、

并
网
吸
纳
条
件
等
政
策
条
件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鼓
励
类
 

2
5
 

K
房
地
产
 

7
0
房
地
产
业
 

7
0
1
房

地
产

业
开

发

经
营

 

7
0
1
0
房
地
产
业
开
发

经
营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仅
限
在
现
有
城
镇
规
划
范
围
内
集
中
布
局
，
禁
止
成

片
蔓
延
式
扩
张
。
 

2
.
禁
止
新
建
别
墅
类
房
地
产
开
发
项
目
。
 

3
.
禁
止
在
现
有
林
地
、
草
原
、
退
耕
还
林
还
草
区
域
新

建
、
改
扩
建
房
地
产
开
发
项
目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6
 

N
 
水
利
、
环
境
和

公
共

设
施

管
理

业
 

7
8
 
公
共
设

施
管

理
业
 

7
8
5
 
公
园
和
游
览
景

区
管
理
 

7
8
5
2
 
游
览
景
区
管

理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1
.
规
范
旅
游
景
区
开
发
建
设
秩
序
，
规
定
新
建
、
改
建
、

扩
建
旅
游
景
区
及
其
配
套
设
施
，
应
当
符
合
自
治
区
和

所
在
市
、
县
的
总
体
规
划
、
旅
游
发
展
规
划
以
及
旅
游

景
区
开
发
专
项
规
划
，
提
高
资
源
开
发
利
用
水
平
和
效

益
，
避
免
无
序
开
发
和
重
复
建
设
。
 

2
.
旅
游
景
区
开
发
建
设
，
应
当
依
法
保
护
旅
游
景
区
内

的
森
林
草
原
植
被
、
水
资
源
、
湿
地
、
野
生
动
物
、
地

质
遗
址
、
文
物
古
迹
、
历
史
文
化
建
筑
、
古
树
名
木
等

资
源
。
 

3
.
旅
游
景
区
接
待
旅
游
者
不
得
超
过
核
定
的
最
大
承

载
量
。
 

《
指
导
目
录
》
中
允
许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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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9
 
-

序 号
 

门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大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中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小
类

 
 
 
 
 
 
 
 

（
代
码
及
名
称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1
 

管
控
要
求

2
 

备
注

3
 

禁
止
类
 

1
 

B
 
采
矿
业
 

0
9

有
色
金
属
矿

采
选
业
 

0
9
1
常

用
有
色
金
属

矿
采
选
 

0
9
1
1
 
铜
矿
采
选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禁
止
新
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2
 

0
9
1
2
 
铅
锌
矿
采
选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3
 

0
9
1
3
 
镍
钴
矿
采
选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4
 

0
9
1
4
锡
矿
采
选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5
 

0
9
1
5
 
锑
矿
采
选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6
 

0
9
1
6
 
铝
矿
采
选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7
 

0
9
1
7
 
镁
矿
采
选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8
 

0
9
1
9
 
其

他
常

用
有

色
金
属
矿
采
选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9
 

0
9
2
贵
金
属
矿
采
选
 

0
9
2
1
金
矿
采
选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禁
止
新
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1
0
 

C
 
制
造
业
 

3
2

有
色
金
属
冶

炼
和
压
延
加
工
业
 

3
2
3
稀

有
稀

土
金
属

冶
炼
 

3
2
3
1
钨
钼
冶
炼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禁
止
新
建
。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1
1
 

3
2
3
2
稀
土
金
属
冶
炼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
指
导
目
录
》
中
限
制
类
 

 注
：
1
.
产
业
存
在
状
况
分
为
现
有
主
导
产
业
、
现
有
一
般
产
业
和
规
划
发
展
产
业
。
 

2
.
管
控
要
求
：（

1
）
对
于
列
入
限
制
类
产
业
的
现
有
企
业
，
要
提
出
生
产
工
艺
和
环
保
设
施
升
级
改
造
、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提
升
、
进
入
现
有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合
规
产
业

园
区
等
时
限
要
求
（
原
则
上
不
超
过

3
年
）
和
具
体
管
控
措
施
；
列
入
限
制
类
产
业
的
新
建
、
改
扩
建
产
业
，
要
提
出
规
模
和
生
产
工
艺
（
优
于
产
业
结
构
调
整
要
求
）
、

布
局
（

工
业
企
业
进
入
现
有
完
成
生
态
化
改
造
的
合
规
产
业
园
区
）
、
清
洁
生
产
水
平
（
达
到
国
内
先
进
水
平
以
上
）
等
具
体
管
控
要
求
。
（
2
）
列
入
禁
止
类
的
产

业
，

对
现
有
企
业
要
提
出
关
闭
时
限
要
求
和
具
体
管
控
措
施
，
国
家
要
求
淘
汰
的
要
提
出
立
即
关
闭
的
管
控
要
求
。（

3
）
涉
及
自
然
保
护
区
、
世
界
文
化
自
然
遗
产
、
风
景
名

胜
区
、
森
林
公
园
、
地
质
公
园
、
饮
用
水
水
源
保
护
区
等
由
法
律
法
规
管
控
的
区
域
，
其
管
控
要
求
依
法
执
行
。
 

3
.
备
注
：
说
明
限
制
类
、
禁
止
类
产
业
在
《
指
导
目
录
》
《
清
单
草
案
》
中
所
属
类
型
（
鼓
励
类
、
允
许
类
、
限
制
类
、
淘
汰
类
、
禁
止
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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